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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人工流產之醫療決定權─ 

對我國優生保健法之反省 

摘 要       

當未成年人懷孕時，往往必須面對生理以及心理的衝擊，此時未成年人的選

擇之一是接受人工流產。在我國目前法規，未成年人施行人工流產，應得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此項同意權的設置，原本的意旨是要協助社會經驗與理解能力不足

的未成年人做出適宜的決定，然而多數未成年人因故不願或無法取得法定代理人

的同意，反而尋求不合法的方式進行人工流產，使未成年人陷入更不利的處境。 

本文首先透過現有數據，初步了解我國未成年人墮胎與人工流產現況。並整

理現行法規、實務見解，以及相關判決，檢視我國現行法下對於墮胎與人工流產

之規範與運行。再透過文獻回顧的方式，了解我國學者對現行法規與實務的檢討，

以及學者對於修法方向的建議。其後從生育自主權的概念出發，探討國內外學說

與實務，檢視其內涵、範疇與在我國上的依據，並論述應否賦予未成年人生育自

主權，以及未成年人生育自主權的範圍與限制。 

在人工流產制度的建立上，本文透過比較法的研究，了解外國法上的制度，

並透過質性訪談的方式，訪談婦產科醫生、醫療法學者、實務工作者，了解未成

年人目前的人工流產現狀，以及現行的人工流產法制有何問題，並與其討論我國

未成年人人工流產法制應如何建構，了解受訪者的意見與建議，最後提出針對我

國未成年人人工流產制度之方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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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s’ Abortion Decision Making - 

Reflection on the Genetic Health Law 

Abstract 

After discovering their pregnancy, minors often face tremendous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and one of their choices is to abort the fetus.  According 

to the Genetic Health Law, a minor cannot have abortio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her 

parents or legal guardians.  The purpose of the law is to help the minors who are 

deemed as insufficient in social experience and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abortion to make appropriate decisions.  However, some 

minors are unable or unwilling to seek permission from their parents or legal 

guardians and will turn to unlawful abortion that may endanger them. 

To begin, this article collects current data regarding minors’ abortion and 

analyzes the abortion regulations and verdicts in Taiwan.  After observing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and operation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cholars’ criticism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mendments toward them.  Afterward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via theories and practices both in Taiwan and foreign 

countries, representing the content and scope of them and demonstrating the legal 

status of reproductive rights in Taiwan.  This is followed by discussions on whether 

minors have rights to make decisions on abortion and the limit of the rights.   

This article also emphasiz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minors’ abortion regulatory 

models through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law and interviews with gynecologist, 

scholars, judges and social worker.  Through gathering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opinions, this article hopes to propose a suggestion to the regulation of minors’ 

abortion in Taiwan. 

Keywords：Minors, Abortion, Reproductive Rights, Genetic Health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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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當未成年人懷孕時，往往必須面對生理以及心理的衝擊，此時未成年人的選

擇，一個是生下孩子然後扶養或是出養，另一選擇即是接受人工流產。然而在我

國目前法規，依據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2 項，未婚之未成年人施行人工流產，應

得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同意，而依據實務見解，係採取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屬

違法墮胎行為說，在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下，由醫生進行人工流產手術，即使

有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1 項等六款事由存在，醫師的行為仍然要以刑法第 290

條第 1 項意圖營利之加工墮胎罪來處罰。 

此項同意權的設置，原本的意旨是要協助社會經驗與理解能力不足的未成年

人做出適宜的決定，然而多數未成年人因故不願或無法取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因此合法婦產科拒絕為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手術，最後迫使未成年人尋求不合

格的密醫墮胎，或是自行服藥墮胎，陷入更不利的處境。 

再者，現行規定被質疑是全面剝奪未成年人生育自主權，而由法定代理人的

同意完全取代未成年人的醫療決定權，然懷孕一事與個人的生活和未來發展息息

相關，未成年人就關係其自身之生育事項，雖因其心智發展未臻成熟，而容許法

律為保護之目的而做出限制或補充，但不應該是全面性的剝奪，從醫療同意權的

角度觀之，亦應考量是否該從其本人是否具有成熟的智識，足以了解所進行的醫

療行為之內容、效果、影響與風險來決定。因此即使是未成年人要進行醫療行為，

仍可能以彈性、實質的判斷其認識能力，肯認如其有認識能力，則應尊重本人的

意見，而非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同意。 

而對於無法或是不願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者，我國學者也提出了在維持父母

同意權制度下，可針對某些情況設計替代方案，例如參考英美等國之規定，增設

第三人同意之機制，由未成年人向法院申請許可，以給予未成年人另一個選擇，

減少尋找違法墮胎所帶來的負面影響1。 

                                                 
1
  參考王皇玉，「墮胎罪同意問題之研究─兼評〈生育保健法〉草案關於人工流產相關規定」，

月旦法學雜誌，第 162 期，頁 54-55（2008）；陳月端，「台灣人工流產科技立法發展趨勢之

檢討」，高醫通識教育學報，第 5 期，頁 115-16（2010）；黃鈺媖，「婦產科醫生未得未成年

懷孕婦女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所為之墮胎法律效果之分析」，全國律師，第 9 卷第 9 期，頁 117

（2005）。 



 

2 

惟目前在我國，對於未成年人是否擁有生育自主權的討論仍有限，對於未成

年的認識能力判斷，以及第三人同意機制，都僅有初步的對於外國法的介紹，因

此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本文希望可以透過比較法的研究，了解外國法的未成年

人人工流產的自主權發展基礎與概念，以及第三人同意機制的建立與模式。另除

了參考外國立法例，在制度的建議上仍須考量我國的國情以及文化，還有我國現

有體制上應如何作修正與配合，或是應如何建立一新的體制，因此本文希望可透

過深度的質性訪談，蒐集醫生、學者、實務工作者等對於現狀的了解，以及其等

對於制度之意見與建議，以冀能對未成年人人工流產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並整

合前述研究與質性訪談結果，提出對我國未成年人人工流產制度之方向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欲透過現有數據，初步了解我國未成年人墮胎與人工流產現況。並

希望透過整理現行法規、實務見解，以及相關判決，檢視我國現行法下對於墮胎

與人工流產之規範與運行。另希望透過文獻回顧的方式，了解我國學者對現行法

規與實務的檢討，以及學者對於修法方向的建議。 

而要建構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法制，首要探討未成年人是否具有生育自主權，

本文將從生育自主權的概念出發，探索國內外學說與實務，檢視其內涵、範疇與

在我國法上的依據，並論述應否賦予未成年人生育自主權，以及未成年人生育自

主權的範圍與限制。而人工流產制度的建立上，希望可以透過比較法的研究，了

解外國法有哪些制度。 

另外人工流產的現況宥於未成年人多不願讓父母知情，而私下採用了非法的

方式解決，因此沒有辦法看到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全貌，且要建構一人工流產的

制度，除有外國立法例可以參考外，也要考量該立法例在我國是否可行，或是應

該如何修正，因此本文希望能透過質性訪談的方式，訪談婦產科醫生、醫療法學

者、實務工作者，透過其了解未成年人目前的人工流產現狀，以及現行的人工流

產法制有何問題，並與其討論我國未成年人人工流產法制應如何建構，了解受訪

者的意見與建議，藉以在提出對我國未成年人人工流產制度之方向建議時作為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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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在判決實務的檢索上，僅能針對現存資料作分析，若案件尚在偵查、起訴或

訴訟階段，即無法查得並加以分析。又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案件，因涉及少年案

件，有部分屬於非公開案件，因此無法查得內容，或縱查得某一審級的判決，未

必能尋得其上下審級判決。而在比較法的整理上，由於研究者語言能力限制，並

無法理解所有外國法的法律規範，而僅能以英文資料為基礎，作比較法上的整

理。 

本文的質性訪談研究對象共 7 位，包括婦產科醫生、家事庭法官、醫療法學

者，以及處理未成年人相關事務的社工人員，惟受訪者仍無法代表所有相關領域

人士之意見，僅得呈現受訪者個人對制度之觀察、體認與建議。另由於未成年人

的訪談可能須經由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經過倫理審查，惟若是未得法定代理人

同意而以不合法方式進行人工流產的未成年人，無法期待其願意讓父母知情，因

此本研究並未納入對於未成年人的研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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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未成年人墮胎與人工流產現況 

第一節 我國法上的墮胎與人工流產定義 

關於何謂墮胎行為，我國刑法條文並沒有明確的定義文字，學者對於墮胎的

定義也不一致。對於墮胎的定義，主要分為胎兒殺死說及早產說兩種，前者認為，

使胎兒提早脫離母體（早產）但胎兒並未因而死亡者，並非墮胎行為；後者則認

為，不論胎兒分娩後是生或死，只要在尚未自然分娩之前，以人為方式令孕婦早

產者，即為墮胎行為2。 

依據我國最高法院 25 年上字第 1223 號判例要旨：「墮胎罪之成立，以殺死

胎兒或使之早產為要件」。針對上述實務見解，有學者認為，此係對於墮胎定義

之折衷，亦即以最廣的墮胎行為而論，墮胎的行為態樣可以分為：第一種，在腹

中殺死胎兒，有無脫離母體產出不論；第二種，使胎兒提早脫離母體，經產出後

立即死亡；第三種，使胎兒提早脫離母體，但胎兒於產出後仍然存活3。 

然亦有學者指出，參考德國法，墮胎行為僅有兩種態樣：第一種，使胎兒死

於母體子宮中；第二種，使胎兒早產，因發育尚未成熟，產出母體外後，立即死

亡4。在第二種行為態樣的行為，可能發生胎兒墮出母體外時尚活著的情況。在

此情況下，必須行為人不必再為任何進一步的行為，該出生者亦將死亡者，始能

構成墮胎罪。換句話說，墮胎行為，必須以胎兒自母體墮出後，因發育未全而即

夭折者為先決條件，始能成立墮胎罪，亦即胎兒的產出與胎兒的死亡，在時間上

具有密接關係5。 

而對於人工流產，參考優生保健法，在第 4 條有對人工流產之定義：「稱人

工流產者，謂經醫學上認定胎兒在母體外不能自然保持其生命之期間內，以醫學

技術，使胎兒及其附屬物排除於母體外之方法」。 

第二節 未成年人性行為現況與原因 

隨著臺灣社會價值觀的改變，青少年的性態度有逐漸開放、「婚前性行為」

                                                 
2  許義明，「刑法上之胎兒保護─從優生保健法談起」，萬國法律，第 175 期，頁 41-42

（2011）。 
3  同前註，頁 42。 
4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上冊），頁 117（2006）。 

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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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arital sexual behaviors）比率有逐漸增加的趨勢6。根據柯澍馨與林琇雯在

2011 年梳理的過去對於未成年人性行為的研究，其中 2002 年一項針對臺灣地區

高中職及五專學生的調查顯示，曾有性交經驗的男學生由 1995 年之 10.4％增加

至 2000 年的 13.9％；女學生則由 6.7％增加為 10.4％；2005 年調查臺灣地區 066 

位未成年高中職與五專在學學生的性行為亦發現，有過婚前性行為的男生佔 10.3

％，女生則佔 9.1％；在 2007 年針對 1064 位臺北市公私立高職三年級學生的調

查則發現在有兩性交往經驗的男學生中，有 23.15％有婚前性行為，而女生則佔

17.66％7。由這些研究中均可發現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的比例有增加的趨勢。 

探究未成年人性行為增加的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多者。首先依佛洛伊德的性

心理發展理論來看，青少年期是「性」開始浮現的時刻。此階段由於性趨力

（sexuality lobido）與性的成熟，性器官再度成為身體敏感的區域8。青少年便進

入對異性興趣大增的生殖期，使青少年對性行為表達的興趣漸增並開始從事性活

動9。多數青少年認同性行為是發洩生理需求的管道，而有「正常發洩的迷思」，

使青少年容易進入早期而未加避孕的性行為10。 

此外，由於社會的變遷與資訊的發達，使青少年的休閒活動多偏向於「資訊

媒體類」的活動，由近年來的相關資料顯示：臺灣青少年所參與的休閒活動多為：

「玩電腦及上網」與「看電視及錄影帶」等11。根據 2002 年一項針對 8541 位臺

灣地區高中職及五專學生的調查顯示：有 9 成男學生與 7 成女學生接觸過「色情

書刊、色情錄影帶或影片（A 片）」，且 8 成男生和 3 成女生曾接觸過色情網頁12。

因此，青少年極有可能從網際網路或大眾傳播媒體中，接觸到性或色情相關的資

訊13。而當青少年較常接觸色情網路資訊時，其性冒險態度即隨之增加（如：和

隨便的伴侶或朋友發生性關係、一夜情等），可見青少年休閒活動參與的適切性

與其婚前性行為的發生有密切的關聯性14。 

而性行為的增加以及有性行為的青少年未能正確使用避孕方法是造成青少

                                                 
6
  柯澍馨、林琇雯，「青少年休閒活動參與及婚前性行為之研究」，台灣性學學刊，第 17 卷第

1 期，頁 58（2011）。 
7
  同前註。 

8
  周承珍等，「青少年與人工流產」，護理雜誌，第 50 卷第 4 期，頁 65（2003）。 

9
  同前註。 

10
  同前註。 

11
  柯澍馨、林琇雯，前揭註 6。 

12
  同前註。 

13
  同前註。 

1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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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懷孕的原因15。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前身為國民健康局）2007、2009、

2011 年高中、高職、五專學生健康行為調查，15 歲至 19 歲青少女曾經懷孕比例

分別為 12‰、18‰與 7‰16。在針對未成年懷孕原因探究的文章中指出，青少女懷

孕是多重因素影響的，從政策、環境面的影響到家庭、個人因素都可能17。社經

地位低、家庭收入少、父母或姊姊也曾是青少年父母、家庭破裂、單親家庭、大

家庭、家庭力量或家庭支持薄弱等，常常是青少年懷孕者之家庭特質，父母管教

的態度則以嚴格管教的家庭比開放溝通型帶給子女的影響更為負向，兒童期曾受

虐待也是重要的因素18。青少年本身的不良行為或冒險行為也常與青少年懷孕有

關，學業成就差、打架、輟學、吸菸、喝酒、毒品、藥物濫用、幫派等，同儕間

的早期性行為也會影響19。當然社會環境對性行為的態度與傳播的狀況，也是一

項因素，目前網路普遍、社會負面報導普遍、色情傳播或交易的網路化，也造就

了無孔不入、難以防堵的路徑，這也需為青少年懷孕記上一筆責任20。 

第三節 懷孕與人工流產對未成年人之影響 

少女一旦懷孕，生理、社交及教育發展都會受到影響。在生理衝擊上，由於

青少女本身仍處於生長發育期間，所以懷孕可能引起的合併症有姙娠毒血症、胎

頭骨盆不對稱造成難產、營養不良及產前照顧品質欠佳等21。且一般而言未成年

人懷孕結果較差，除了生物學的因素造成外，未成年懷孕通常是不在計畫中的意

外懷孕，而未成年孕婦通常來自較貧窮的家庭，本身經濟能力也較差，可能仍在

就學、可能未婚、抽菸喝酒或使用藥物的機率較高、未有良好的產前照顧，這些

社會、經濟上的不利因素也會對懷孕造成不良影響22。 

而若未成年人選擇人工流產，則可能會有大量出血、子宮頸損傷、感染或終

                                                 
15

  梅惪惠，「以社區諮商觀點看非預期懷孕青少女輔導工作」，諮商與輔導，第 324 期，頁 24

（2012）。 
16

  衛生福利部，呼應世界人口日─青少女懷孕 國健局：強化跨域合作與關注 保護青少女

健康與安全新聞稿附件，2013 年 7 月 11 日，

http://www.mohw.gov.tw/MOHW_Upload/doc/%E6%96%B0%E8%81%9E%E7%A8%BF%

E9%99%84%E4%BB%B6%EF%BC%88%E9%99%84%E8%A1%A8%E3%80%81%E5%9C

%96%EF%BC%89.pdf。 
17

  彭純芝，「『未成年懷孕』面面觀」，醫療品質雜誌，第 4 卷第 6 期，頁 70（2010） 
18

  同前註。 
19

  同前註。 
20

  同前註。 
21

  李德芬等，「青少女懷孕對其生理、心理社會之衝擊」，台灣性學學刊，第 10 卷第 2 期，

頁 98（2004）。 
22

  嚴兆熊，「未成年懷孕」，當代醫學，第 32 卷第 2 期，頁 10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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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孕等醫療合併症23。在心理上，懷孕期間可能會出現「生氣、憤怒、矛盾猶

疑無助、孤單寂寞」等負向情形，而若選擇流產，則可能會有短暫或數月或數年

不等罪惡感及憂鬱等24。 

在社會衝擊上，對於未成年孕婦而言，可能因為缺乏經濟基礎而影響到子女

的教養，如果過早懷孕或生育也會阻礙其工作的機會，特別是未成年人的懷孕與

就學之間，互有因果關係，學業成就較低可能導致未婚懷孕，未婚懷孕也會減少

教育的成就25。相較於選擇中止繼續懷孕的未成年人，選擇繼續懷孕且生育的未

成年女性，本身的求學動機較少、在學的成績較差、較多欠缺對未來的規劃，也

比較不考慮生育之後的影響26。對於未成年人而言決定墮胎與否更要面對文化衝

擊、自己的安置問題─對於收容機構的需求，以及未婚生育等等影響27。 

此外，懷孕少女往往會面臨社會排擠（social exclusion）與生活機會（life 

chance）的挑戰，所謂社會排擠是指被完全或部分排除在社會、經濟、政治或文

化系統之外的動態過程，社會排擠可能是種對公民的文明、政治及社會權力之否

定28。所謂生活機會則是指一個社會體系的機會分配，他會影響到個人的健康、

生存和幸福，居於社會階層中最高層和最低層人，在生活機會上有很大的差異29。

未成年父母的孩子往往有早產、兒童虐待等問題，未成年父母則很有可能從高中

輟學，出現低自尊及憂鬱症， 75％以上的人需要在孩子出生後的 5 年內獲得生

活補助30。 

而根據針對 20 位台灣進行人工流產的未成年人的訪談，可以將他們發現懷

孕後的生活經驗區分為六個主題31。（一）盡可能快速的回到正常生活：當懷孕被

確認的時候，未成年人都是驚訝並且害怕的，大部分的人都會希望越快解決問題

越好，而許多人會認為墮胎是一個正確的選擇32。這主要是因為他們仍然在學、

未婚，並且尚未做好成為母親的準備。最重要的是，他們很害怕父母的反應，認

                                                 
23

  同前註。 
24

  同前註，頁 99。 
25

  許家華，由生育自主權重新檢視自願墮胎行為之相關法規範，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 92（2007）。 
26

  同前註。 
27 

 同前註。 
28

  徐錦鋒，「少女懷孕的權利保障與法律議題」，社區發展季刊，第 139 期，頁 225（2012）。 
29

  同前註，頁 226。 
30  同前註。 
31

  Tsorng-Yeh Lee et al.,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Teen Girls’ Abortion in Taiwan, SAGE OPEN, 

3 (2014). 
32

  Id.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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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母會非常的生氣並且將他們驅逐出家門，因此他們會和姊妹、朋友、伴侶討

論而不會和父母討論可能的選擇33。（二）尋找墮胎資源：雖然未成年人在學校中

學到了性教育以及避孕的知識，但是他們通常都是向朋友詢問意見，而不是向老

師、醫療專業或是父母詢問34。他們會擔心如何取得值得信賴的墮胎服務，因此

有些人會在網路上尋找好的診所，以避免其所擔心可能的風險和後遺症，因為即

使藥物或手術的人工流產是安全並且簡易的，他們卻會在媒體報導上看到許多因

為非法或是不安全的人工流產而產生的恐怖結果35。另外他們也會擔心費用的問

題，在訪問中的 20 個未成年人中，有 3 人是從家人得到經濟支持，10 人是從他

們的伴侶取得，剩下的人則是使用自己的存款或是向朋友借錢36。（三）忽略墮胎

後的照護：未成年人在人工流產後均會拿到關於照護的資訊，但即使他們在事前

很擔心可能的後遺症，他們在墮胎之後卻未必有好好的照顧自己的身體37。雖然

他們曾經聽過必須要好好的作人工流產後的照護，但這些照護對他們來說卻是無

法或是難以得到的，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父母並不知道他們曾經進行人工流產，

因此當他們與父母同住時，即無法得到所需要的照護。他們通常在墮胎的隔天就

繼續上學，或是雖然休息了幾天，卻沒有好好的臥床38。（四）受到嬰靈的困擾：

有的未成年人會擔心嬰靈會對他們造成傷害，認為胎兒被拿掉後，將會對母親還

有他們的家庭進行報復39。當未成年人透過超音波看到胎兒時，這會增強他們對

於胎兒是一個人類以及墮胎是一種謀殺的想法40。他們會作噩夢並且希望可以打

破這種詛咒，因此可能會到廟中尋求協助41。（五）擔心處女的喪失或是未來的選

擇：未成年人會擔心別人對於其已經不是處女的看法，因為他們在學校以及家庭

中所學到的，都是要在婚後才可以有性行為，而有關人工流產即是失去處女以及

發生了性關係的證據42。未成年人會因此擔心墮胎對於他們未來婚姻的影響，而

這情況在墮胎後會比墮胎前還要來得明顯，因為他們會在墮胎後更在乎這對社會

地位、道德議題以及人際關係的影響結果43。（六）重新檢視和伴侶的關係：在墮

                                                 
33

  Id. 
34

  Id.  
35

  Id. 
36

  Id.  
37

  Tsorng-Yeh Lee et al., supra note 31, at 4. 
38

  Id. 
39

  Id. 
40

  Id. 
41

  Id. at 5. 
42

  Id. 
43

  Tsorng-Yeh Lee et al., supra note 31,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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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之後，未成年人都表示其了解到了沒有保護的性行為之後果，他們會因為伴侶

的拒絕而不使用保險套，而這往往是他們唯一會採用的避孕方式，而在進行了人

工流產之後，他們因為不希望再次的懷孕，因此了解到安全性行為的重要性，但

仍然會擔心他們伴侶對於避孕的態度44。人工流產的經驗使得未成年人了解他們

的伴侶欠缺責任感，這主要是因為有一半未成年人的伴侶都沒有陪伴他們的人工

流產過程45。這也影響了他們對於愛情的想法，了解到愛情並不是完美而需要通

過考驗，也因此決定不要再依賴男人而需要自己獨立46。 

除了對於未成年人本身的影響，從生態系統的觀點切入，不管在懷孕前或懷

孕後，青少女皆為原生家庭中的成員，青少女與家庭互動的過程當中，影響青少

女懷孕與生育，同樣的，青少女的懷孕事件也會對家庭有所影響47。 

未成年懷孕事件所衝擊的對象不只是懷孕少女一人，他所造成的影響往往是

整個家庭，懷孕對孕婦本身、配偶及其家庭會產生漣漪性效應（rippling effect），

特別是青少年懷孕，會對青少年家庭的影響更劇烈48。 

當家庭中有青少女懷孕時，整個家庭成員往往會出現憤怒、罪惡、壓力及無

法接受的情緒反應，懷孕青少女的父母對女兒原有的期待及理想也受到重大的打

擊，另外懷孕期間的花費也會造成家庭經濟上額外的負擔49。 

第四節 人工流產之方法 

墮胎的方法很多，各有成功率與失敗率的考量，也可能產生併發症和後遺症

50。藥物人工流產能提供意外懷孕的婦女一種非手術式人工流產的選擇，目前有

三種使用法：mifepristone-misoprostol 合併使用、methotrexate-misoprostol 合併使

用，或單獨使用 misoprostol
51。根據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建議，最後一次月經

後 49 天內者可使用 mifepristone-misoprostol 合併製劑，mifepristone（Mifeprex

或 RU486）可阻止黃體素的作用，引起溫和的子宮收縮進而使得完全性流產，

成功率約 92％52。墮胎成功率會受婦女服藥時的妊娠週數影響，妊娠 42 天內成

                                                 
44 

 Id. 
45  

Id.
 

46
  Id. 

47
  陳美磬，家長處理青少年未婚生子事件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4（2011）。 
48

  同前註，頁 4-5。 
49

  同前註，頁 5。 
50

  江盛，「從懷孕到墮胎的安全路」，婦產科常見病症與保健百科，頁 139（2014）。 
51

  Michele R. Davidson 等著，孫吉珍等譯，婦嬰護理學─產科、婦科及婦女健康，頁 79（2013）。 
5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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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為 96～98％，妊娠 43～49 天內的成功率為 91～95％，超過妊娠 49 天後的

成功率則降為 85％以下。有些臨床試驗證實可以變化劑量應用於妊娠 63 天的婦

女53。 

Mifepristone 阻斷黃體素活性，因此改變了子宮內膜。在婦女確定懷孕週數

後，可以在醫院服用第一劑 mifepristone；三天後，返回醫院服用（或陰道塞劑）

一劑前列腺素（postaglandin），misoprostol 便會引起子宮收縮而排出胚胎，大約

使用 misoprostol 的 14 天後，婦女必須再到醫院確認人工流產已成功54。 

雖然 methotrexate 並不是常規被用作墮胎藥物，但 20 年的臨床經驗證實其

可用於妊娠第 7 週已前的人工流產，methotrexate 可以中止胚胎細胞分化，若合

併使用 misoprostol 則中止妊娠成功率可達 96％以上55。 

在第一妊娠期（妊娠小於 13 週）施行人工流產手術比在第二妊娠期顯得更

容易和安全，可使用子宮頸旁神經阻斷的局部麻醉方式進行手術56。應用子宮頸

擴張器、海藻條，或藥物 misoprostol 或 mifepristone 來擴張子宮頸，隨後，則抽

吸所有的胚胎組織57。另也可使用醫療器械刮除胚胎組織，臨床上常常同時抽吸

術及刮除術。手術主要的危險包括：子宮穿孔、子宮頸裂傷、麻醉引發的全身反

應、胎盤組織殘留和感染58。 

第二妊娠期時（妊娠大於 13 週）的終止妊娠則必須採用藥物或手術方式59。

藥物法可使用 mifepristone-misoprostol 合併使用法，此時婦女必須住院，觀察至

胚胎完全排除60。手術法則是使用擴張及抽吸術（dilation and evacuation；D&E），

此方法合併使用抽吸排空術以排除胎兒組織61。 

江盛醫師曾整理所有人工流產方法、用途與併發症或後遺症如下62： 

 

 

 

                                                 
53

  同前註。 
54

  同前註。 
55

  同前註。 
56

  同前註。 
57

  Michele R. Davidson 等著，前揭註 51。 
58

  同前註。 
59

  同前註。 
60

  同前註。 
61

  同前註。 
62

  江盛，前揭註 50，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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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工流產方法、用途與併發症或後遺症 

方法 用途 併發症與後遺症 

真空吸引術 懷孕 6～12 週 出血過多（輸血）、子宮

穿孔、腸、血管、輸尿管

傷害、子宮頸裂傷（子宮

頸閉鎖不全）、子宮腔粘

連（不孕）、麻醉的合併

症、血栓症、細菌感染（骨

盆腔炎、敗血症）。 

子宮擴刮術 

（D&C） 

懷孕 6～12 週 同上。 

RU486 

（Mifepristone） 

懷孕 7 週內使用有 80～

90%成功率（200～600mg 

RU486，於 36～48 小時

後，合併前列腺素。）。 

出血、嘔吐、疲倦、可能

需要多次門診、疼痛、不

完全流產（10%）。 

Methotrexate 投藥後 5～7 天再合併使

用前列腺素，失敗率約 3

～10%。 

噁心、嘔吐、腹瀉、白血

球減少、血小板減少、口

腔潰瘍、下痢、出血性腸

炎、掉髮、肝功能異常

等。 

Cytotec 

（Misoprostol） 

陰道塞劑或口服。 腹瀉、發熱、腹痛、嘔吐

等。 

子宮擴張取出術 

（D&E） 

懷孕 12～20 週。 同子宮擴刮術。 

子宮內藥物灌入法 灌入的藥物有高張食鹽

水、前列腺素、尿素等。 

血液凝血機能不佳、血鈉

過多（與子宮內高張食鹽

水灌入有關）、水中毒、

致死性血栓、空氣或羊水

栓塞症。 

子宮切開術  與剖腹生產手術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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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我國未成年人墮胎與人工流產情形 

依據監察院公報 2789 期所提之國健局答復資料，目前國內並未有人工流產

之通報機制及數據，故難以確實掌握人工流產人數。該局參酌國內外推估人工流

產之方法，包括：以健保局門住診就醫資料，或以歐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國家之人工流產比例，並以文獻探討（蘇格蘭經驗）等方法，推估國

內每年可能遭人工流產之胎兒數約 7 萬人63。惟此推估數據是否準確，以及此 7

萬人，究有多少係未成年人之墮胎與人工流產、又有多少係非法的人工流產，並

無從得知。 

目前與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相關的數據，首先是整理衛生福利部公布的各級特

約醫事服務機構婦幼衛生工作公務統計64所示的人工流產醫令件數，也就是依孕

婦本胎以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分析健保署之門診、住院醫療費用申報檔

之醫令代碼 81006C 妊娠前 12 週流產刮宮術、81007C 妊娠超過 12 週流產或死胎

刮宮術、81030C 引產無效後之流產或死胎刮宮術、81009C 死胎之引產（12-24

週）、81010C 死胎之引產（超過 24 週）之醫令件數，呈現如下表： 

表 2 未成年人人工流產醫令件數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未滿 15 歲 18 28 20 33 21 

15-19 歲 598 571 601 615 543 

20 歲以下總計 616 599 621 648 564 

各年齡總計 33,692 32,633 34,688 34,927 32,907 

未滿 20 歲占比 1.83% 1.84% 1.79% 1.86% 1.71% 

（單位：人數） 

惟上述數據同時包括人工流產與胎兒已自然死亡再行刮宮的數據，未能辨析

其中有多少人係採行人工流產。又本數據不包括未以全民健康保險就醫者，故不

能完整勾勒出人工流產的全貌，非法的人工流產亦未於上述數據中顯示。 

又依據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年報中的「門、住診合計（包括急

診）患者總人數------按性別及年齡別分」，在流產下區分為自然流產、合法人工

流產、非法人工流產，以及其他流產四類，整理近 5 年的數據呈現如下： 

                                                 
63

  監察院公報 2789 期，頁 51（2012）。 
64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各級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婦幼衛生工作，2014 年 5 月 27 日，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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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未成年人流產門、住診合計（包括急診）患者總人數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總人

數 

0-19

歲 

總人

數 

0-19

歲 

總人

數 

0-19

歲 

總人

數 

0-19

歲 

總人

數 

0-19

歲 

自然流產 31,176 1,427 47,656 2,023 28,878 1,296 29,844 1,338 28.829 1,325 

合法人工流產 14,203 596 19,749 773 13,248 546 13,182 575 12,734 525 

非法人工流產 31 3 38 3 29 6 33 5 34 2 

其他流產 77,919 2,958 167,047 5,235 85,159 3,159 85,173 3,190 80,838 3,007 

總計 107,724 4,514 234,490 8,034 110,580 4,599 110,898 4,651 105,812 4,402 

（單位：人） 

 

惟上述的數據中，如係於他處私自進行非法墮胎成功，而無須接受其他醫療

處置者，即不會被納入申報範圍，故本數據仍無法反映非法人工流產的全貌。又

在人數最多的其他流產一項，係包括 ICD-9 碼中的 637 至 639 項，亦即未能特定

人工流產（Unspecified abortion）、企圖墮胎失敗（Failed attempted abortion）以

及流產、子宮外孕及葡萄胎後併發症（Complications following abortion and ectopic 

and molar pregnancies）三項，究竟包含多少非法人工流產情形，並無進一步數據

得知。 

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前身為國民健康局）2007、2009、2011 年高

中、高職、五專學生健康行為調查，15 歲至 19 歲青少女懷孕後曾人工流產（墮

胎）比例分別為 10‰、15‰與 5‰65。如以各該年度高中與高職生合計人數66分別

為 754054 人、757791 人、768407 人換算，估計三個年度的曾經墮胎人數分別為

7541 人、11367 人以及 3842 人。然而此份調查的題目設計為「你或你的性伴侶

是否曾墮胎（懷孕後把胎兒拿掉）過？」，然後以曾墮胎人數除以調查總人數得

到上述比例，有可能會產生男性高中生或高職生本人與其性伴侶本人均填寫問卷

導致重複計算的問題。惟不論數據是否有問題，估計的墮胎人數皆與上述表格中

0 歲至 19 歲合法人工流產人數僅有百人有相當大的差距，或可做為我國墮胎黑

數的佐證。 
                                                 

65
  衛生福利部，前揭註 16。 

66
  教育部統計處，高中職學校數及學生數比例，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6&Page=20047&Index=5&WID=31d75a44-e

fff-4c44-a075-15a9eb7aecdf（最後瀏覽日期：2015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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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現行法下對於墮胎與人工流產之規範與實務 

第一節 現行法下墮胎與人工流產相關法規 

我國目前是在中華民國刑法第 24 章設有墮胎罪的規定，同時在優生保健法

第九條設有規定懷孕婦女得依其自願施行人工流產之情形。學說上均肯認優生保

健法第九條屬於墮胎罪處罰的特別法規定，係為中華民國刑法墮胎罪的法定阻卻

違法事由。 

根據我國優生保健法第 9 條之規定，「懷孕婦女經診斷或證明有下列情事之

一，得依其自願，施行人工流產：一、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

性疾病或精神疾病者。二、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

性疾病者。三、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體

或精神健康者。四、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者。五、因被

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六、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

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 

如違反優生保健法之例外情形而進行人工流產，懷孕婦女本人的刑責規定於

我國刑法第 288 條：「懷胎婦女服藥或以他法墮胎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懷胎婦女聽從他人墮胎者，亦同。」 

懷孕婦女以外之人則可能違反刑法第 289 條：「受懷胎婦女之囑託或得其承

諾，而使之墮胎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婦女於死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是第 290 條：「意圖營利，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因而致婦女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二節 未成年人墮胎與人工流產相關法規 

一、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相關法規 

在我國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2 項前段，針對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特別設

有規定如下：「未婚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依前項規定施行人工

流產，應得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同意。」 



 

16 

二、未成年人人工流產實務見解 

針對上述規定，我國實務曾提出兩種不同見解加以解釋，可由法務部 82 年

度 80 檢二字第 1121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座談67觀察此二種見解。 

該座談會的法律問題係為：未婚之未成年婦女懷孕而有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1 項所定之 6 款情事之一者，醫師為其施行人工流產時，如未經得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是否仍應負加工墮胎罪責？ 

甲說（法定代理人同意注意規定說）認為：「按優生保健法之特別法，依該

法第一條規定：『為實施優生保健，提高人口素質保護母子健康及增進家庭幸福，

特別制定本法』，並於同法第九條第一項列舉六款得施行人工流產之事由，是只

要有該六款情事之一，即不負刑法墮胎罪，至同條第二項規定應得法定代人同意

云云，應僅係對於監護權之注意規定，其法益之保護，顯較優生保健為低，衡諸

本法制定宗旨，仍應認醫師無庸負墮胎刑責。」                                                         

乙說（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屬違法墮胎行為說）認為：「依優生保健法第二

項規定，未婚之未成年或禁治產人，依前項規定施行人工流產，應得法定代理人

之同意，如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該法並無另作處罰規定，是縱合乎第一項六

款情事，仍應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否則仍應負墮胎刑責。」                       

最後的座談會結果，雖然研究結果擬採甲說，然座談會研討結果同意審查意

見採取乙說。也就是說，未婚的未成年人，在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下，由醫生

進行人工流產手術，即使有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1 項等 6 款事由存在，醫師的行

為仍然要以刑法第 290 條第 1 項意圖營利之加工墮胎罪來處罰。 

第三節 未成年人墮胎與人工流產相關實務判決 

一、刑事判決判決統整 

本文之樣本來源為法源法律網裁判書查詢系統，搜尋判決時間自查詢系統所

收錄之最早期間至 103 年 11 月 30 日為止，搜尋對象為含有「人工流產」且含「未

成年」，或含有「墮胎」且含「未成年」之資料，搜尋全國各法院刑事判決。 

檢索完成後，本文進一步分析所有判決，將與墮胎罪相關之判決篩選而出，

整理編碼如下： 

                                                 
67

  法務部 82 年度 80 檢二字第 1121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座談會，《法務部公報》，

第 161 期，頁 123（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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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方法院判決 

編碼 法院 判決字號 被告 判決主文 

1-1 士林 90,訴,136 甲○○ 甲○○意圖營利，受懷胎婦女之囑託而

使之墮胎，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

金以參佰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1-2 宜蘭 102,訴,420 陳清風 甲○○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圖利受託

使婦女墮胎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3 高雄 101,訴,978 陳貴松 乙○○無罪。 

1-4 高雄 102,簡,1896 夏道生 夏道生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圖利受託

使婦女墮胎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又成

年人犯教唆少年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

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手術及麻醉 

同意書」壹張沒收。緩刑參年，並應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指定之政府

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

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

拾小時之義務勞務，且應參加法治教育

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扣案之

「手術及麻醉同意書」壹張沒收。 

 

表 5 高等法院判決 

編碼 法院 判決字號 被告 判決結果摘要 

2-1 高等

法院 

98, 

上訴, 

4234 

乙○○ 原審：新竹地方法院 98 年度審訴字第 636

號。 

原審認定被告犯罪事證明確，適用刑法第

290 條第 1 項前段，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七

十條第一項前段等規定，又依刑法第五十九

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並審酌被告素行、

智識程度、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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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量處有期徒刑陸月。 

檢察官提起上訴，上訴駁回。 

2-2 高等

法院 

98, 

上訴, 

2572 

甲○○ 原判決既認定：被告對少年犯圖利使婦女墮

胎罪等情；理由內亦敘明應依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第七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加重其

刑，然未於主文諭知被告係成年人，故意對

少年犯罪之意旨，尚有疏漏。被告上訴意

旨，指摘原審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七十

條第一項不當，雖無理由，但原判決既有上

開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甲○○提起上訴，原判決撤銷。 

甲○○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圖利使婦女墮

胎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2-3 高等

法院 

91, 

上訴, 

2987 

乙○○ 

丁○○ 

原審認定核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三

十條第一項前段、第二八八條第二項之幫助

懷胎婦女聽從他人墮胎罪；被告丁○○所

為，係犯刑法第 290 條第 1 項意圖營利，受

懷胎婦女之囑託而使之墮胎罪。 

乙○○、丁○○提起上訴，上訴駁回。 

 

2-4 高等

法院

台中

分院 

101, 

上訴, 

1748 

葉柔慶 

 

原判決關於甲○○犯其判決書如附表編號

1.所示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圖利受託使婦女

墮胎罪與定應執行刑部分撤銷。 

甲○○被訴成年人故意對少年ＢＯ２犯圖

利受託使婦女墮胎部分（即起訴書與原審判

決之如附表編號 1.所示部分）無罪。 

其餘之上訴（即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20.

所示計拾玖項次犯罪）駁回。 

甲○○就第三項上訴駁回部分，應執行有期

徒刑壹年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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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高等

法院

高雄

分院 

102, 

上訴, 

975 

陳貴松 

 

原判決被告無罪。 

檢察官提起上訴，原判決撤銷。 

陳貴松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意圖營利加工

墮胎罪，處有期徒刑拾月。緩刑貳年。 

 

表 6 最高法院判決 

編碼 判決字號 被告 判決結果摘要 

3-1 99, 

台上, 

7588 

吳民生 原審：臺灣高等法院 98年度上訴字第 2572號。 

上訴駁回。 

2-2 99, 

台上, 

781 

甲○○ 原審：臺灣高等法院九 98年度上訴字第 4234號。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為婦產科醫師，明知未滿

16 歲之甲女未婚懷孕，如欲墮胎應經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始得為之，竟意圖營利，僅受甲女囑託，即使

其服用藥物實施人工流產，並收取新台幣五千二百

元診療費等情，因予維持第一審判決論處上訴人成

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圖利使婦女墮胎罪刑，駁回其在

第二審之上訴。 

甲○○上訴，上訴駁回。 

2-3 95, 

台非, 

115 

甲○○ 

 

原審：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上訴字第 2987 號。 

甲○○（醫生）提起非常上訴，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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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上述各判決關係，總計有八件個案，表列如下68： 

表 7 各審判決統整 

 一審 二審 三審 

編號 1 士林地方法院 90 年度

訴字第 136 號 

  

編號 2 宜蘭地方法院 102 年

度訴字第 420 號 

  

編號 3 高雄地方法院 101 年

度訴字第 978 號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2 年度上訴字第 975

號 

 

編號 4 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

度簡字第 1896 號 

  

編號 5 新竹地方法院 98 年度

審訴字第 636 號 

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訴

字第 4234 號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

字第 781 號 

編號 6 新竹地方法院 97 年度

訴字第 1275 號 

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訴

字第 2572 號 

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

字第 7588 號 

編號 7 板橋地方法院 91 年度

訴字第 143 號 

高等法院 91 年度上訴

字第 2987 號 

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非

字第 115 號 

編號 8 臺中地方法院 100 年

度侵訴字第 218 號 

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1 年度上訴字第

1748 號 

 

 

二、刑事判決分析 

（一）被告身分 

1. 統計結果 

總計 8 件案件中，共有 11 名被告，其中編號 1 至編號 8 各案均有一名醫生

為被告，另編號 7 中，未成年人的男友被起訴教唆墮胎罪，惟該男友係未成年人，

因此於另案審理中，無法得知判處結果，未成年人的男友母親被起訴與判處幫助

懷胎婦女聽從他人墮胎罪，編號 8 中，未成年人的男友被起訴與判處幫助自行墮

                                                 
68

  灰色底部分係知道判決字號但無法進入判決內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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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罪。由此可見，被告身分仍以醫生為最多數。 

圖 1 刑事判決被告身分 

 

 

2. 婦產科醫生被告之情形 

對於為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的醫生，除無罪者外，其餘皆係判以刑法第

290 條第 1 項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圖利受託使婦女墮胎罪，而若未成年人係未滿

18 歲之人，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 條第 1 項（修正前為第 70

條第 1 項）前段加重其刑。另在編號 4 案件中，因醫生教唆未成年人於診所所提

供之手術及麻醉同意書偽造法定代理人之署名及指印，因此另被處以刑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16 條及第 210 條之成年人教唆少年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3. 第三人被告─以臺灣高等法院 91 年上訴字第 2987 號刑事判決為

例 

本案中未成年人懷有身孕後，由其友人陪同至被告丁○○醫師所開設之婦產

科診所求診，經被告醫師丁○○看診後，告知邱女墮胎手術之安全性，並交付優

生保健說明書一份予未成年女，並囑咐胎兒已大，要拿掉的話要快等語，邱女聞

訊走出該診所後告知其男友，其男友旋告知其母被告乙○○，乙○○知悉後，於

同日陪同未成年人前往上述「丁○○婦產科診所」，由未成年人於該診所之手術

及麻醉同意書上簽其姓名，自願聽從墮胎，乙○○明知邱女為未滿 18 歲之少女，

且非邱女之法定代理人，竟基於幫助邱女聽從墮胎之犯意，同意由邱女於立同意

醫生 

73% 

未成年人男友 

18% 

未成年人男友

之親人 

9% 

被告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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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人姓名欄代為填載乙○○之姓名，及於與病人關係欄填載阿姨後，再由乙○○

於該手術及麻醉同意書上立同意書人姓名欄按捺指印，並於手術後代為支付墮胎

費用。而該診所之執業醫師丁○○明知未成年婦女欲依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施行人工流產手術，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後始得為之，詎丁○○竟意

圖營利，未詳予審查與邱女同來之乙○○與邱女之關係，且明知陪同邱女前往該

診所，於該手術及麻醉同意書上立同意書人姓名欄內蓋指印之乙○○僅記載為

「阿姨」，並非邱女之法定代理人，仍為未成年人進行墮胎手術。 

被告乙○○辯稱：係未成年人自己要去墮胎的，且醫生說邱女腹中胎兒已壞

死，伊才在手術及麻醉同意書上蓋指印，並無幫助墮胎之犯意，惟法院認定被告

乙○○對於胎兒為活胎自屬知之甚明，其辯稱所懷胎兒為死胎，才陪同前往墮胎

云云，不足採信。又被告陪同未成年人前往丁○○婦產科，以未成年人阿姨身分，

在手術及麻醉同意書上之立同意書人姓名欄內蓋上指印，表示同意施行人工流產

手術，隨即由被告丁○○為未成年人墮胎等情，已據被告乙○○坦承在卷，核與

被害人未成年人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該婦產科手術及麻醉同意書一紙附卷可憑，

被告丁○○於被告乙○○陪同未成年人到丁○○婦產科診所，乙○○表示可替未

成年人做主，並於手術及麻醉同意書上按捺指印，雖被告丁○○明知乙○○並非

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竟仍為未成年人施行人工流產手術，然被害人未成年人

之得以聽從他人墮胎，乃在於被告乙○○在該手術及麻醉同意書上按捺指印，並

事後代為支付費用一萬元，而促使被告丁○○因而同意為未成年人施行墮胎，其

對於未成年人之聽從他人墮胎，資以利便，而使未成年人終於完成墮胎之行為。 

據此，法院判決核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 30 條第 1 項前段、第 288

條第 2 項之幫助懷胎婦女聽從他人墮胎罪。 

（二）優生保健法事由主張與其效果 

以士林地方法院 90 年訴字第 136 號刑事判決為例，本案的被告抗辯懷孕的

未成年人係受到誘姦後懷孕並患有免疫系統重大疾病「謝格連氏症（Sjogren 

Syndrome）」，因未成年人正接受治療服藥中，如有懷孕，會造成胎兒畸形病變，

因而符合優生保健法之規定得自願施行人工流產，被告為之實施墮胎，屬業務上

正當行為，不構成墮胎罪。 

又被告抗辯其於為被害人實施人工流產前，曾以超音波檢查無胎兒心音，判

斷已有 2 個月半至 3 個月大的胎兒已胎死腹中，如不立刻手術墮除，將危及母體

安全，情況緊急，故未徵求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而逕行手術墮出死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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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的抗辯被法院認定為不真實而否決，因此系爭爭點即在於倘若未得法

定代理人同意即施行人工流產手術，優生保健法上並無處罰之規定，則是否為立

法之有意省略，以及是否構成刑法上墮胎罪章之特別規定。 

法院認定，優生保健法其中關於懷孕婦女如有該法第 9條第1項各款事由者，

雖得施行人工流產，然如為未婚之未成年懷胎婦女，依該法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

仍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始得為之；此因未成年人智識薄弱，發育未臻完全，思

慮有欠成熟，往往於無預期之狀況下懷有身孕，尤其容易心神不定，不欲人知，

難以完整陳述其身、心狀況，確實評估其是否適於進行手術，及選擇適當之醫療

環境、醫護人員以獲得安全之醫療行為，於此情形如聽令未成年人得隨意囑託他

人進行墮胎，則不免危及其生命或身體之健康，衍生個人、家庭乃至社會種種問

題。故受囑託為未婚之未成年懷胎婦女墮胎之醫師，除需經診斷及證明懷孕婦女

符合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1 項各款所規定之情形外，更需獲取該懷胎婦女之法定

代理人之同意，始得進行人工流產手術，而排除刑法墮胎罪章之適用。易言之，

法律規範上開情形需經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不僅為保障未婚之未成年懷胎婦女本

身之健康，更有其公益上之目的，如欠缺該要件，即應回歸適用刑法相關之規定，

立法上應無省略保障該等法益之必要，而有意省略其處罰之規定。 

因此針對本案情形，法院認定，被害人罹有該重大疾病及所服藥物雖不適於

所懷胎兒生長，而有墮除之必要，然如何瞭解被害人完整之身、心狀況，採取安

全而必要之醫療方法以保障被害人之安全，亦同屬重要。參考未成年人的父母之

證言，法院結論認為在被害人之特殊身體狀況下，其施行人工流產手術之安全性，

更為其父母親所關切且更需有審慎評估、決斷之必要。因此被告雖然提出因未成

年人正接受治療服藥中，如有懷孕，會造成胎兒畸形病變，因而符合優生保健法

之規定得自願施行人工流產，被告為之實施墮胎，屬業務上正當行為等抗辯，並

不為法院所採納。 

第四節 現行未成年人人工流產法制之缺失與檢討 

一、全面剝奪未成年人生育自主權 

學者指出，我國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2 項的規定，以法定代理人全面取代孕

婦之意願，同意權規定不妥當69。儘管人工流產的決定在現實生活中絕對不是僅

                                                 
69

  薛智仁，「論人工流產同意權（上）」，台灣本土法學，第 48 期，頁 15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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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於孕婦與胎兒之間的利害衝突，甚至孕婦與其他人之間的人際衝突往往是最後

影響胎兒是否存活的關鍵因素，但是法律透過人工流產同意權的規定介入此項人

際衝突，結果不但是人際衝突升高，而且是幾乎否定了優生保健法免除孕婦負擔

的立法意旨70。 

未成年人就其自身生育事項的決定，特別是對懷孕之決定，雖容許法律規範

藉由年齡的劃分，推定其行使權利欠缺完整性，惟為補充其權利行使能力所建立

之制度，仍必須考慮到該未成年人對其懷孕所生之權利及義務，能夠享受及負擔

的能力，以及其懷孕決定的自主意思。蓋未成年女性就其自身之懷孕，關係其自

身之生育事項，雖因其心智發展未臻成熟，而容許法律為保護之目的而做出限制

或補充，但生育事項對個人的重要性，不因年齡或行為能力的差異而有別，未成

年人就其自身生育事項的決定，亦與其個人價值及自我實現息息相關，因而也要

求法律僅能為健全其行為能力的完整性，加以補充或協助，而不能剝奪、取代或

不當限制其部分的行為能力。法律不能透過制度設計取代或不當限制未成年女性

之生育自主權，即是要求在補充或協助其權利行使之際，必須考量到未成年人自

己對懷孕的決定；不論最後做成的決定為繼續或中止懷孕，都必須要兼顧未成年

人對此懷孕之價值判斷，及對繼續或中止懷孕所為之選擇71。 

且認為父母或是法定代理人必能從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出發，保護未成年人

的權益，這種看法就值得商榷，在現實層面上，未成年人懷孕後，無法或不願意

向法定代理人求救的原因，常是因為未成年人來自單親家庭、破碎家庭、功能不

彰或關係複雜的家庭，或是未成年人父母死亡或不能行使同意權（在監、不知去

向、罹患精神疾病），更有案例是未成年人懷孕是因法定代理人亂倫（父親性侵

女兒）而造成72。 

根據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及加害人概況73中的家庭暴力被害人統計，可以

整理成表格如下： 

  

                                                 
70 

 薛智仁，「論人工流產同意權（下）」，台灣本土法學，第 49 期，頁 184-185（2003）。 
71

  許家華，前揭註 25，頁 47。 
72  王皇玉，前揭註 1，頁 53。 
73

  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及加害人概況，社會福利統計年報，2014 年 4 月

30 日，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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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家庭暴力被害人統計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0-未滿 6 合計 3,677 4,573 4,795 5,209 5,879 

 男 2,028 2,514 2,644 2,820 3,083 

 女 1,591 1,980 2,106 2,346 2,730 

 不詳 58 79 45 43 66 

6-未滿 12 合計 5,195 6,834 7,510 7,718 8,731 

 男 2,960 3,811 4,168 4,370 4,754 

 女 2,163 2,938 3,289 3,289 3,888 

 不詳 72 85 53 59 89 

12-未滿 18 合計 6,268 8,130 9,789 12,302 16,504 

 男 2,683 3,480 4,043 5,383 6,957 

 女 3,525 4,559 5,685 6,795 9,329 

 不詳 60 91 61 124 218 

18-未滿 24 合計 3,646 4,326 4,310 5,026 5,710 

 男 618 835 980 1,275 1,757 

 女 2,996 3,457 3,286 3,707 3,898 

 不詳 32 34 44 44 55 

0-未滿 18 合計 15,140 19,537 22,094 25,229 31,114 

 

從以上表格可看出我國 0 至 18 歲未成年人受到家庭暴力的情形，每年均有

超過萬名受到家庭暴力，且數字持續增長。難以期待這些受到家庭暴力的未成年

人在懷孕時，會告知自己的法定代理人，因此即構成了未成年人依據現行優生保

健法進行合法人工流產的阻礙。 

又根據衛生福利部性侵害事件通報案件統計74，依照被害及加害者兩造關係

別，可整理如下表： 

 

 

 

                                                 
74

  衛生福利部，性侵害事件通報案件統計，2014 年 9 月 22 日，

http://www.mohw.gov.tw/cht/DOPS/DM1.aspx?f_list_no=806&fod_list_no=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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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性侵害事件通報案件被害及加害者兩造關係別 

 

 

通報件數 

被害及加害者兩造關係別 

 

合計 
配

偶 

前

配

偶 

鄰

居 

網

友 

直系

血親 

男女

朋友 

前男

女朋

友 

未婚

夫/

妻 

普通

朋友 

旁

系 

親

屬 

師

生 

關

係 

家

人

的

朋

友 

客戶 

關係 

同

學 

同

事 

上

司

/

下

屬 

不認

識 

其

他 
不詳 

2009 9,543 77 34 265 735 734 1,518 362 3 930 517 159 263 146 626 123 190 772 1,115 974 

2010 10,892 88 45 293 632 943 1,913 482 8 960 611 168 308 147 815 163 306 756 1,262 992 

2011 13,686 86 45 335 824 974 2,543 763 10 1,227 669 242 364 153 1,355 216 243 920 1,577 1,140 

2012 15,102 111 36 365 807 1,052 3,134 832 9 1,395 743 267 365 189 1,580 225 265 915 1,710 1,102 

2013 13,928 116 33 344 805 849 2,947 817 13 1,316 721 285 338 187 1,254 170 259 766 1,648 1,060 

 

而在針對台中監獄亂倫性侵害收容人75之普查，總計 159 份有效問卷中，分

析性侵害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關係，得到下表： 

表 10 亂倫性侵害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關係 

類型 人數 百分比 

父女亂倫 56 35.2% 

同居人 40 25.2% 

其他 63 39.6% 

 

綜此兩表可以看出，性侵害的加害人與被害人間有許多均具有親屬關係，甚

至即是父女亂倫的情形，而這些被害人均可能成為未成年懷孕進而想要進行人工

流產的人。然縱使這些懷孕的未成年人符合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5 款「因

被強制性交而受孕」，仍必須經過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實為不可能實現的規定。 

而縱使有母親做為法定代理人，可以行使同意權，然亂倫或家庭內性侵害的

家庭母親，可能因為各個因素而未揭露亂倫事件的存在。例如可能係因（一）社

會因素：例如為顧全家庭完整性之考量，或是擔心揭露後會使女兒被貼上汙名化

                                                 
75

  林子正，家內亂倫性侵害靜態危險因子之研究─以法務部矯正署台中監獄性侵犯為例，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57（2012）。 



 

27 

的標籤；（二）社會支持因素：亂倫家庭在社會中往往處於貧窮的地位，或是發

生在暴力的家庭、單親的家庭以及資源缺乏的家庭，使得家庭更加的孤立無援；

（三）經濟因素：在母親和孩子必須依附在父親的經濟能力之下才得以生存的互

動模式中，母親可能屈就於此現實而無法揭露；（四）身心狀況因素：亂倫家庭

的母親在面臨女兒被近親亂倫之事實後，將面臨一連串的身心煎熬與衝擊、掙扎

的過程，而外界的情境、事物、相關報導，或是他人的言語、態度，可能會造成

二次的傷害，形成復原過程的絆腳石，亦影響母親的反應態度與向外求援的勇氣

76。 

上述的因素是否會影響母親對於同意權的行使不無疑問，或是當未成年人懷

孕後探知母親可能有負面看法時，即有可能不願告訴法定代理人並進而尋求其同

意。 

且若從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1 項的 6 款觀之，我國對於自願人工流產行為所

設的合法事由規定，可略分為基於「優生因素」、「懷孕婦女生命健康」、「因犯罪

或違法受孕」、「社會性因素」等 4 項事由77。所謂「優生因素」為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1、2、4 款事由，包含懷孕婦女或其配偶與四親等內之血親患有能

將異常基因傳至後代之疾病者，以及孕婦服用有害物質（如沙利竇邁、多氯聯苯），

或胎兒經診斷患有先天疾病（如無腦症）者78；而「懷孕婦女生命健康」係指同

條項第 3 款事由，例如懷孕婦女有子宮出血、復發性妊娠高血壓等情形79；第三

種「因犯罪或違法受孕」則為系爭條款第 5 款之規範，包含因被強制性交、誘姦

而受孕者，或與民法禁婚親之親屬所孕育之子女80；最後，就具概括性質之「社

會性因素」而論，依照衛生署第 8213201 號函釋內容，包含配偶死亡、殘廢、離

婚、分居、遺棄或避孕失敗，或其他因懷孕分娩而導至婦女心理障礙、家庭負擔

等情形81。 

在此區分下，是否各款事由均需要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權，不無疑問。以優生

保健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為例，並參照優生保健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76 

 劉佳芳，父女亂倫家庭的母親角色困境與需求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

究所碩士論文，頁 18-22（2012）。 
77

  陳萱，人工流產之合法要件與期間─以生育自主權為中心，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論文，頁 14（2013）。 
78

  同前註。 
79

  同前註。 
80

  同前註。 
8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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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但書規定，可知於整個妊娠過程中較之胎兒的生存而言，法律較優先保障懷孕

婦女之生命及健康82。且就所謂健康範圍認定，亦如其他法制先進國家之解釋方

式，包含身體機能之健全以及精神狀態之健康，並於施行細則中臚列其範圍，而

就容許事由適用期間之規定，解釋上如係針對母體治療所必要，將不限制人工流

產施行時點83。 

以世界各國而言， 97％的國家允許在保護婦女生命的情況下墮胎84，在我

國的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2 項後段中，針對有配偶者實行人工流產，法條亦僅規

範在依第 1 項第 6 款事由時應得配偶之同意。何以當懷孕婦女變為未成年人時，

縱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體或精神健康，

仍須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行使同意權？倘若法定代理人不行使同意權，豈非要

求未成年人在有可能遭逢生命危險之情形下繼續懷孕？或因為未成年人畏懼告

知父母而有所拖延，導致身體或精神健康遭受危害，此豈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

益？ 

二、由法定代理人獨立行使未成年人的醫療同意權 

關於未成年人從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主要規定在民法總則與親屬法當中，並

區分為財產行為與身分行為，而有不同規定85。於保護交易安全的財產行為上，

考量未成年人智慮尚未發展完全，擔心其為法律行為時，特別指財產行為，會因

欠缺一定之計算能力，而造成對於己身，或第三人的損害，故為保護交易安全，

民法特別於總則編中，以年齡為標準，規定所謂的行為能力86。但同時在一些具

有高度人格性的行為中，卻以親屬法的規定，承認未成年人已具有獨立完成該法

律行為的能力，即意思能力，而不以行為能力為必要，此在學理上有稱為特別行

為能力87。所謂意思能力即指理解該身分行為的意義，及其可能產生之法律上的

效果，此外，由於此類行為與當事人之人格有密切相關性，因此也不得由他人代

理，如結婚、離婚等等，雖然這些身分行為仍然規定需要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但

該同意與否不影響已締結之婚姻的效力，只是給予其將該婚姻撤銷之權利，該撤

                                                 
82

  同前註，頁 87。 
83

  陳萱，前揭註 77，頁 87。 
84

  詳細的數據可參見本文第 45 頁（三）各國墮胎政策。 
85

  戴瑀如，「從親屬法上之父母子女關係論未成年子女的醫療決定權」，生物醫學，第 3 卷第 4

期，頁 506（2010）。 
86

  同前註。 
87

  同前註，頁 507。 



 

29 

銷亦不能溯及既往，並設有許多撤銷的限制88。相較於財產行為，身分行為的對

象多為特定之人，並且亦有個別區分其是否具備締結身分關係能力的可能89。 

民法上成年人之規定，主要是用以界定與確定財產權上之權利義務關係，然

醫療同意權之實質意義，並不全在於醫療契約的制定，還在於接受治療之人的醫

療自主權之尊重90。從民法的觀點，醫療行為如果沒有取得病人的同意，這個醫

療行為本身就是侵害病人「身體權」的侵權行為91。於此同時，醫療行為，涉及

的是「病人身體法益」的處分，係屬於身分行為，理論上不得由他人代理或代行

92。因此當病人有同意能力時，醫療行為應該得到病人本人的同意，而不應以家

屬的同意來代替之，家屬對於醫療行為的意見只具有補強性質，而沒有獨立性93。 

因此，在一般醫療行為，病人有無同意能力，原則上應從實際狀況去判斷病

人本人是否具有成熟的智識，足以了解所進行的醫療行為之內容、效果、影響與

風險。因此即使一個 17、18 歲的未成年人要進行醫療行為，如果其本人完全理

解醫療行為的意義、風險、效果與利弊得失時，則應尊重本人的意見，而非由法

定代理人代為同意94。 

墮胎行為既是醫療行為的一種，是否進行墮胎手術，醫師本應優先尊重懷孕

婦女本人的意見，不能以法定代理人的意見完全取代未成年人的意見。畢竟醫療

行為是實施在病人身上，而非法定代理人身上95。又如前段所述的父母或是法定

代理人未必能從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出發，綜此我國學說上認為，未成年人的人

工流產同意權需同時考量未成年人的同意能力以及法定代理人兩個層面，如果未

成年人具有同意能力，在具有一定要件下，應允許未成年人具有獨立的醫療決策。

而若是法定代理人的醫療決定違反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此同意無效，醫師自無

須依法定代理人的意見決定為何種醫療行為96。 

三、以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做為墮胎罪之要件 

                                                 
88

  同前註。 
89

  同前註。 
90

  王皇玉，前揭註 1，頁 56。 
91  王志嘉，「未成年人的醫療決策與生育自主權─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台非字第一一五號、

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二九八七號刑事判決評釋」，月旦法學雜誌，第 181

期，頁 275（2010）。 
92 同前註，頁 265。 
93 同前註，頁 266。 
94 王皇玉，前揭註 1，頁 56。 
95 同前註。 
96 王志嘉，前揭註 91，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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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未成年人墮胎問題和墮胎行為是否應合法化或婦女是否有墮胎自

主權等問題，實際上所要關心的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不應混為一談，在探討

此一問題時，仍應以未成年人同意權為重點來思考才是。優生保健法第 9 條所要

處理的問題有二：一是以第 1 項 6 款之事由決定是否可以為墮胎行為，一旦認定

有符合該六款之任一事由存在，墮胎行為之違法性即已被排除；之後才有第二個

問題：於未成年人或禁治產人之情況，為保護其智慮短缺，將其墮胎自主權交由

其法定代理人來決定。前者和刑法上之墮胎罪成立有密切之關聯，而後者和墮胎

罪成立並無任何關連，蓋一為保護胎兒生命權，一為保護母體之安全，兩者不可

不加以區分辨明97。 

四、現行未成年人相關法律規範不一致 

依據中華民國刑法第 227 條，「I、對於未滿 14 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II、對於未滿 14 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III、對於 14 歲以上未滿 16 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IV、對於 14 歲以上未滿 16 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V、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從上述法規可以得知，在我國滿 16 歲以上之人，雖然未成年但可以為性交

行為，擁有性自主權，然而其於可依自主意志合意性交的情形下，如果產生了懷

孕的後果，若其未滿 20 歲，則沒有自行決定人工流產的權利，而必須取得法定

代理人之同意，使得滿 16 歲而未滿 20 歲之人面對兩難之處境。 

五、現行法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嚴格限制只要未滿 20 歲，就必須要父母同意，只會促使合法婦產科拒絕為

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手術，最後逼使未成年人鋌而走險自行亂服墮胎藥，或找

不合格的密醫墮胎等種種負面效果98。甚至可能演變成未成年自行生產後再遺棄

小孩的人倫慘劇，造成更大社會問題99。實務上還曾見過未成年人懷孕後，為了

尋求婦產科醫師進行治療性人工流產手術，因而與朋友共同偽刻父親印章蓋在人

工流產同意書上，最後被控偽造文書罪之案件100。 

若是進行不安全的人工流產，全世界每年至少有 2000 萬的婦女接受不安全

                                                 
97

  黃鈺媖，前揭註 1，頁 116。 
98 

 王皇玉，前揭註 1，頁 53-54。 
99

  同前註，頁 54。 
100

  同前註；參見台中地方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2733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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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產手術，而有 6700 位婦女因而死亡，有許多人則是變成慢性的疾病和殘障。

不安全的流產可能由婦女本身引起，或由醫護人員沒有無菌的處理過程造成。傷

害可能有敗血症、出血、生殖器和腹部受傷、子宮穿孔或中毒的合併症，若沒有

處理就會致命。但若是適當合法的人工流產，本身的死亡率很低，後遺症也比較

少，在美國，每次人工流產的死亡率是 100 萬分之 6101。 

禁止墮胎的法律，或者導致墮胎十分昂貴困難的法律，剝奪了一項對許多懷

孕女性而言很重要的自由或機會。一位女子若是因為不能進行早期且安全的墮胎，

而被迫懷有她不想要的身孕，她便不再能夠主宰自己的身體：法律讓她成了某種

奴隸。甚至這才是剛開始而已，對許多女性來說，懷有一個不想要的小孩，意味

著她們的人生就此毀滅，因為她們自己都還是小孩；因為她們從此不再能過那些

對她們來說很重要的生活、不能工作或就學；因為她們無法扶養小孩。即使是有

人願意收養小孩，也無法消除這樣的傷害，有許多將小孩送給別人撫養照顧的母

親，在許多年後仍一直承受著深刻的情感痛苦102。 

如此規定也陷婦產科醫師於被告的危險之中，國內婦產科醫師違法墮胎常遇

到的典型糾紛是，當未成年人懷孕後，為避免父母責罵，時有私下請託醫師實施

墮胎。一旦事後父母發現，便可根據違反優生保健法，向檢察官提出告訴，使醫

師面臨刑事追究。此外，父母在民事上也可請求賠償。而醫師為了向檢察官及法

官表現犯罪後良好態度，通常會與少女父母和解，而提出一筆賠償金103。 

六、可能之修法方向 

（一）以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為考量 

法定代理人，主要是法律基於管理、監督權所賦予的同意權，如果法定代理

人違反管理、監督的本旨，即與其法定代理人的本質不符，應該是無效的同意104。

從醫學倫理的觀點，法定代理人應做出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醫療決定，而

且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也明白揭示「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照顧的福祉，

並應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維護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不僅符合倫

理與法律，更為普世的核心價值105。 

依此若父母對未成年人的醫療決策已經違反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此同意無

                                                 
101 

 Joan Pitkin et al.著，陳碧華譯，彩色圖解婦產科學，頁 94（2006）。 
102

  Ronald Dworkin 著，郭貞伶、陳雅汝譯，生命的自主權，頁 119（2002）。 
103

  何建志，醫療法律與醫學倫理，頁 198（2013）。 
104 

 王志嘉，前揭註 91，頁 268。 
105

  同前註，頁 269。 



 

32 

效，醫師自無依法定代理人的意見為該醫療行為，此時依據民法的規定可以他方、

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

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106。 

（二）以認識能力做為獨立醫療自主權的考慮 

從人性尊嚴之尊重立論，當法律賦予一個人自主決定權時，不僅在於是否有

能力辨別最佳利益，更係基於人性尊嚴所享有之人格特質，此即自我完整性之呈

現。若立法肯定實質具有心智成熟之未成年人存在，則不應以年齡做為是否具有

心智成熟之唯一判斷標準。對於未滿 18 歲之未婚婦女若已具有成熟人格或法定

代理人無法為有利之決定時，基於對未成年人人性尊嚴之尊重立論，由其進行人

工流產之醫療院所直接尋求社政主管機關之同意，而非經由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107。 

學者提出可參考德國之規定，依照德國刑法第 218 條，關於合法墮胎，以婦

女本人的同意為必要，至於同意能力的認定，並不以民法上是否成年為必要。即

使懷孕者是未成年人，只要其對於生育小孩，作為母親一事，具有認識與理解可

能者，就具有獨立的墮胎決定權108。實務上與學說上普遍認為，未滿 14 歲之人，

基本上必須得到法定代理人之同意。14 歲以上未滿 16 歲者，則視未成年人個別

情況而定，所謂個別情況，乃指該未成年對於生養小孩與作為母親一事，是否有

足夠的成熟度與理解認識能力為斷。至於滿 16 歲之人，除非本人有心智特別不

成熟之情形，否則均認為其個人對於墮胎或生養小孩與否，已有足夠的成熟度與

判斷能力，因此其本人即具有獨立的墮胎同意權，無須法定代理人的同意109。 

現行德國刑法第218條規定，墮胎行為是一種犯罪行為，處三年以下自由刑。

但在刑法第 218 條 a，規定了幾種墮胎不罰的行為態樣，其中第 2 項規定：「依

據醫師之認識，基於孕婦現在與未來生活關係之考慮，以顯示為了避免孕婦之生

命危險或身體或精神健康狀態之重大損害之危險，並且危險無法以可期待於孕婦

之其他方式避免者，由醫師實施之得孕婦承諾之墮胎不違法。」 

條文所稱「孕婦承諾」，其有效性的判斷係依循被害人承諾之判斷標準，並

不以民法上的行為能力為準，而是以孕婦之自然的認識與判斷能力為準。並且，

其必須被告知所有做成決定的重要資訊，不只是有關其於不採取手術時可能的危

                                                 
106

  同前註。 
107 

 陳月端，前揭註 1，頁 116。 
108

  王皇玉，前揭註 1，頁 55。 
10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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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與負擔的種類及程度，還包括有關墮胎的風險以及其他可資運用的扶助可能性。

依此，縱使是未成年人，若依其成熟的程度，已經足以判斷前述做成決定的重要

資訊，則得單獨且獨立地做成承諾，無庸考慮是否與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的意思

相違背110。 

然而若是孕婦由於欠缺成熟、處於精神障礙狀態或因意外而無意識，以致於

欠缺上述認識與判斷能力，除了適用可得推測之承諾的情況外，原則上以法定代

理人或監護人之決定為準。依據德國文獻上的看法，倘若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

拒絕承諾屬於權限濫用（如為避免孕婦之生命或重大身體危險而有必要墮胎，或

不考慮具體情況，僅出於某些宗教理由而拒絕承諾），若無緊急避難之適用，則

監護法院必須指定補充的監護人，或於急迫情況自行決定111。 

（三）參考民法的規範精神 

於討論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未成年人例外時，論者認為，在當前

國際人權潮流，均肯認未成年人自主權已經獲得更多尊重112。例如 1989 年的聯

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有主見能力的兒童有權對

影響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項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對兒童的意見應按照其年齡和成

熟程度給以適當的對待113。美國小兒科醫學會從事文獻回顧研究時則發現，在某

些情況，14 歲以上未成年人，已經可能發展出相當於成年人的決定能力，因此

該醫學會在 1995 年發表政策宣言，建議醫師從事治療時應重視未成年人意見，

並獲得其答應（assent）114。 

因此在遇到限制行為能力人與法定代理人意見不一致的情形，可區分為二處

理：（一）子女有意接受手術，但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反對進行手術；（二）子女拒

絕接受手術，但父母或法定代理人要求進行手術115。 

在第一種情形，論者認為若手術屬於「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須者」，

例如對於維護健康或生命有必要性或合理性之手術，則依民法第 77 條規定，未

成年人可獨立從事法律行為，亦即可以獨立締結醫療契約並簽署手術同意書；反

之，如果手術不屬於「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須者」，例如整形或美容

                                                 
110

  薛智仁，前揭註 69，頁 146-147。 
111

  同前註，頁 147。 
112

  何建志，前揭註 103，頁 101。 
113

  同前註。 
114

  同前註。 
115

  同前註，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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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則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本人無法獨立從事有效法律行為116。 

在第二種意見不一致時，如果手術對於維護未成年人健康或生命有急迫必要

性，例如發生醫療法第 63 條但書規定之緊急情況時，當法定代理人要求實施手

術，即使未成年人本人不願接受手術，醫師仍可依據法定代理人同意而實施手術。

不過如果手術對於維護未成年人健康或生命不具有急迫必要性，即使法定代理人

已經代理締結醫療契約，並簽具手術同意書，但基於尊重未成年人自主權，以及

人身契約不得強制之法理，醫師不應違反未成年人意願117。 

 此外，如果父母親的積極決定或消極不決定，有傷害未成年子女之虞，得

依民法第1090條規定處理，而當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時，

得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規定，醫療人員可依法向主管機關通

報，並申請准許從事必要之檢查、醫療行為，或依情形請求宣告停止父母之親權

118。 

（四）尊重未成年人的醫療自主 

生命倫理四原則（Principles of Bioethics）是醫學倫理的核心內涵，也是醫

師執行醫療業務的行為準則，其核心內涵包括：尊重自主原則（Respect for 

Autonomy）、避免傷害原則（Non-maleficence）、行善原則（Beneficence）、公正

原則（Justice）119。其中自主（autonomy）代表的是自我管理、自我規範；尊重

自主則是尊重一個有自主能力的個體所做出的自主選擇，也就是承認個體基於個

人價值信念而可持有看法、做出選擇、採取行動。在醫療上，醫師有相對義務尊

重有能力決定之病患所選擇的治療方式120。 

而為達到病患的自主，一個重要的概念即是「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

在過去的時代，病患實際上常是授權醫師憑專業代為決定，而這種醫病關係，就

是所謂的父權模式（paternalistic model）121。然隨著時代演進，社會病患教育程

度普遍提升，而個人權利意識提高，並更積極追求個人價值觀，現在越來越多的

病患已要求知道更多醫療行為細節，並要求更多醫療決策權、主控權122。因此醫

                                                 
116  同前註，頁 102-103。 

117
  同前註，頁 103。 

118
  何建志，前揭註 103，頁 103-104。 

119
  張濱璿，兒童醫療自主之探討─以病童臨床經驗出發，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法律科際整合

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3-24（2012）。 
120

  同前註，頁 25。 
121

  何建志，前揭註103，頁85。 
122

  同前註，頁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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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關係由傳統的父權模式，演進到資訊提供、解釋模式與商議模式123。而醫師所

扮演的角色，則是以專業知識對病患提供所需要的資訊，幫助病患根據個人價值

觀找出適合的醫療方式，並與病患討論進一步修改價值觀與醫療方式的可能性

124。 

綜合言之，所謂「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係指，基於病患知悉病

情之權利，在對病患進行診斷或治療之前（尤其侵入性診治之前），無論係契約

締結前或契約進行中，醫師應告知病患關於病情及治療法等資訊，由病患在獲得

充份醫療資訊下，表示同意後，醫師始得實施醫療計畫125。 

為使病患獲取充分醫療資訊，已獲得病患之同意進行檢查與治療，醫師即負

有告知說明之義務，若醫師違反此項義務，即違反告知後同意之告知義務126。依

據告知後同意法則，在醫師對病患進行侵入性檢查或治療前，需獲得病患之同意，

否則其檢查或治療行為對病患身體即構成侵害行為127。 

而針對代理的決定（surrogate decision），亦即第三人所為的告知後同意，學

說上有三種依據128。第一種是替代判斷（substituted judgment），亦即透過病人的

生活、個性、價值觀等資訊，保護其過去的自主，並做出現時的決定。在此標準

下，父母或是監護人必須依據兒童會希望自己如何被治療來做出決定129。 

第二種是最佳利益標準（best interests standard），在此標準下必須考量生命

的品質，父母或是監護人必須以一個理性人的判斷來思考可能的利益以及現有或

可能產生的負擔130。第三種是理性父母標準（rational-parent standard），亦即代理

人必須用其一致的價值標準做判斷，為兒童做出最優先的決定。而當代理人刻意

忽略某些重要的事實，或是對兒童有虐待、遺棄的行為，即可能被認為是欠缺理

性的決定131。 

不論何種依據，均可看出事實上家屬或父母的代理決定受到一定的限制，事

實上家屬的決定並不是其本人的決定，而是站在病人的角度思考。代理決定雖在

法律上可視為病患推測的承諾而阻卻醫師違法，家屬的意見僅為推測病患承諾的

                                                 
123

  同前註，頁86。 
124

  同前註，頁86。 
125

  陳聰富等，醫療法律，頁30（2012）。 
126

  同前註。 
127

  同前註，頁31。 
128

  CHRISTINE A. ZAWISTOWSKI & JOEL E. FRADER, Ethical problems in pediatric critical care: 

Consent, 31:5 CRIT CARE MED S407, S407 (2003). 
129

  Id. at S408. 
130

  Id. 
13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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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訊，以避免家屬濫用同意權132。在討論自主性時，所談論的是一個「完整

的人」，對於未來的想法、解決事情的策略以及對自己身體生命的感受，包括了

身、心、靈的融合133。自主性的尊重根源於倫理上對人的尊重，強調人對於自身

事務參與表達的機會，擁有參與的自主134。 

若要稱為「自主權」，必須法律規定得以完整行使之權利始得稱之，即便是

成人的自主決定權，甚至是對於生命身體的決定權，在法律上得否享有以及定位

雖然漸有共識，但仍有不少爭議存在時，兒童在法律上更難明確地完整享有自主

決定權135。然而，在許多情形之下，兒童均能明確表達自己的主觀意願，此時縱

使他們無法行使「自主權」，但均明顯表現出其人格上的「自主性」136。此時應

對於其自主性加以尊重，給予其對自己的醫療事務參與和表達意見的機會。 

（五）第三人同意機制之設立 

論者認為，為兼顧未成年人自主權，保障女性健康，以及維護親子家庭關係，

較適當的解決方案應是以彈性規定取代硬性規定137。例如，在現行優生保健法維

持父母同意權制度下，可針對某些類型情況設計替代方案，例如允許未成年人向

社會機關申請許可，以替代現行法之父母同意。如此可使未成年人多一種選擇，

避免法律逼迫未成年人面對令人不堪的家庭關係，並可藉由社會力量提供適當諮

詢或協助。當然，在此替代程序下，受理申請的是社會機關，必須嚴守保密、尊

重當事人以及價值中立的基本要求，方能發揮其適當功能138。 

學者指出，綜觀英美兩國對於未成年墮胎自主權的規定，其特色是增設了未

成年人之父母以外的第三人（例如未成年人的祖父母、醫生或是司法替代程序），

在考量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下，亦被授權可以同意未成年人墮胎，讓未成年人在

獲得其父母同意一途之外又多了其他選擇之機會139。此外，法院於判決中亦一再

強調只要該未成年人可以證明自己夠成熟並有能力做理智之判斷，即有權自己決

定墮胎與否，而對於一個心智成熟的未成年人，任合法律都不可以對其墮胎自主

權加諸限制140。 

                                                 
132

  陳聰富，「拒絕醫療與告知後同意」，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3 期，頁 81（2009）。 
133

  張濱璿，前揭註 119，頁 12。 
134

  同前註。 
135

  同前註，頁 13。 
136

  同前註。 
137

  何建志，前揭註 103，頁 199。 
138

  同前註。 
139

  黃鈺媖，前揭註 1，頁 113。 
14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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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未成年人墮胎難以取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之窘境可以參考英美等

國之規定，增設第三人授權之機制，讓未婚懷孕之未成年人可以透過其他管道取

得同意權，一方面可以保有設立法定代理人同意之立法目的，一方面又可以減少

私行墮胎及未成年人家庭糾紛141。 

  

                                                 
141

  同前註，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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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決定權 

第一節 生育自主權 

一、我國懷孕婦女人工流產相關判決與生育自主權討論 

我國之實務見解上，依據高等法院 85 年度重上字第 464 號刑事判決，法院

判決指出「刑法第二八八條有關墮胎罪之規定，所保護之客體係母體內成長之胎

兒，故墮胎罪所保護之法益乃在於胎兒之生命，使其在母體內得以自然成長，直

至成熟時而出生為人。胎兒係生命體，為一種具有人格之重要法益，懷胎婦女本

人對於是否讓胎兒留存其體內而生存之問題，涉及生命價值、人性尊嚴，並無所

謂『自我決定權』，至於優生保健法第九條規定賦予部分得行人工流產之事由，

係刑法墮胎罪之阻卻違法事由，故如符合該規定要件之人工流產行為，即可阻卻

違法，非可據此而謂憲法賦予婦女『墮胎自由權』或『生育決定權』，是以甲○

○主張丙○○、丁○○侵害其『墮胎自由權』及『生育決定權』，尚屬無據。」 

而學說上否定者認為，我國優生保健法承認婦女對其體內之獨立生命，得對

患有特定先天性疾病之不健康胎兒，或對造成婦女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不良影響

之胎兒，有選擇除去之權利，概念上與保障懷孕婦女基本權，認為婦女在懷孕早

期根本不需要有理由，而得自由選擇的美國法院看法，本質上並不相同。我國憲

法第 23 條之權利概括規定是否包括婦女自由選擇懷孕之權利，仍須透過更多法

院判決來觀察社會價值變遷而定142。 

換而言之，雖然優生保健法第 9 條賦予懷孕婦女在特殊情形下可以選擇墮胎，

但是可以選擇墮胎仍無法直接導出懷孕婦女有墮胎權143。但是婦女之墮胎選擇，

在法體系上原則上是禁止的，僅在特殊情形下在優生保健法允許懷孕婦女可以選

擇墮胎，刑法第 24 章關於墮胎罪之規定即可為墮胎原則上是禁止的佐證，也就

是懷孕婦女沒有墮胎權144。另外，民法第 6 條雖然規定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

亡，但是對於未出生之胎兒是否具有權利能力第 7 條則明白規定「胎兒以將來非

死產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也就是胎兒雖然尚未出生，

                                                 
142  許義明，前揭註 2，頁 47。 
143

  侯英泠，計畫外生命與計畫外生育之民事上賠償責任之爭議，成大法學，第 4 期，頁 206

（2002）。 
144

  同前註，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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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律對於其權利之保障視為既已出生145。亦即胎兒與懷孕婦女在法律上地位

是幾乎相同的，都是權利主體，該懷孕婦女該有的權利，該胎兒也有，僅是胎兒

對於實體法上之任何權利必須等到出生之後才能行使，所以該胎兒已經是「準權

利主體」146。因此法律不可能賦予任何權利主體有權殺害其他權利主體，僅是在

特殊情形可以基於特殊原因阻卻違法，但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而殺害他人，在

刑法法價值判斷上，不能阻卻違法，但可以因為當時特殊情境無期待可能性而不

罰147。不過，胎兒（準權利主體）與懷孕婦女間之關係特別微妙，胎兒的繼續發

育必須在懷孕婦女之體內進行，若有特殊情形會影響懷胎婦女之生命權益時，法

律無法要求任何權利主體犧牲生命成就他人生命，所以刑法第 288 條第 3 項規定

「免除情刑」而不是「不罰」，可見刑法的法價值判斷任何墮胎行為都是違法的

行為，僅是因情況特殊可以「免除其刑」而已，既是違法行為，則懷孕婦女不可

能有墮胎權148。 

而肯定說者，我國之實務見解可參閱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057 號民事

判決，法院判決指出：「婦女已妊娠，於具備優生保健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所定：『懷

孕婦女施行產前檢查，醫師如發現有胎兒不正常者，應將實情告知本人或其配偶；

認為有施行人工流產之必要時，應勸其施行人工流產。』之『醫師發現有胎兒不

正常』要件時，法律即課醫師以『應將實情告知懷孕婦女本人或其配偶，認為有

施行人工流產之必要時，應勸其施行人工流產』之義務，於此情形，就另一方面

而言，應是給予婦女選擇之權利（自由），即婦女對其體內未成獨立生命，又患

有法規所賦予婦女得中止妊娠之先天性疾病之不健康胎兒，有選擇除去之權

利」。 

肯定說的學者認為，自優生保健法實施後，若是基於優生保健以及保護母子

健康的目的，的確為墮胎的行為開啟了一扇窗，同時也賦予醫師應有詳實告知懷

孕婦女的義務，給予婦女選擇墮胎的自由。換句話說，將墮胎作為例外規定的優

生保健法，等於肯認了墮胎是婦女的權利149。雖然我國刑法沒有廢止墮胎罪，優

生保健法充其量是為婦女終止懷孕提供阻卻違法事由，婦女主張自己對於中止姙

娠的身體自主權，還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刑法處罰墮胎罪，並不當然可以否

                                                 
145

  同前註。 
146

  同前註。 
147

  同前註。 
148

  同前註。 
149

  王志嘉，前揭註 91，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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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婦女生育自主權的存在150。 

二、生育自主權在外國立法例之發展 

（一）美國法上生育自主權 

關於美國法上生育自主權的形成，首先可參閱 Griswold v. Connecticut151及

Eisenstadt v. Baird152此 2 案，在此 2 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從隱私權推導出關於不生

殖的自主權利。 

在 Griswold v. Connecticut 中，法院見解指出，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

沒有在憲法或是權利法案中提及，但是從各個案件中觀察，第 1 修正案其實可以

解釋為包括某些與人與人之間關係相關的權利。舉例而言，在 NAACP v. 

Alabama153，法院肯認需保護人與人交際的自由以及在交際關係中的隱私，在

Schware v. Board of Bar Examiners154中，法院亦禁止基於一個人曾參與共產組織

而不讓其參與律師業務的執行。整體而言，法院認為第一修正案的暈影（penumbra）

中包括了保護隱私權不要受到政府的侵害，而且此種對於關係的保護，不限於政

治上的關係，也包括社會上、法律上、經濟上的關係。 

除了第 1 修正案，其他的案件也顯示出其他的修正案的暈影（penumbra）亦

包含了對於隱私權的保護，像是第 3 修正案、第 4 修正案以及第 5 修正案即是如

此，而第 9 修正案則是說明了憲法中所未規定的權利不代表就是被否認或是被輕

視的。這些修正案的暈影以及相關案件都證實了隱私權是存在且被肯認的權利。 

而在本案中，所涉及的也是一個私人的關係，此種私人的關係甚至比政治關

係、社會關係都來得長久、親密，因此也屬於隱私權所保護的範圍。法官認為在

禁止使用避孕藥的同時，會過度的侵犯到私人的領域及隱私權，而對於閨房內的

搜索更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對於私人關係的重大影響，因此康乃狄克州對於上訴人

提供處方避孕藥給已婚的人士處以刑事處罰的決定，被法院所否決。 

在 Eisenstadt v. Baird 中，法院討論了 Massachusetts General Laws 的規定，

該法的第 21 條的規定有三：（一）已婚人士可以根據處方從醫生或是藥師處取得

避孕藥；（二）未婚人士不可以從任何人之處取得避孕藥；（三）如果是基於避免

                                                 
150 

 雷文玫，「解構我國胚胎保護規範體系─發現父母生育自主的地位」，臺大法學論叢，第

33 卷第 4 期，頁 22-23（2004）。 
151

  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S. 479 (1965). 
152 

 Eisenstadt v. Baird , 405 U.S. 438 (1972). 
153

  NAACP v. Alabama, 357 U.S. 462 (1958). 
154

  Schware v. Board of Bar Examiners, 353 U.S. 232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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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傳染的理由，不論已婚人士或是未婚人士都可以取得避孕藥。 

本案法院認為此條規定侵犯了未婚人士的權利，違反了第 14 修正案下的平

等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法院指出，隱私權的保護是針對所有的

個體，不論其是結婚或是未婚的，而且隱私權的保護係要避免政府對個體的生活

息息相關的事情進行侵犯，而且對於已婚人士和未婚的人士應該是要平等的對

待。 

從上述案件，可以看出美國法院對不生殖的自主權的承認與保護。Griswold 

v. Connecticut 案首先論證隱私權係受到憲法的保護，次論隱私權的保護及於社會

團體、經濟關係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包含了歷史最長久、親密度最

高的婚姻之間的關係。而在經過 Eisenstadt v. Baird 一案後，隱私權的保護範圍也

從已婚人士擴展到未婚人士，包含了針對所有個體的保護，以避免政府對個體的

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進行侵犯。 

而針對懷孕婦女自行決定人工流產的權利，可參閱 1973 年的 Roe v. Wade

一案155。該案的案件事實如下：德州的法律規定，除非是基於保護母親生命的理

由，否則執行墮胎或企圖墮胎是犯罪的行為。Jane Roe 提出告訴，認為此項規定

侵犯了女性決定是否要中止懷孕的權利。 

在本案中，法院首先提出 3 種歷史上將墮胎刑法化以及持續的理由。理由一

在於這種法律的目的在於避免不法的性行為，但因為本案中德州並未提出其理由，

因此法院不做討論。理由二在於墮胎是一種危險的醫療行為，但法院指出，在這

些刑法訂定的時候墮胎的確是一種危險行為，但在本案的時空背景中，現代的醫

學技術已經改變此危險情況。理由三在於要保護可能的生命，這部分則會涉及生

命的起源究竟在哪，此部分留待後述。 

法官進一步指出，經過各個修正案以及相關案件的檢視 ，隱私權已是憲法

上所肯認的權利，而此項權利包括了婦女可自行決定是否中止懷孕。但法院同時

也認為，此種隱私權的保護並非無限上綱的認可女性有完全的自主權，當遇到與

健康保護、醫療水準制訂或是保護可能的生命的情形，州政府有資格制訂一定的

限制。 

接下來則是討論胎兒（fetus）是不是人（person）？首先，在第 14 修正案、

平等保護條款、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等所使用的「人」一字，都

是指出生後的情形，而且在 19 世紀時，國家曾有大規模的基於法律的墮胎，可

                                                 
155

  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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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得在國家的想法上，胎兒和人並不相同。在其他的法律實踐上，也是將胎兒和

人做出區別，例如在侵權法的情形，必須至少胎兒有活下去的可能或是曾經短暫

的出生，才可以獲得賠償，可見得胎兒和人並不相同。 

法院認為，基於州政府同時具有保護母親健康以及保護可能的生命的利益，

州政府可以設定一定的限制。法院將孕程切為三個階段，第一個分歧點是第一孕

期（first trimester）的終點，在此點之前，女性具有決定是否墮胎的自主權，在

此點之後，州政府可以基於保護母體健康之理由，對於手術方法、手術過程等內

容做出限制。第二個分歧點則是以胎兒的可存活性（viability） 作為標準，在此

點之後，基於保護生命，州政府可以規定婦女不可實施墮胎。 

在 Roe v. Wade 一案，法院肯認了憲法上所肯認的隱私權包括了婦女自行決

定是否中止懷孕的權利，亦即婦女有決定是否墮胎的權利。但法院同時也認為，

相對於女性的自主權，州政府有資格在遇到與健康保護、醫療水準制訂或是保護

可能的生命等情形時制訂一定的限制，因此法院提出了三分時期的概念。綜此可

見，美國法上已肯認婦女的生育自主權中的墮胎決定權，但仍然在墮胎決定權與

胎兒生命權等權利間尋求平衡點，因而美國法院賦予州政府一定的管制權力。 

（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之規定 

1979（民國 6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並在

1981（民國 70）年正式生效，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

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

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

利。此一公約可稱之為「婦女人權法典」，開放給所有國家（state）簽署加入，

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全世界已有 187 個國家簽署加入156。 

依據該公約第 12 條，「1.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保健方面對

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取得各種包括有關計劃生育的保健服

務。2.儘管有本條第 1 款的規定，締約各國應保證為婦女提供有關懷孕、分娩和

產後期間的適當服務，必要時予以免費，並保證在懷孕和哺乳期間得到充分營養。」 

該公約第 16 條，「1.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有關婚姻和家庭

關係的一切事務上對婦女的歧視，並特別應保證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a）

                                                 
156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專區，

http://www.gec.ey.gov.tw/Content_List.aspx?n=F4D8BA36729E056D（最後瀏覽日期：2014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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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的締結婚約的權利；（b）有相同的自由選擇配偶和非經本人自由表示、完

全同意不締結婚約的權利；（c）在婚姻存續期間以及解除婚姻關係時，有相同的

權利和義務；（d）不論婚姻狀況如何，在有關子女的事務上，作為父母親有相同

的權利和義務。但在任何情形下，均應以子女的利益為重；（e）有相同的權利自

由負責地決定子女人數和生育間隔，並有機會使婦女獲得行使這種權利的知識、

教育和方法；（f）在監護、看管、受托和收養子女或類似的制度方面，如果國家

法規有這些觀念的話，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但在任何情形下，均應以子女的利

益為重；（g）夫妻有相同的個人權利，包括選擇姓氏、專業和職業的權利；（h）

配偶雙方在財產的所有、取得、經營、管理、享有、處置方面，不論是無償的或

是收取價值酬報的，都具有相同的權利。2.童年訂婚和結婚應不具法律效力，並

應採取一切必要行動，包括制訂法律，規定結婚最低年齡，並規定婚姻必須向正

式機構登記。」 

而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內涵下，是否包括婦女有接受人工流產的

權利，可以檢視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所提出的一般性建議。 

在第 20 屆會議（1999）第 24 號一般性建議157中，第 14 點指出，「為尊重權

利，締約國有義務排除婦女尋求健康行動時所遇到的阻礙。締約國應提供報告，

介紹公私立保健部門如何履行其尊重婦女獲得保健權利的責任。例如締約國不應

基於以下原因而限制婦女獲得保健服務或到提供保健服務的診所就診：因其未婚，

或身為婦女而無法得到丈夫、伴侶、父母或衛生部門的同意。其他妨礙婦女獲得

適當保健的障礙，包括將進行只有婦女需要的醫療程序定為犯罪行為的法律，或

懲罰接受這類醫療的婦女的法律」。第 31 點指出，「締約國應透過計畫生育和性

教育，優先預防非預期懷孕，並藉由安全孕產服務和產前協助，降低產婦死亡率。

盡可能修訂視墮胎為犯罪的法律，以撤銷對墮胎婦女的懲罰性措施」。 

在第 56 屆會議（2013）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158中，第 64 點指出，「締約國應

確保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包括獲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權利資訊；社會心理支

持；計劃生育服務，包括緊急避孕；孕產婦保健服務，包括產前護理、專業接生

服務、預防母嬰垂直傳播和產科急診；安全流產服務；流產後護理；預防和治療

愛滋病毒/愛滋病及其他性傳播感染，包括暴露後防護措施；以及治療因性暴力
                                                 

157
  UN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4 (20th session, 1999). 
158

  UN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30 (fifty-sixth session, 2013) on women in conflict preventio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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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傷害（如瘺管病）、分娩併發症或其他生殖健康併發症等」。 

從上述的一般性建議中，可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內涵下，亦包括

婦女有接受人工流產的權利，且應排除對於婦女尋求人工流產的阻礙。 

（三）各國人工流產政策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人口與發展委員會於 2014 年發表了世界人工流

產政策與生殖健康報告（Abortion Policies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round the 

World），該報告統計了 197 個國家的人工流產與相關生殖健康政策，包括了 193

個聯合國會員國、2 個觀察員國（教廷與巴基斯坦）以及 2 個非會員國（庫克群

島與紐埃）159。 

根據該報告，世界各國對於人工流產的政策具有極大的差異160。該報告將人

工流產事由分為 7 種類型：（一）保護婦女生命（to save a woman’s life）；（二）

保護婦女生理健康（to preserve a woman’s physical health）；（三）保護婦女心理

健康（to preserve a woman’s mental health）；（四）因強暴或亂倫而導致懷孕（in case 

of rape or incest）；（五）胎兒受損（because of fetal impairment）；（六）因為經濟

或是社會的理由（for economic or social reasons）；（七）懷孕婦女的請求（on request）

161。 

保護婦女生命（to save a woman’s life）乃係基於生命權的考量，當懷孕本身

會造成對生命的危害，或是懷孕婦女的生命遭到其他威脅時，即可以要求法律給

予保護162。不論是醫療或是社會狀況都有可能導致生命的威脅，有的國家會詳細

的規範醫療上的構成生命威脅的情形，甚至排除了任何醫療判斷的可能163。而社

會上的理由則是例如在有的地區，若是在婚姻以外的懷孕，婦女可能會遭到極嚴

重的身體暴力，甚至是被殺害164。 

生理健康的因素，包括了可能會使懷孕惡化的情形，或是因為懷孕而惡化的

情況165。心理健康則包括了心理上的壓力或是精神上的痛苦，而這可能係起因於

遭受強迫而懷孕或是被診斷出嚴重的胎兒問題的情況166。大部分的國家並不會明

                                                 
159

  U.N. DEP’T OF ECON. & SOC.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ABORTION POLICIES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ROUND THE WORLD, at 2, U.N. Sales No. E.14.XIII.11 (2014). 
160 

 Id. at 3. 
161

  Id. at 4. 
162

  WHO, SAFE ABORTION: TECHNICAL AND POLICY GUIDANCE FOR HEALTH SYSTEMS, at 102 

(2d ed., 2014). 
163

  Id. at 92. 
164 

 Id. 
165

  Id.  
16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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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特定出哪些方面的健康受到威脅，而僅是單純的指出若對於懷孕婦女的健康造

成威脅時人工流產是被允許的167。 

因強暴或亂倫而導致懷孕的情形，有的國家會要求有婦女曾向司法機構報告

的證據，有的國家則要求要有性犯罪的外部證據或是由警察進行調查以確認性交

是非自願進行的或是受到剝削的168。 

胎兒受損的情形包括了胎兒的不完整，或是因為基因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異

常，有些國家會特定在無法獨立生存等情況方可進行人工流產的情形，有的國家

則是表列出其他的情形169。 

因為經濟或是社會的理由包括繼續懷孕是否會影響婦女本身，例如對於最高

健康標準需求的達成，有些國家則規範如婚外的懷孕、避孕的失敗、因為懷孕婦

女的智能問題而可能影響對於子女照顧的能力等情形，有些國家則不會特定表列

有哪些情形170。 

允許因為懷孕婦女的請求而進行人工流產的國家，多是允許 1 項或是多項前

6 項事由的國家，這些國家允許基於婦女的自由意志而進行人工流產，但許多會

有懷孕期間的限制，亦即規定必須在懷孕的一定期間內進行人工流產171。 

在 197 個國家中，除了智利、多明尼加、薩爾瓦多、教廷、馬爾他以及尼加

拉瓜不允許任何理由的人工流產外，97％的國家允許在保護婦女生命的情況下人

工流產，67％的國家允許在保護婦女生理健康的情況下人工流產，64％的國家允

許在保護婦女心理健康的情況下人工流產，52％的國家允許在因強暴或亂倫而導

致懷孕的情況下人工流產，52％的國家允許在胎兒受損的情況下人工流產，36

％的國家允許在因為經濟或是社會的理由下人工流產，30％的國家允許在懷孕婦

女的請求下人工流產172。 

 

 

 

 

 

                                                 
167

  Id. 
168

  WHO, supra note 162, at 92-93. 
169

  Id. at 93. 
170

  Id. 
171

  Id. 
172

  U.N. DEP’T OF ECON. & SOC.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supra note 159,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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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允許懷孕婦女進行人工流產事由（國家比例） 

 

（資料來源：註 159，頁 4。） 

而若以世界人口比例來看，99％的人民其所在的國家允許在保護婦女生命的

情況下人工流產，79％的人民其所在的國家允許在保護婦女生理健康的情況下人

工流產，76％的人民其所在的國家允許在保護婦女心理健康的情況下人工流產，

75％的人民其所在的國家允許在因強暴或亂倫而導致懷孕的情況下人工流產，72

％的人民其所在的國家允許在胎兒受損的情況下人工流產，61％的人民其所在的

國家允許在因為經濟或是社會的理由下人工流產，41％的人民其所在的國家允許

在懷孕婦女的請求下人工流產173。 

 

 

 

 

 

 

 

 

 

                                                 
17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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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允許懷孕婦女進行人工流產事由（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註 159，頁 4。） 

從上兩圖亦可看出，整體而言除了因保護婦女生命而允許人工流產的情形，

各個國家逐漸放鬆人工流產事由，與 1996 年相比，有 56 個國家增加了允許人工

流產的事由，僅有 8 個國家減少了允許的人工流產事由174。 

若以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作比較，可發現已開發國家較開發中國家的限

制為寬鬆175。在 2013 年，僅有 32.4％的開發中國家（148 個國家中的 48 個國家）

允許 5 個或是更多的人工流產事由，相較之下，83.7％的已開發國家（49 個國家

中的 41 個國家）允許176。若從單一人工流產事由比較，除了允許在保護婦女生

命的情況下人工流產係開發中國家的 97％較已開發國家的 96％為高，其他人工

流產事由均係已開發國家的限制較為寬鬆177。尤其在因為經濟或是社會的理由下

人工流產和在懷孕婦女的請求下人工流產的情形下，已開發國家的比例均為開發

中國家的 4 倍以上178。 

 

 

 

                                                 
174

  Id. at 6. 
175

  Id. at 7. 
176

  Id. 
177

  Id. 
178

  U.N. DEP’T OF ECON. & SOC.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supra note 159,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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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允許懷孕婦女進行人工流產事由（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比較） 

 

（資料來源：註 159，頁 7。） 

三、生育自主權在我國法上之依據 

（一）隱私權 

隱私權作為基本權利，雖未明文於我國憲法條文中，惟已為釋憲實務以及學

說見解所肯認，隱私權不單只是受到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更是維繫個人人性尊

嚴所必須的基本權利，此亦為我國釋憲實務所明白宣示179。舉例而言，釋字第 603

號解釋文，「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

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

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

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 

論者認為，個人對於生育事項的信念、決定及行動所涉及的資訊，屬於自身

最私密的資訊，而受到隱私權之保障，而憲法透過隱私權保障個人就其生育資訊

的自主決定權，肯定其具備掌控自己生育資訊的權利，得以確立個人在生育事項

上的主體地位，因而得以保障個人之人性尊嚴180。也因為生育自主權本含有墮胎

決定權的面向，生育自主權受到隱私權所保障的範圍，當然及於生育事項中的墮

胎決定權181。 

                                                 
179

  許家華，前揭註 25，頁 49。 
180

  同前註，頁 49-50。 
181

  同前註，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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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權 

人格權乃與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關係，係受法律明文保護之利益，且與人性

尊嚴緊密相關，隨著社會演進，人格權的內容雖有分化為獨立類型的趨勢，然未

免於產生掛一漏萬之情形，一般人格權仍有存在之必要，屬於憲法第 22 條所概

括之基本權利範疇182。 

所謂醫療決定權，指的是病人由醫生所建議的醫療行為中，所作出之醫療決

定183。從醫療行為本身的性質來看，其可能包括侵入性的治療，例如以藥物注射，

或以手術破壞身體完整性等涉及個人的身體權與生命權，或是涉及倫理性的治療，

而攸關個人價值、宗教、道德取向，抑或為了預防或發現疾病所作的檢查措施，

如照射 X 光及超音波等，有侵害個人隱私權之餘，加上醫生於診察治療過程中，

亦可能有反覆修正治療方式的可能，同時使得病人也成為潛在危險及實驗風險的

承擔者184。此外，因治療行為所生的一切關於個人身體健康之資訊，實為個人隱

私權的一環185。 

再由治療行為的後果觀之，其必須由病人全部承擔，此不只可能直接對病人

的身體與健康造成直接巨大的變化，更進而影響其現在以及日後的生活，足見治

療行為的決定權乃屬於高度人格自主權之行為186。 

隱私權本係私法上之概念，屬於人格權之一部分，晚近已擴及為公法保障權

利之一，且成為國際人權條款規範之內容187。一般人格權，乃是相對於具體人格

權，若發生人格權保障之具體事件，在個別法律如民法、刑法中所保障之個別人

格權，尚無法包括，而憲法列舉權保障範圍亦無法涵蓋時，則可適用憲法第 22

條作為一般人格權之來源承接保障之，以免人格權保障發生漏洞188。 

據此，由於人工流產亦屬於醫療行為之一環，人工流產的決定權亦應受到人

格權的保障，應由進行人工流產手術之本人行使決定權。 

（三）人性尊嚴 

人性尊嚴的核心內涵有二：（一）即人在自己自由權利範圍內，有自治自決

之高度自主性；（二）人不能成為純粹客體，不論是依自由意志或他意，人都不

                                                 
182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 166（1999）。 
183

  戴瑀如，前揭註 85，頁 504。 
184

  同前註，頁 508。 
185

  同前註，頁 508。 
186

  同前註，頁 508。 
187

  李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權之保障為中心，頁 153（2007）。 
188

  同前註，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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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工具化、物化、商品化189。不但任何人民之自由權利皆以人性尊嚴之保障為

其「基本理念」，甚至整體的基本權利即在具體化人性尊嚴原則190。只是當個案

發生時，在程序上，依事件性質先以憲法列舉之基本權利為保障依據，若仍有不

足，再以人性尊嚴作為客觀法上憲法原則，以之作為限制之限制，藉以保障個別

自由權利191。因此在人工流產的議題下，婦女應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而受到自我

尊嚴原則的保障，具有人工流產的決定權。 

（四）複合權 

為充實生育自主權之憲法權利基礎，或可借鏡美國法上確認隱私權為受憲法

保障權利之發展過程，而認為系爭權利係由多種憲法明文保障之權利共同形成，

亦即我國學說上所謂「複合權」之概念，除人性尊嚴與一般人格權等受憲法肯認

之價值與權利外，其內涵與已受大法官肯認之婚姻家庭或隱私權息息相關；本於

個人自主之概念，生育事項之決定涉及個人私密且重要的領域，縱認對國家種族

之延續有重大影響，亦難否認其對於個人的重要性，國家高權不應任意介入，而

應以憲法第 22 條作為權利基礎，由憲法保護之192。 

（五）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在我國之踐行 

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值，我國為提升我國之性別人權標準，

落實性別平等，行政院爰 2006（民國 95）年 7 月 8 日函送公約由立法院審議，

經立法院於 2007（民國 96）年 1 月 5 日議決，2 月 9 日總統批准並頒發加入書。

為明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具國內法效力，行政院於 2010（民國 99）

年 5 月 18 日函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草案，經立法院 2011

（民國 100）年 5 月 20 日三讀通過，總統 6 月 8 日公布，自 2012（民國 10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193。 

依據公約的第2條規範，「公約所揭示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而又根據公約第 3 條規範，「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

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則在

我國加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後，應確保我國現行法上人工流產的相關

規範是否符合公約之意旨，並包含應檢視現行法規是否符合前述的公約解釋，保

                                                 
189

  同前註，頁 138-39。 
190

  同前註，頁 139-40。 
191

  同前註，頁 140。 
192 

 陳萱，前揭註 77，頁 55。 
193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前揭註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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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婦女接受人工流產的生育自主權，以及排除對於婦女的阻礙。 

第二節 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醫療決定 

一、未成年人的憲法上權利 

學者對於子女人權之依據，有不區分權利之內容而認為子女享有人權保障，

主張只要是國民即享有基本人權，因為人權具備固定性及普遍性，是人之為人當

然享有的權利，因此只要是人，無論年齡大小或成年與否，皆為人權之主體，享

有人權194。另有從國民的人權類型而區分討論子女人權者，其中有將人權區分為

公民權與非公民權，主張公民權是專屬於成年國民的權利，而非公民權則是不以

成年國民為擁有對象，只要是國民便可享有之195。亦有區分為人權主體能力與人

權行使能力，而認人權主體能力，只要出生即取得，但人權行使能力，則應考慮

子女有無獨立意志判斷與行使的心智能力，不應一概而論否定未成年人的人權行

使能力196。由以上而言，我國對於子女係憲法中之國民而享有人權，應為一致性

的見解，至於有無行使能力，應涉及子女人權限制與保護問題，要與子女為人權

主體性無關197。 

基本上，除了限於本國人才能享有的基本權以外，每個人都享有基本權的權

利能力，但是如果為本國人才能享有的基本權，外國人便不是基本權的權利主體，

亦即只要這些基本權不是公民權而是人權，所有的人均享有權利能力，也都具有

基本權的權利能力198。原則上，每一個自然人均具有基本權的權利能力，這種能

力如同民法總則規定的人的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也就是說，基本權

的權利能力是一時性的，而指人從出生至死亡享有基本權的資格199。基本權的主

張能力，即相對於民法總則規定的人的行為能力，即看誰有資格以自己的名義主

張基本權，而不須透過別人代理200。 

判斷一個人有無基本權利之行為能力，有兩種不同的模式可供思考，第一種

是「浮動的年齡界限」，這是指一個人有無基本權利之行為能力，應視其每一個

                                                 
194

  許志雄，「未成年人之人權」，月旦法學雜誌，第 41 期，第 6 頁（1998）。 
195 

 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頁 130（2001）。 
196

  許志雄等著，現代憲法論，頁 88（2000）。 
197

  蔡顯鑫，子女權利與親權制度，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頁 100（2003）。 
198

  許育典，憲法，頁 127（2010）。 
199

  同前註，頁 100。 
20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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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個人其理解能力與判斷能力而定，不可一概而論201；第二種模式則是「固

定的年齡界限」，這是指一個人幾歲才具有基本權利之行為能力，可由法律劃定

統一的年齡標準202。在公法上的通說，認為是不以民法或訴訟法上所規定的這些

年齡為準，而是以能否理解與實現的辨識能力來判斷，所以此時必須依個案而定，

以當事人的精神狀態、辨識能力，並且還以個別基本權的內容作判斷標準203。 

學者認為，兒童人權的擁護者應秉持「兒童是人」而非「兒童也是人」的基

本理念，主張兒童享有與成人完全相同的人權與人性尊嚴204。人性尊嚴之權利主

體係每個人，其不該因年齡及智慧之成熟度而有別205。 

由於治療行為的決定權乃屬於高度人格自主權之行為，理應由當事人自行決

定，不得以當事人是否成年而加以區別，是故未成年人對於有關身體健康之醫療

決定權，實為一般人格權的範疇，而應該由憲法加以保障206。此觀大法官釋字 664

號，大法官亦指出「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亦與

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是人格權應受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為保護兒童及少年

之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國家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憲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

定參照），應基於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依家庭對子女保護教養之情況，社會

及經濟之進展，採取必要之措施，始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人格權之要求（本院

釋字第五八七號、第六○三號及第六五六號解釋參照）。國家對兒童及少年人格

權之保護，固宜由立法者衡酌社經發展程度、教育與社會福利政策、社會資源之

合理調配等因素，妥為規劃以決定兒童及少年保護制度之具體內涵。惟立法形成

之自由，仍不得違反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相關規範之意旨。」可見得我國在憲法

解釋上亦承認未成年人有人格權。 

既然肯定醫療決定權具有人格權的面向，且屬於高度人格性的行為，就其性

質，應與財產法有別，而較近似於身分行為，是以就此類行為不應再適用民法總

則中，有關行為能力之規定，而應傾向所謂親屬法上所稱意思能力的具備，也就

是一旦未成年人能夠理解醫療行為的意義，並能評估它所帶來的影響時，則應讓

此類未成年人得以行使其醫療自主權，意即承認該未成年人對於醫療行為有所謂

                                                 
201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頁 158（2012）。 
202

  同前註。 
203

  許育典，前揭註 198，頁 100。 
204

  施慧玲，「論我國兒童人權法制之發展─兼談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之社會運動」，

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 14 期，頁 173（2004）。 
205

  李震山，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頁 16（2009）。 
206

  戴瑀如，前揭註 85，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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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能力，而保障其人格權207。 

二、父母親權之意涵、保障與範疇 

近代法上，親子關係之效力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厥為親權208。而此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可以分為關於子女身分上之權利義務（身上照

護）與關於財產上之權利義務（財產照護），兩者亦可再作細分為更多親權類型

209。 

而其中和未成年子女的醫療決定最有關係的，應包括 2 項，其中一項係保護

教養權，保護，謂預防及排除危害，以謀子女身心之安全，教養，謂教導養育子

女，以謀子女身心之健全成長，兩者互為表裡，相輔相成，而構成渾然一體的權

利義務210。其中保護包括了對於子女身心之保護，例如子女疾病之預防及治療，

以及對於精神之保護，例如監督子女交際通信、選擇宗教等211。 

另一項則是子女身分上行為之同意權及代理權，在我國民法上，子女身分上

行為之同意權及代理權，由親權人行使，屬於親權之範圍。而在此一權利下，包

括了對於未成年子女身上事項之決定或同意，例如有病子女暫時休學之決定，動

手術之決定212。 

親權所含的家庭自治制度不容被剝奪；家庭自治是強調家庭內部事務屬於家

庭的隱私，應由家庭內部成員自行解決，除非家庭內部發生嚴重的問題，否則國

家原則上應尊重家庭內部事項的決定，不輕易介入213。此乃基於私法自治的原理，

認為人民會為自己找尋最大的幸福，國家不應代替人民決定甚麼是好的214。如果

親權僅是法律上的權利，則由親權所衍生的家庭自治制度，將可能受到立法者任

意的剝奪。就此而言，將親權列為憲法上的基本權，可避免家庭自治的制度被任

意的侵害，甚至可要求立法者盡可能地落實215。 

從反面推論，憲法若對於提供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所必要的心理、經濟、教育

之源的最基本單位，或對於具有生育、教育、社會、文化多重功能社會最重要的

                                                 
207 

 同前註。 
208

  陳棋炎等，民法親屬新論，修訂十一版，頁 386（2012）。 
209

  同前註，頁 393-94。 
210

  同前註，頁 394。 
211

  同前註。 
212

  同前註，頁 400。 
213

  許育典、陳碧玉，「論國家限制親權的憲法正當性─從虐童談起」，台北大學法學論叢，

第 69 期，頁 14（2008）。 
214

  同前註。 
21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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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單位的家庭，不予以保障，殊難想像216。基此，憲法第 22 條所預留的概括

保障空間，至少即為家庭權容身之處217。 

又根據大法官釋字 554 號：「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

制度性保障（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第五五二號解釋）。婚姻制度植基於人

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國家為確保婚

姻制度之存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性行為

自由與個人之人格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固得自主決定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

惟依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始受保障。是

性行為之自由，自應受婚姻與家庭制度之制約。」雖然本解釋是與通姦罪相關，

惟從中可知養育子女亦為婚姻與家庭的功能之一，並可推論出父母對於子女的親

權係受到憲法的保障。 

而植基於此親權，我國法上多有由父母代理未成年人進行意思表示或是行使

同意權之規範。例如在民法上有交易行為上同意權，如我國民法 77 條，「限制行

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利益，

或依其年齡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我國民法 78 條，「限制

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之單獨行為，無效。」；我國民法 79

條，「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

之承認，始生效力。」；我國民法 84 條，「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處分

之財產，限制行為能力人，就該財產有處分之能力。」；我國民法 85 條，「I、法

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獨立營業者，限制行為能力人，關於其營業，有行

為能力。II、限制行為能力人，就其營業有不勝任之情形時，法定代理人得將其

允許撤銷或限制之。但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而針對身分行為上之同意權或代理權：我國民法 974 條，「未成年人訂定婚

約，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我國民法 981 條，「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我國民法 1049 條，「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但未成年

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我國民法 1076 條之 2，「I、被收養者未滿七歲時，

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II、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被收養時，

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III、被收養者之父母已依前二項規定以法定代理人之

身分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或為同意時，得免依前條規定為同意。」 

                                                 
216

  李震山，前揭註 187，頁 163。 
21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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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財產上事務之管理，則係依據我國民法 76 條，「I、無行為能力人由法

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並代受意思表示。」；我國民法 1088 條，「未成年子女

之特有財產，由父母共同管理。II、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有使用、

收益之權。但非為子女之利益，不得處分之。」 

在現行醫療法規上，除本文所論述的人工流產上的同意權，醫療法上亦針對

醫療行為和檢查治療行為訂有法定代理人行使同意權之規範。如醫療法第63條，

「I、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

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

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II、前項同意書之簽具，

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

具。III、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以及醫

療法第 64 條，「I、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

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

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II、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

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 

三、父母親權之轉變 

傳統以來，家庭被視為最重要的社會單位之一，肩負著多元而重大的責任，

傳統社會中的個人對於家庭有很深的依賴，家庭不僅滿足個人生理、心理的基本

需求，更提供經濟、教育、社會網絡等等有形與無形的資源218。在此情形下，家

庭的建立、和諧與延續，往往凌駕家庭成員個人的意願或利益。而傳統的倫常價

值觀以及相應之家庭權力結構，更形成家庭內部決策訂定與紛爭解決的機制219。

舊有的親屬法囿於傳統的家團主義的架構下，對於父母子女的權利關係多立於父

母的地位考量，舉凡在親子關係的建立，或是親權的行使上，皆未考量子女的利

益220。 

但是孕育出傳統法典範的社會環境與家庭制度，在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過程中

逐漸地改變，個人對於家庭的依賴逐漸減低，個人自主性的重要逐漸凌駕了傳統

所強調的倫理秩序、家庭和諧與穩定持續，個人的意願與選擇不再為了家庭而必

                                                 
218

  李立如，「親屬法變革與法院功能之轉型」，台大法學論叢，第 41 卷第 4 期，頁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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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瑀如，前揭註 85，頁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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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被壓抑，反而家庭的和諧必須建立在尊重個人的自主以及選擇之上221。自男女

平等原則逐一於親屬法獲得實踐之後，顯示個人權利受到重視，妻的地位首先於

親屬法中被提升，繼而未成年子女也開始於親屬法中被視為權利的主體222。 

父母對其子女得直接行使為親之權利義務，固為現代社會之當然觀念，並為

現代法律所保障，然此為家族關係變遷進化之結果223。在古代氏族社會，對於族

人為支配及保護者，為族長224。氏族社會，因家之分離獨立而崩潰，對於家族之

統治支配，則為家長之權利，家族各個成員之子女亦服從家長之支配，親子關係

本身所具有之意義甚小225。然以家為中心之生產關係逐漸解體，家長權隨而衰微，

家族之單位亦次第縮小，而進於原則上以父為家長，家長權變為父權之時代，因

此，親子法乃近代之產物226。然其初期，親權尚不失其為家長權之實質，為親之

權利仍置於家秩序與家產之維持上，故親權可與家長權同視，此可謂家本位之親

子法227。其後，家族共同體之生產關係更趨弱化，未幾以夫妻與親子為中心之小

家庭相繼成立228。然其初父權思想仍然強大，僅父權受尊重而已，在父權社會，

父握有支配子女之絕對權，子女為父之意思是從，並無獨立人格之可言，此可謂

「親本位之親子法」229。及至近世，由於資本主義進展之結果，家族成為消費單

位，父權的色彩漸趨稀薄，馴致母或得與父對等之地位，同時注重子女之養育、

保護，親子法遂以子女福祉為中心而構成，此可謂「子女本位之親子法」230。 

民國 74 年民法修正時，特別將加強對於未成年人、非婚生子女以及養子女

權利之保護作為修正重點之一，亦可知立法者有意將子女利益原則當作規範父母

子女間權利義務關係之立法原則，於現行條文中更處處可見「子女之利益」或「子

女之最佳利益」等字，至此，子女本位之理念，在我國民法上更見明顯化231。 

將未成年子女視為權利的主體，可以展現在下列 3 個方向：一是以法院為子

女之利益干預父母親權之行使，在以往認為父母基於天性會保護、愛護子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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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如，前揭註 218，頁 164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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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應放任家庭內部事務由父母為子女決定，而不得由國家任意介入232。但在越來

越多父母輕忽子女，又不再有大家庭的屏障，可由其他家庭成員取代父母的保護

教養義務下，國家在考量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可能因父母的意願而被犧牲時，為保

護未成年子女，不得不介入家庭，而由法院以公正第三人的角色，來替代未成年

人對抗父母所為不利子女的決定233；二是子女意見做為法院決定的因素之一，亦

即在親屬法確立由法院做為維護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公權力機關後，對於一些攸關

子女權益之事項，在父母意見不一致時，為避免未成年子女成為兩方相爭下的犧

牲者，法院除了可代替子女來干預父母的決定，更進而讓未成年子女有參與權，

雖仍不為權利行使的主體，但至少在法院決定的過程中，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

234；三是承認子女有自我決定的權利，亦即在親屬法中針對特殊權利的保障，也

應承認子女為權利主體，而有自行主張的權利，該特殊權利主要指針對人格權的

保障，包括下列兩種：承認子女可提起婚生否認之訴，以及子女有變更姓氏的權

利235。 

四、父母親權與未成年子女自主權的關係 

根基於父母親權內涵的轉變，父母親權的行使與未成年人自主權間的關係亦

跟隨變動。因此在現行學者的主張下，父母對子女保護教養之權利與義務，其主

要的目的在於讓子女可以發展自己的人格，而得以主張屬於本身的自由權利236。

是以一旦子女已達到可自我負責的程度時，父母的保護教養權利就應該加以退讓，

特別針對醫療相關的決定權，若父母以法定成年年齡為由，仍然堅持其教養權，

而禁止子女對於醫療事務的自我決定，然而該醫療相關之決定所影響的卻是該子

女未來成年後的生活，此正是醫療行為與其他財產行為不同之處，而使得父母以

親權在此加以干預更失去其妥當性237。 

事實上，法律上對於親權或法定代理制度的設計，是為了維繫良好的父母子

女關係，也就是為了維護子女最佳利益所設的制度，父母與子女之間不應該有所

衝突才是238。因此父母不應將法定代理或同意權當作自己「固有的權利」而已，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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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應視為對子女所應負的責任，如此所謂的衝突也僅是意見的不同，而非權利的

衝突239。就親屬法的觀點，對於有意思能力的未成年人，父母所行使的是一具有

保護作用的同意權而非代理權240。當子女強烈表達反對治療或反對父母決定的意

見時，不論子女是否有自主決定的權利，但就其自主性的表達已經嚴重侵害，此

也有是否超越父母親權界限，也就是何者為兒童最佳利益的疑慮241。 

換而言之，基於兒童智能尚未成熟的事實，認知其無法充分有效的維護其本

身權益的困難，因此在促成兒童健全成長發展的目的下，監督或限制兒童行使其

權利242。但必須特別強調的是：兒童在行使權利上所受到的限制，乃為保障兒童

自身權益所必要，而且為充分維護兒童之人性尊嚴，就其所受限制之部分，必須

賦予促進其成長發展所必須之特殊權利，如家庭成長權、受教權、刑事免責權、

優先權、特別保護權等等243。 

因此針對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權而言，即使是基於親權而來的保護教養義務所

為的決定，但該決定仍然是第三人的決定，而非當事人本身，因此除非在當事人

之自我決定權基於實質的理由無法完成時，才可加以替代244。只要未成年人有能

力自己行使對於醫療行為的自我決定權，則應禁止該決定權仍受制於法定代理人

的同意245。 

在承認未成年子女擁有獨立的醫療決定權之後，甚至在與父母的同意權產生

衝突下，具有優先性，但並不表示此時父母基於親權而來的權利與義務，絲毫無

法對未成年子女之醫療決定產生任何的影響246。就算父母並無法依據其親權而決

定該醫療行為是否進行，但無論如何，仍應讓父母有權利取得就有關該子女醫療

行為之相關資訊，以利對該未成年人進行建議或照顧247。 

五、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是否需要父母參與程序之辯論 

而當談及到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決定是否需要父母參與時，認為應讓父母介

入者主張，如果使得未成年人無須讓父母得知即可墮胎，則父母並沒有辦法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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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女兒處理任何嚴重的生理或是心理上的負面結果，也沒有辦法保護他們的

女兒免於再次受到性剝削或是懷孕248。 

根據針對 4 萬 6000 名學齡懷孕少女的統計，超過 3 分之 2 的人是與平均 22.6

歲的成年男子性交而導致懷孕249。而且根據調查，雖然很多未成年懷孕都是與未

成年人性交（statutory rape，一種刑事犯罪）或是強暴的結果，但是卻很少被通

報到兒童保護機關，這導致了少女很容易暴露於下一次的性暴力、強暴、懷孕、

墮胎或是性病傳染的危險中250。 

當父母可以參與未成年人墮胎的過程，將較能阻止魯莽的導致懷孕的行為，

也會阻止年紀較大的男人，甚至是網路上的掠奪者，做出導致未成年人懷孕的過

程，因為不再是秘密的墮胎過程將會使得他們的犯罪行為顯現出來251。數據也顯

示大部分的人支持通知父母的程序，因為他們認為懷孕、無助且可能遭到年紀較

大的男友的拋棄或是壓力的未成年人需要其父母的幫助252。 

另外父母對於女兒的成長灌輸了許多的精力以及愛，也較了解其個人和醫療

的歷史，並且對於其未來可以提供更多的關心253。且父母對於未成年的子女有法

律上的責任，當任何和人工流產有關的併發症發生時，父母均須負擔相關的費用

254。因此讓父母得以參與，可以讓父母有機會對於施行墮胎的人提供關於未成年

人的醫療和健康資訊，也讓父母得以討論和安排適當的墮胎後照顧255。只有當施

行墮胎的人知悉未成年人的醫療資訊時才可以做出醫療的決定，也才能判斷就未

成年人的最佳利益而言墮胎是否是最好的256。通知父母的程序也會使得父母可以

對於出血、感染或是其他致死的併發症做出更好的照護257。 

且父母親的介入才可以確認完全的得到告知後同意，因為在墮胎此種重大決

定，而未成年人又在極大的心理壓力之下，在沒有得到成熟人的建議或是心理支

持下，可能並不具有同意的能力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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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父母參與程序，可以影響未成年人所面對的誘引，使他們較不去從事危

險的性行為，進而減低其對於墮胎的需求259。當未成年人將墮胎視為一種生育控

制，亦即因為父母參與程序的法律而使得其墮胎的醫療代價提高時，其就會尋找

其他的生育控制，例如保險套、避孕藥等260。 

且與其他的醫療行為相比，其他的醫療行為，例如看牙醫、注射流感疫苗，

甚至是在學校取得阿斯匹靈，均需要父母的同意，因此論者認為父母同意的制度

亦應包括和懷孕或人工流產有關的決定261。 

認為無須讓父母介入者則主張，雖然父母都希望可以參與其未成年子女的生

活，並且希望可以給予其子女最好的，但是好的家庭溝通並不應該是透過政府強

制的262。即使是和父母有良好關係的未成年人，也可能害怕告訴父母例如懷孕這

一種敏感的事情263。更不幸的是，有的未成年人生活在有問題的家庭，可能是該

家庭有秘密的問題，或是父母有家暴的情形，甚至是親戚導致未成年人的懷孕

264。 

且雖然父母參與其未成年子女的生命重要決定的期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並

不當然轉換成對於未成年人醫療決定的父母參與的法律要求265。以其他的醫療行

為為例，大部分的州都理解到強制要求父母的參與將會造成危險的結果，使得未

成年人乾脆不尋求醫療照顧，因此在過去的 30 年間，關於未成年人對於敏感的

醫療照護服務（包括性或生殖相關、精神健康服務或是酒和藥物濫用治療）的同

意法律能力已大幅的擴張266。尤其是同樣是與懷孕相關的決定，未成年人如要繼

續其懷孕過程，甚至是在生產之後決定要不要將其孩子出養，在絕大部分的州未

成年人都不需要告知或是和其父母討論，論者認為對於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需要

父母的同意的立法，以及認為未成年人是特別脆弱的或是需要父母協助的主張，

實際上就只是對於人工流產的強烈反對情緒267。 

論者認為，雖然未成年人並非在其所有生命的範圍都可以擁有完全的掌控，

                                                 
259

  Jonathan Klick and Thomas Stratmann, Abortion Access and Risky Sex Among Teens: 

Parental Involvement Laws and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24(1) JLEO 2, 3 (2007). 
260

  Id.  
261

  WENDY LANIER, supra note 254. 
262

  Robert L. Black et al., Parental Notification Law Will Endanger Teenagers, in ABORTION, 187 

(2006). 
263 

 Id.  
264

  Id. at 188. 
265

  Caitlin Borgmann, Minors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Consent to an Abortion, in DO CHILDREN 

HAVE RIGHTS?, 65 (2006). 
266

  Id. 
267

  J. SHOSHANNA EHRLICH, WHO DECIDES? THE ABORTION RIGHTS OF TEENS, 157-58 (2006). 



 

62 

但是因為幾點原因，生育權利應該被歸類於一個特殊的種類，而使未成年人同成

年人擁有相同的墮胎權利268。未成年人多傾向於使父母參與他們的決定，那些選

擇不讓父母參與其決定者，往往都有相當好的理由，例如是受虐或是不受支持的

家庭情況269。要求未成年人透過其父母得到節育或是墮胎的服務，甚至允許父母

採用這些方法，將會對未成年人造成巨大而長期的壓力270。而且許多適用或擴張

婦女受到這些服務的權利和理由，同樣可以適用在未成年人的情形271。 

美國心理學會亦指出，3 個重要被認為支持父母參與的理由：未成年人的特

別脆弱性、未成年人未完全發展需經由父母補充，以及增進家庭的健全性，都沒

有心理學研究上的支持272。且除了沒有證據可以支持在違反未成年人的意願下強

制要求父母的參與的法律可以增加家庭內溝通，證據甚至相反的顯示了此類的立

法反而會在家庭帶來負面的影響273。 

而強制要求父母參與的法律，常是造成未成年人延後人工流產施術的原因，

根據一個麻州的父母同意法律所造成的結果的研究，相較於成年人，未成年人在

懷孕 12 週後才進行人工流產手術的比率多出了 12％274。美國公共衛生協會也指

出晚期墮胎的增加有一部分即是起因於 17 歲的懷孕未成年人，往往會延後其人

工流產的程序，直到其達到 18 歲，而這種狀況下，不只是增加了人工流產手術

的風險，甚至會因為州可以對胎兒已具有可活性的情況禁止人工流產，而形成了

尋求人工流產的困難275。 

另一個普遍被提到的強制父母參與程序所造成的問題是導致跨州尋求人工

流產的未成年人的增加，舉例而言，當麻州制定了父母同意的法律規範後，20

個月間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的比率減少了 43％，但同時在鄰近的州發現了相

對性的增加276。雖然跨州尋求人工流產相較於拖延人工流產的時間的健康危害較

不明顯，但是這種現象可以做為對於父母同意法律可以降低人工流產比例的提倡

者的反駁277。 

                                                 
268

  Chad M. Gerson, The Abortion Rights of Adolescents Should Be Coextensive with Those of 

Adul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23 T.M. COOLEY L. REV. 443, 443 (2006). 
269

  Id. 
270

  Id.  
271

  Id. 
272

  Alexandra Rex, Protecting the One Percent: Relevant Women, Undue Burdens, and Unworkable 

Judicial Bypasses, 114(1) COLUMBIA L. REV. 85, at 112(2013). 
273

  Id. 
274

  Id. at 114. 
275

  Id.  
276

  Id. at 116. 
277

  Id.  



 

63 

六、美國法上未成年人生育自主權之參照 

Roe v. Wade 案之後的幾年中，美國最高法院幾乎每隔一年都會對墮胎案進

行重大的判決。法官們宣布了許多條款無效，也支持了許多的規定，在 1976 年，

法院宣告未成年婦女在墮胎前必須取得父母同意的規定無效（法院拒絕賦予第三

人高於婦女決定墮胎的否定權），不過 1981 年，法院支持欲墮胎的未成年婦女必

須告知其父母（「如果可能的話」）的規定，1983 年，法院支持關於父母同意的

規定，如果未成年懷孕婦女能夠證明其足夠心智成熟且具有判斷能力，或「告知

其父母」對她而言將不會具有最佳利益（例如，她的懷孕是因亂倫引起），則法

院可以撤回父母同意的要求。這個程序被視為司法的迂迴之道（a judicial bypass）

278。以下詳述 3 個重要的與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相關的判決： 

第一個關於未成年人墮胎的判決，係 1976 年的 Planned Parenthood of Central 

Missouri v. Danforth279案，該案背景是，在 1974 年制訂的密蘇里州的法律中，規

定應得到其父母一方或是代行親權者的書面同意，才能對未滿 18 歲且未婚之人

進行墮胎，原告因此提起訴訟認為該法多處違憲。 

被告提出了多項理由為該法抗辯，首先是法律有權針對未成年人做更嚴謹的

限制，以保持州政府得以保障未成年人權利的利益，就如同法院可以指定代理監

護人、限制兒童勞工或是實行強迫教育一樣280。而且有一些決定是被州政府認定

超過了未成年人的能力所能做成的，未成年人並無法為其最佳利益或是公共利益

做出決定，因此州政府會對這些決定進行管理，例如除非有父母的同意，並不可

以販賣武器給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應被限制接觸特定種類的文學、不可販售香菸

與酒精給未成年人等281。若是政府允許在未經過需對未成年人負責即提供照護的

成年人同意的墮胎，即是不負責任的怠忽對於未成年人權利保護的州政府職責282。

該州法的規定，並沒有對於醫生形成更多的負擔，因為即使沒有該法規範，在為

未成年人墮胎前，皆應取得父母的同意283。 

原告則認為，並沒有任何其他的州法律在醫療或是手術治療上要求父母的另

外同意，該法僅是展現了父母對於他們未成年子女控制的慾望。而且在州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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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未滿 18 歲但已結婚之人，並不需要父母的同意即可墮胎，然而其同年

齡之人卻因選擇不結婚而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方能墮胎284。 

本案法院判決認定，州政府並不能有一包裹式的規範要求未婚的未成年人在

懷孕前期 12 週時的墮胎必定要有父母或代行親權的人的同意285。就如同配偶同

意權的要求，不管任何的理由，政府並沒有憲法上的權力給予一個第三人絕對、

甚至是專制的力量反對醫生和他的病人所做的關於孕程的決定286。憲法權利並不

會在一個人達到政府規定之成年年齡即魔術般地成熟並且出現，未成年人就如同

成年人一般，受到憲法的保障並且擁有憲法上的權利287。法院肯認州政府有寬廣

的權利對未成年人的行為進行比對成年人更多的限制，但這必須檢視其中是否有

重要的州政府利益288。 

判決認為雖然論者提出一個重要的利益在於保障家庭的完整與父母的權威，

然後給予父母絕對的權利以反對醫生和他的未成年病人的決定，但這種賦予實際

上並沒有辦法加強家庭的完整，而當未成年人與不同意的父母本質上即存有衝突

時，賦予父母反對權亦不可能提升父母的權威。任何父母在未成年女兒懷孕過程

的獨立利益都無法凌駕於一個充分成熟的懷孕未成年人的隱私權289。 

綜此，法院認為該規定違憲，然法院亦強調這不代表任何年紀或是成熟度的

未成年人都可以有效的同意終止其孕期，該規定的問題是在於其賦予醫生與懷孕

未成年以外的第三者同意做為未成年人墮胎的前提要件，進而違反了 Roe 案等

前案所確立的法則290。 

在 1976 年的 Bellotti v. Baird291案件中，法院再次處理未成年人墮胎的議題。

在 1974 年，麻州法律規定，若懷孕婦女未滿 18 歲且未婚，需同時得到其與雙方

父母之同意，才可以進行墮胎。如果父母的一方或是雙方不同意，可以經由法院

在聽證後，由法官在具有理由時同意其墮胎。如果父母的一方死亡或是拋棄家庭，

則僅需要一方同意即可。如果雙方皆死亡或是拋棄家庭，則由懷孕未成年人的監

護人或是具有類似監護人職責之人進行同意。 

該判決再次指出，一個小孩並不會僅因為其未成年而不受到憲法的保護，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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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同時，在法律上仍會有針對未成年人的特別設計，家庭做為一個教育與傳承

許多寶貴價值、道德與文化的結構，將導致許多憲法的原則必須進行敏銳而有彈

性的修正，以應付父母與子女間的關係292。基於未成年人的特別脆弱性、未成年

人在接受告知後，無法基於成熟的態度來做出重大的決定，以及父母在子女養育

的角色重要性三項理由，法院肯認未成年人在憲法上的權利並不和成年人完全相

同293。 

法院肯認當可能有嚴重的後果時，州政府有權可以限制未成年人做出重要決

定的自由，這是因為在孩童期與青少年期時，未成年人常常缺乏經驗以及判斷能

力，進而無法避免可能對其有害的結果294。於此同時，父母的領導角色即合理化

的形成了對子女自由的限制，州政府常常透過要求父母同意或是讓父母參與決定

的過程來保護未成年人295。 

但是在本案中，由於涉及到的是墮胎的議題，法院認為此決定和其他未成年

人所做的決定有不一樣的重要性，基於憲法權利的保護以及墮胎決定的特殊本質，

在立法決定父母在此程序中的參與時，州政府必須具有特別的敏銳度296。法院再

次重申 Danforth 案之見解，亦即州政府並沒有憲法上的權力給予一個第三人絕

對、甚至是專制的力量反對醫生和他的病人所做的關於孕程的決定，因此當州政

府決定要求懷孕的未成年人必須取得其父母雙方或一方的同意時，其亦須提供一

個替代程序來讓未成年人取得墮胎的同意297。 

在此替代程序中，未成年人必須證明其符合下列其中一者：（一）她已經足

夠成熟並且經過充分的告知，在與其醫生的諮詢後做出墮胎的決定，而獨立於其

父母的意見；（二）雖然其不能單獨的作出決定，但是墮胎將符合她的最佳利益298。

在此程序中，必須確保問題的解決，且程序必須是匿名且快速的提供有效的墮胎

機會，亦即此程序必須確保父母的同意並不是絕對而專制的反對意見299。 

在本案中的系爭規定，不論未成年人成熟與否，均需先取得父母的同意，且

前審法院也認為當未成年人前往法院尋求同意時，父母應該受到通知，本案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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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將會形成對於未成年人的過度負擔300。基於父母可能會阻止或是妨礙未成

年人前往法院，且當未成年人與父母同住時，當父母對於墮胎採取反對的意見，

未成年人對於父母的阻礙將顯得特別的脆弱，因此單純的假設有前往法院的機會

即是有效的是不實際的301。因此法院認為，只要未成年人希望，皆應有直接前往

法院的權利，一旦在法院時其可證明上述的兩個要件之一，其即可墮胎302。 

之後關於墮胎相關的法律與判決仍持續出現與複雜化，最高法院在 1992 年

的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303案重述了對於墮胎

和隱私權議題的意見。本案背景事實係：據賓州的墮胎管制法（Pennsylvania 

Abortion Control Act of 1982 as amended in 1988 and 1989）的規定：（一）在婦女

墮胎開始的 24 小時之前，她必須被告予特定的資訊且經過其同意304；（二）對於

未成年人的墮胎，必須得到其父母之一的同意，但同時設有司法途徑讓其在不願

或不能得到父母之一同意時使用305；（三）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形，已婚婦女墮胎

前須出示聲明書，表示其已告知配偶其墮胎的決定306。本案原告為五家墮胎診所

及一位實施墮胎手術之醫生，共同主張上述規定違憲而無效。 

本案法院首先探討 Roe v. Wade 一案的原則是否仍可以繼續適用，法院認為

雖然因為時間的演進，有些 Roe 一案的事實假設已與現實不同，例如對於可存

活性的時間點判斷，但是這些事實假設的改變，並不影響 Roe 本身結論的繼續

適用的可能。但法院也指出，於此同時並不代表州政府不可以採取措施以確保婦

女的決定是經過充分的資訊告知以及思考的結果，即使是在懷孕的早期亦可以做

出規範，但是這些規範不可以對於婦女作決定的過程造成過度的負擔（undue 

burden）。 

接下來法院審查賓州的 3 項規定。第一項是除了醫療緊急狀況，在實施墮胎

手術的 24 小時之前，必須告知婦女墮胎的流程、可能的傷害等資訊。法院認為

此項規定雖然可能對想墮胎的婦女造成實質阻礙，但並不構成過度的負擔。而且

多 24 小時的等待期，並不會造成懷孕婦女的情況變得明顯的危急而形成過度負

擔。此外，如果有優勢證據證明醫生相信告知資訊會導致生理或心理上極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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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影響，醫生有權利基於其醫學判斷選擇不告知。基於此 3 點，法院認為 24 小

時前的告知以及等待期的規定是合理的。 

第二項規定則是除了緊急狀況之外，對於 18 歲以下女性的墮胎，必須得到

其父母之一的同意，但同時設有司法途徑讓其在不願或不能得到父母之一同意時

使用，法院可以決定如果該名 18 歲以下女性已經足夠成熟並且能接受資訊、行

使同意權，或是法院認定墮胎是為該名女性最佳利益著想，則法院可以同意墮胎。

由於有此旁道（bypass），因此此項規定是合憲的。 

第三項規定則是除了某些法律規定的情形外，已婚的婦女實施墮胎時，必須

出具其已告知配偶要做墮胎手術的聲明書。但是本案法院認為有許多沒有被例外

排除的情形，因此造成婦女墮胎實質上的阻礙。此外，跟父母同意權的概念相較，

要求父母同意的原因在於父母應該會為子女的最佳利益著想，可是在配偶的情形，

似乎沒有辦法做相同的假設。而且懷孕的過程中，對於母親的影響是大於對父親

的影響，因此應該以母親為主。綜上，第三項規定是違憲的。 

七、英國法上未成年人生育自主權 

在 1980 年 12 月，健康與社會安全部（D.H.S.S）發布了一項關於年輕人的

家庭計劃服務的指示，在其中指出或是暗示，至少在特定的情形下，醫生可以在

未經過父母同意的情形下，給予 16 歲以下之人避孕藥，而 Mrs. Gillick 為五個未

滿 16 歲的女生的母親，其提出告訴認為此項指示是非法的307。 

法院認為需要考量三個主要的問題：（一）一個未滿 16 歲的女性是否有足夠

的法律能力對於避孕的意見以及治療（包括醫療檢查）進行有效的同意？（二）

未得到父母的同意時給予未滿 16 歲的女性建議和治療是否侵犯了父母的權利？

（三）當醫生在未得到父母的同意時給予未滿 16 歲的女性建議和治療是否構成

刑事責任308？ 

針對第一點，法院認為雖然有許多法律指出不可對於未滿 16 歲之人進行醫

療行為，但是如果一個人有能力認識其所面對的醫療並且表達其希望，並沒有理

由認為其是欠缺有效表達以及賦予醫師對其治療的能力309。因為未滿 16 歲之人

在某些情形下是可以簽訂契約、提出訴訟或是被提出訴訟，且未滿 16 歲的女性

可以有效的同意進行性行為，因此法院認定對於一個未滿 16 歲的人，不可以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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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因為其年紀而認為其欠缺對於避孕的建議或是治療的有效同意權利310。 

針對第二點，法院首先指出，父母對於小孩的控制權並非基於父母本身的利

益，而是基於小孩的利益，且只有在父母實行其對於小孩的義務時才存在311。法

院認為，若說一個小孩或是年輕人在達到法定的成熟年紀前都是完全在父母的控

制之下，直到其達到年紀即獲得獨立，這是不符合一般人類的經驗的，且在實踐

上，父母會因為小孩的成長而逐漸放鬆其控制，並且鼓勵其小孩逐漸獨立，且父

母對於小孩的控制會因為一個小孩的理解與智力而有所不同312。而當否定父母對

於子女有完全的控制時，則必須考量甚麼是對於兒童的最佳利益，雖然在絕大部

分的情形，父母都是對子女的最佳利益，但在有一些情形中，醫生相較於父母更

能判斷哪種醫療建議或是治療是益於女孩的利益313。子女常常不願意向其父母吐

露與性有關的問題，D.H.S.S 的指示也顯示了若放棄關於避孕的建議的保密原則，

可能會使得一些 16 歲以下的女孩完全不尋求專業的意見，進而導致其暴露在懷

孕或是性傳染的疾病的危險中314。法院認為最好的方式是賦予醫師權限決定甚麼

是對其未成年的病人最好的，他應該盡可能的說服女孩告訴他的父母或是由醫生

通知其父母，而若女孩拒絕，醫生必須確認符合以下幾點方可給予女孩避孕的建

議或治療：（一）未滿 16 歲的人可以理解其建議；（二）醫生無法說服其告訴父

母或是由醫生自行告知其父母；（三）她極有可能開始或是繼續在未有避孕措施

之下進行性行為；（四）她不會因此遭受生理或是心理健康的損害；（五）符合她

的最佳利益315，。 

八、國際公約與國際組織之提倡 

（一）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在第 20 屆會議（1999）第 24 號一般性建議中，第 14 點指出，「為尊重權利，

締約國有義務排除婦女尋求健康行動時所遇到的阻礙。締約國應提供報告，介紹

公私立保健部門如何履行其尊重婦女獲得保健權利的責任。例如締約國不應基於

以下原因而限制婦女獲得保健服務或到提供保健服務的診所就診：因其未婚，或

身為婦女而無法得到丈夫、伴侶、父母或衛生部門的同意。其他妨礙婦女獲得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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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8. 
311

  Id. at 9. 
312

  Gillick v West Norfolk & Wisbech Area Health Authority [1985] UKHL 7, at 10 (1985). 
313

  Id. at 12. 
314

  Id. 
315

  Id.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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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保健的障礙，包括將進行只有婦女需要的醫療程序定為犯罪行為的法律，或懲

罰接受這類醫療的婦女的法律」。 

綜如前述，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之下，婦女應享有生育自主權，

而在本號一般性建議中特別指出了不得因其未得到父母的同意而限制其獲得保

健權利。在我國已施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下，我國政府應有責

任確保未成年人同成年婦女一般，於尋求人工流產服務時，享有自主權而不受到

阻礙。 

（二）兒童權利公約 

1989 年聯合國會議上通過了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316，在公約第 12 條：「一、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之能力

的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

齡與成熟度予以權衡。二、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和行政

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則，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

表達意見之機會。」 

第 24 條：「一、締約國確認兒童有權享有可達到的最高標準的健康，並享有

醫療和康復設施，締約國應努力確保沒有任何兒童被剝奪獲得這種保健服務的權

利。二、締約國應致力充分實現這一權利，特別是應採取適當措施，以(a)降低

嬰幼兒死亡率；(b)確保向所有兒童提供必要的醫療援助和保健，側重發展初級

保健；(c)消除疾病和營養不良現象，包括在初級保健範圍內利用現有可得的技

術和提供充足的營養食品和清潔飲水，要考慮到環境污染的危險和風險；(d)確

保母親得到適當的產前和產後保健；(e)確保向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向父母和兒

童介紹有關兒童保健和營養、母乳育嬰優點、個人衛生和環境衛生及防止意外事

故的基本知識，使他們得到這方面的教育並幫助他們應用這種基本知識；(f)開展

預防保健、對父母的指導以及計劃生育教育和服務。三、締約國應致力採取一切

有效和適當的措施，以期廢除對兒童健康有害的傳統習俗。四、締約國承擔促進

和鼓勵國際合作，以期逐步充分實現本條所確認的權利。在這方面，應特別考慮

到發展中國家的需要。」 

在第 33 屆會議（2003）第 4 號一般性意見中，第 27 點指出「少女應當能瞭

解早婚和早孕可造成危害的資訊，而那些已懷孕的少女應當得到敏感地關注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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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CRC), opened for signature 20 November 1989, 1577 

UNTS 3 (entered into force 2 Septemb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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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權利及特殊需要的保健服務。各締約國應採取措施，減少少女產婦，尤其是

因早孕和不安全墮胎手法造成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並支助成為父母的少年。年輕母

親尤其在得不到支助時易陷入沮喪和焦慮的情緒，會損害她們照顧其子女的能力。

委員會敦促各締約國：(a) 制訂和落實提供性衛生和生殖健康服務的方案，包括

計劃生育、避孕器具和在墮胎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提供安全墮胎服務，以及充

分和全面的婦科保健和諮詢；(b) 鼓勵青少年的父母對青少年已經生兒育女採取

積極和支助的態度；(c) 制定可使少年母親繼續接受教育的政策。」；第 28 點指

出：「在父母表示同意之前，必須讓青少年有機會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意見，並且

根據《公約》第十二條，賦予青少年意見以適當的份量。然而，若青少年具有足

夠的成熟程度，則應徵得青少年，他或她本人知情的同意，同時通報父母，只要

這樣做符合「兒童的最大利益」（第三條）。」；第 29 點指出：「關於隱私和保密

和與接受治療的知情同意相關的問題，締約國應：(a)制訂法律或法規，確保向

青少年提供有關治療的保密諮詢意見，從而他們能夠做出知情的同意。這類法律

或條例應當規定，適用這項程式的年齡，或者闡明兒童各不同階段的接受能力；

和(b) 對保健工作人員就有關青少年的隱私和保密、瞭解治療方案並就治療給予

知情同意等方面的權利開展培訓」317。 

由此可知，在兒童權利公約下，首先也表明了，若未成年人有足夠的成熟程

度，則應該取得未成年人自己的知情同意，而若未成年人並非足夠成熟，也應該

讓未成年人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且未成年人的權利應受到關注，也應得到其

特殊需要的保健服務。 

我國於 2014 年 6 月 4 日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2014 年 11 月 20 日起施

行，第 1 條指出「為實施聯合國一九八九年兒童權利公約，健全兒童及少年身心

發展，落實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特制訂本法」，並於第 2 條宣示「公約

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綜此，上述的兒童

權利公約下的規範與概念，亦應該為我國法所遵循。 

（三）聯合國 

2011 年聯合國大會第 66 屆會議，人人有權享有能達到的最高的身心健康的

標準議題特別報告員阿南德格羅夫根據人權理事會第 15/22 號決議和第 6/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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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lesce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Thirty-third session, 2003), U.N. Doc. CRC/GC/2003/4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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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編擬的中期報告318，報告中提及刑法和其他法律限制對健康與生殖健康的影

響，第 24 段指出，其他法律限制也導致無法獲取合法墮胎。舉例而言：禁止公

眾資助墮胎護理的法律；針對試圖終止懷孕的婦女的諮詢要求和強制等待時間；

墮胎需經 1 位以上保健提供人員批准的要求；父母或配偶同意的要求；以及要求

保健提供人員在婦女進行墮胎後護理（包括流產在內）時，報告「可疑」非法墮

胎案例的法律。這些法律使婦女不能獲得安全的墮胎和墮胎後護理服務，尤其是

貧窮的、流離失所的或是未成年的婦女。這些沒有在其它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出現

的限制性制度，強化了墮胎的負面形象。 

（四）世界衛生組織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要求伴侶、父母的同意可能會阻礙婦女尋求安全且

合法的墮胎，而要求醫療允許則可能因為具負擔性的程序而不當的延遲對於醫療

服務的尋求，尤其是要求的專業人士或是醫院委員會難以接近時更是如此319。要

求要配偶、父母、醫療機構的授權是對於婦女的隱私權和醫療接近權的侵害，在

授權過程的協商也會對於貧窮的婦女、未成年人、僅受少許教育的人以及受到家

庭暴力或是家庭衝突的人構成不當的負擔，且通常是基於決斷的年紀限制的父母

同意也構成了對於年輕女性的發展能力的否認320。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呼籲，不

應該要求婦女在取得墮胎服務時取得第三方的同意，為保護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

與權益，並且考量到其發展能力，對於父母的參與應該是透過政策和實際鼓勵其

給予支持、資訊和教育，而不應該是強制要求321。 

  

                                                 
318

  Anand Grover, Interim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the enjoyment 

of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U.N. Doc. A/66/254 (2011), 

available at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11/443/58/PDF/N1144358.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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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supra note 162, at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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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未成年人人工流產之規範建立 

第一節 概述 

針對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規範各國有不同的立法模式，美國國會圖書館於

2015 年提出歐洲人工流產立法報告322，非營利組織「生育權利中心（Center for 

Reproductive Rights）」則於 2014 年世界人工流產法律報告中整理出全球 36 個規

範父母參與的國家323，另一非政府組織「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簡稱 IPPF）」亦於 2012 年提出了歐洲人工流產立

法報告324。本文依據此三報告共統整出 48 國相關立法。 

首先在第二節本文會先討論父母的參與程序，此部分事實上會涉及到兩個面

向的問題，一是父母如何參與？二是在幾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決定需要

父母的同意？本文即就兩個面向分別作檢視，針對父母參與之形態與未成年人的

年紀規範做外國立法例的統整。 

第三節將針對父母不能或未成年人不願其參與時，應當如何設計替代程序做

討論。針對外國法與現行草案的五種替代程序─其他家屬或成年人的替代、醫生

自主決定、委員會形式決定、司法替代制度以及社政機關決定，本文將進行制度

的介紹與討論。第四節則檢視其他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相關制度，包括諮詢、諮商

制度與思考期的規範，本文將針對制度進行介紹與外國法的比較，並提出學說上

的批判。 

第二節 父母的參與程序 

一、 父母參與之型態與外國立法例之參考 

依據前節所提的三份報告整理出的 48 國相關立法，可將父母參與的程序分

為 3 種態樣，第一種是由父母行使同意權，絕大部分需要父母參與的國家均採此

立法；第二種立法是必須通知父母，如斐濟；第三種立法是依據未成年的年紀區

分，一定年紀以下必須由父母行使同意權，該年紀以上到另一年紀規範間，則必

須通知父母，例如捷克與西班牙均是規定 16 歲以下須得到父母同意，而介於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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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aw Library of Congress, Global Legal Research Center, Abortion Legislation in Europ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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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Rights, The World’s Abortion Law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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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Abortion Legislation in Europ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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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到 18 歲的未成年人行使人工流產前，須通知父母。 

表 11 外國法父母參與程序態樣 

類型 國家 

父母同意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波蘭、沙烏地阿拉伯、巴貝

多、印度、阿爾巴尼亞、亞美尼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

納、柬埔寨、克羅埃西亞、丹麥、馬其頓共和國、喬治亞、

希臘、科索沃、拉脫維亞、立陶宛、摩爾多瓦、蒙特內哥

羅、挪威、葡萄牙、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

土耳其、烏拉圭、法國、冰島、義大利、荷蘭、保加利亞、

匈牙利、哈薩克、吉爾吉斯、盧森堡、俄羅斯、英國、塔

吉克。 

通知父母 斐濟 

依情況區分 捷克、西班牙 

 

美國目前有 38 州法律規定要求在未成年人做出墮胎決定時有父母的參與，

其中有 21 州係要求父母之一方的同意，3 州要求同時有父母雙方的同意，12 州

要求通知父母其中一方，1 州要求通知父母雙方 5 州同時包括父母同意與通知父

母的規範，而在此 38 州之中，其中 8 州的父母同意或通知需要經過公證325。 

圖 5 美國法父母參與程序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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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ttmacher Institute, State Policies in Brie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Minors’ Abortions (Jan. 

1, 2015), http://www.guttmacher.org/statecenter/spibs/spib_PIMA.pdf. 

父母一方同意 

47% 

父母雙方同意 

8% 

通知父母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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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 38 州，在加州、蒙大拿州、內華達州、紐澤西州與新墨西哥州，法律

上亦有規範父母同意或通知父母的程序，但該法律的執行已受到法院永久性或暫

時性的禁止，因此實際上並沒有在執行326。 

在康乃狄克州、華盛頓特區以及緬因州，法律明文允許未成年人不經過父母

同意或通知父母即可進行人工流產327。惟法律上仍可能針對父母可能的參與有特

殊的規定，例如在緬因州與康乃狄克州均規定，雖然該州的法律規範中並沒有要

求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需要經過父母的同意或是告知父母，但是當為未成年人

進行人工流產手術前，醫生或是負責諮商的人員（可能是社工或是心理師）必須

給予未成年人手術的相關資訊，並且與未成年人討論是否讓其父母、監護人或是

其他成年家庭成員來參與其決定的程序，以及討論這些人的參與是否符合未成年

人的最佳利益，之後也必須由未成年人簽署其已經收到資訊以及進行討論的文件

328。 

然而在 2015 年初，亦有兩個康乃狄克州的議員提出議案，認為應修法為未

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需要於 48 小時前通知父母，目前兩個提案皆尚在康乃狄克

州議會的健康委員會中進行討論329。2015 年初在緬因州也有議員提案，認為應

修法為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前須得到父母之同意，但在 6 月議院表決中以 18

比 17 票被否決330。 

而在夏威夷州、紐約州、奧瑞岡州、佛蒙特州、華盛頓州，並沒有法律明文

規定是否需要父母參與，然而這並不表示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就必然不需要父母

的參與。舉例而言，在奧瑞岡州雖然針對人工流產沒有特別的規範，但一般法律

規範中卻明文表示，15 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進行醫療行為時，必須要得到父母的

同意331。而既然人工流產是屬於醫療行為的一種，因此實際上不需要父母參與的

未成年人人工流產，僅限於年滿 15 歲而未滿 18 歲的情形，15 歲以下的未成年

人進行人工流產仍需要父母的同意。除了法律上的規範外，實踐上也可能有超過

法律規範的規定，舉例而言，夏威夷最大報紙 Honolulu Advertiser 在 2002 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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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327

  Guttmacher Institute, An Overview of Minors’ Consent Law (Dec. 1, 2015), 

http://www.guttmacher.org/statecenter/spibs/spib_OMC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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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 GEN. STAT. § 19A-601 (2013); ME. REV. STAT. ANN. tit. 22, §1597-A (Enacted 1989; Last 

Amende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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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osed H.B. No. 5216, 2015 Jan. Sess. (Conn. 2015); Proposed H.B. No. 5220, 2015 Jan. Sess. 

(Con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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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 83, 127th Me. Leg., 1st Reg. Sess. 2015 (M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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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REV. STAT. §109.640 (Enacted 1971; Last Amende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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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雖然夏威夷州的法律規範上並沒有要求要有父母的同意，但夏威夷醫療系

統公司（Hawaii Health Systems Corporation）卻要求其集團下的 12 間夏威夷州立

醫院必須在得到父母的同意後才可以為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手術332。雖然該項

規定後來暫停實施，但仍可從過程中看出實踐與法律規範間的差異333。 

二、 未成年人工流產相關的法定規範年紀 

（一）年紀規範的必要性與立法方式 

在論及未成年人的醫療決定權時，其中心問題在於如何確立未成年子女具有

所謂的同意能力，對於應如何確立標準有二，其一是以一定年齡作為界線，另一

則是就個案加以衡量334。以德國學說為例，德國學者有建議以一定年齡作為同意

能力判斷的標準，乃仿效其他法規範中所承認部分行為能力之規定，亦有折衷的

看法，認為 16 歲以上可推定為有同意能力，而介於 14 歲至 16 歲中間則需要依

個案分別判斷，至於 14 歲以下原則上否定其有同意能力，或將 14 歲以上之人認

為可能具備同意能力，再由個案中分別判斷之335。以此種方式確立未成年人是否

具備同意能力，一方面可以減輕醫生在個案判斷上的困難性，及因個案判斷所帶

來的法不安定性，同時醫生也可避免在個案上對同意能力的誤判，而專心於未成

年子女之治療上336。 

然反對者認為，醫療事務的決定權所需之能力與以年齡區分的行為能力不同，

前者僅與當事人本身的事務有關，而不像後者，因必須與第三人從事法律行為，

而要考量交易安全的問題，是故在醫療行為中，實際上並沒有顧慮法安定性的需

求，自然無適用以年齡區分行為能力規定的必要337。再者，醫療決定權與未成年

人的一般人格權相結合，對於未成年人的人格發展極為重要，因此甚難理解為何

對於一個早熟的 15 歲病患，只因其未達 16 歲（假設以 16 歲為分界），卻要將該

決定權讓由第三人行使338。由於醫療決定權將會影響未成年人未來的生活，因此

這也正是使未成年人在此取得合法的正當性，對於其是否具備同意能力，應予個

                                                 
332

  Alice Keesing, State hospitals requiring OK for minor's abortion, honoluluadvertiser.com (Feb. 1, 

2002), http://the.honoluluadvertiser.com/article/2002/Feb/01/ln/ln01a.html. 
333

  Alice Keesing, Parental consent policy for abortions suspended (Feb. 6, 2002), 

http://the.honoluluadvertiser.com/article/2002/Feb/06/ln/ln01a.html. 
334

  戴瑀如，前揭註 85，頁 512。 
335

  同前註。 
336

  同前註，頁 513。 
337

  同前註。 
33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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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檢驗，以個案判斷的方式進行339。 

（二）法定年紀之決定考量 

1.決定能力之內涵 

總共有四個方面的發展會影響到一個人理解資訊與作出決定的能力，分別是

神經學的（neurological）、智力的（intellectual）、情緒的（emotional）和心理社

會的（psycho-social）340。 

關於神經學的研究是在探討未成年人的大腦功能，也就是探討生物基礎的心

理學發展341。在過去的 10 年間，科學家才認知到在未成年期間人的腦袋尚在持

續性的發展，這點在青春期的前階段是相當明顯的，而在中期之後則是較緩慢的

持續342。而腦袋中較晚發展的區域之一是大腦額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而

此區正是決策、認知功能（例如計畫、組織訊息、思考行為的可能結果）的中心，

此區的另一項功能則是情感調節（affect regulation），也就是抑制和延遲衝動性和

情緒性的反應以作出理性的考慮和適當的回應343。因此在青春期的早期和中期的

未成年人在神經學尚是不成熟的，他們的腦袋並不穩定，也無法如同成年人一般

仔細而有道理的對情況作出有效的反應344。 

智力能力是從童年即開始發展，雖然有可能因人而異，兒童和青春期早期的

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理解能力上有明顯的不同345。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成年人有

更多的經驗，當未成年人經過青春期時，他們會透過經驗和教育得到更新的資訊，

並且在許多的地方練習他們的理解能力346。透過知識、經驗的累積，在青春期的

智識發展包括了處理基礎訊息的進步，亦即組織的能力、專注力、短期和長期的

記憶力347。在青春期的中期時，有些證據指出未成年人的理解和認識能力已和成

年人差不多，但是並沒有研究是檢視未成年人在壓力下和無特定結構下的狀況的

決定能力，而這些情況可能會對於決定能力的效果產生影響348。 

關於衝動控制能力，也就是在情緒波動高時延緩反應的能力，此種衝動控制

                                                 
339

  同前註。 
340  

Elizabeth S. Scott & Thomas Grisso, Developmental Incompetence, Due Process, and 

Juvenile Justice Policy, 83 N.C.L. REV. 793, 811 (2005). 
341

  Id. at 812. 
342

  Id. 
343

  Id. 
344  

Id. at 813. 
345  

Id. 
346  

Elizabeth S. Scott & Thomas Grisso, supra note 340, at 813. 
347

  Id. 
348

  Id. at 8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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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可以讓反應不只受到情緒的影響，但同時受到理性，尤其是思考過可能後果

的理性的影響349。未成年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反覆的學會控制能力，在 12 到 15

歲的時候，衝動控制能力進步，而有些人的進展則是延續到青春期的中晚期350。 

青少年一般而言比起成人在心理社會上是較不成熟的，而這影響了他們做出

決定─尤其是和社會相關的決定的方法351。研究顯示青少年和成人在對於風險的

看法和態度上不同，青少年相較於成年人會傾向看重做選擇後所獲取的，也較成

年人傾向採取冒險的行為，例如喝酒駕車、未受保護的性行為或是刑事犯罪352。

而對於未來的確定，意即對於未來事件或是結果的推斷的能力，在兒童期和成年

的初期間增進，未成年人傾向關注較短期的風險或是思考決定所帶來的利益，而

對於長期的結果的關注較少353。此種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差異可能係因為未成年

人做假設性思考的有限能力，或是因為未成年人較少的生活經驗354。未成年人對

於權威或大人會因為其發展階段、心情、個人偏好而有服從或反對的反應，且較

傾向於受到同儕的影響甚過於受父母的影響，此種影響性在青春期的早期增加，

藉以做為獨立於父母的一部份，在約莫 14 歲的時候達到巔峰，然後逐漸的下降，

因此至少在青春期的早期和中期時，未成年人的決定是受到認識的人的影響或是

基於對於權威者的反應，也可能是希望得到同儕的承認或是避免同儕的拒絕355。 

雖然政策制定者對於兒童和成年人畫出了年齡的界線，但實際上並不等同於

在那個特定的年紀上，所有青少年和成年人即具有相同的能力356。首先是因為上

述的 4 種面向未必是一同發生的，而且即使是在同一種面向，不同能力也可能有

不同程度的發展357；再者，每一個未成年人的發展有極大的不同，舉例而言，一

個 12 歲的人可能比一個 15 歲的人有更好的抽象思考能力，但一般而言 14 歲以

下的人較 16 歲和 17 歲的人有明顯的不同358。 

2.未成年人可自主決定之年齡 

論者認為，在青春期的中間，大約 14 歲左右時，大部分的人可以大致發展

出像成人一樣論理的能力，他們可以組織和考慮複數選擇，並考量他們行為結果

                                                 
349  

Id. at 814. 
350

  Id. 
351  

Id. at 815. 
352  

Elizabeth S. Scott & Thomas Grisso, supra note 340, at 815. 
353  

Id. 
354  

Id. at 8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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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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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816. 
357

  Id. 
358  

Elizabeth S. Scott & Thomas Grisso, supra note 340, at 8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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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他人的成本與受益，他們亦傾向於邏輯性以及組織性的使用資訊359。而且即

使是假設的情況，他們仍然具有此種能力，青少年可以在廣泛的情形中有效的使

用此技能，包括了道德的兩難、與他人間的關係，甚至是處理抽象的社會正義與

公共政策問題的情形360。 

而針對醫療決定時，14 歲的人在仔細考慮進行特定醫療程序的風險和受益

時，幾乎和成年人得到相同的評價，並且較 9 歲之人的分數有顯著的提高，顯示

了對於醫療決定考量的能力在前青春期時快速的成長361。 

另外作者指出，根據調查，約有 70％的 15 歲以上的懷孕未成年人會在決定

的過程中包括父母其中一人的參與，而在 14 歲以及以下的情形，則有將近 90％

的人會使父母其中一方參與其決定過程362。而 15 歲的分界點正好是青少年人被

認定可以和成年人一樣具有決定能力的年紀，並且可以行告知後同意363。 

而在過去亦有兩個研究直接檢視了未成年人作出和墮胎有關的決定的能力，

第一個研究係 Bruce Ambuel 與 Julian Rappaport 訪談了在醫生辦公室作懷孕測試

以確認不想要的懷孕的婦女364。該研究訪談了 16 位介於 13 到 17 歲的婦女，以

及 26 位 18 到 25 歲的婦女，透過測試一系列的婦女在決定是否墮胎時考量的因

素：他們普遍而言對於成為母親是否採正面的感覺、他們對於生產可能造成的經

濟狀況影響的評估，以及他們對於生產可能造成的現在生活方式和未來志向影響

的評估，就結果發現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結果一致365。 

第二個研究係Catherine C. Lewis 透過諮商師的訪談評估婦女的同意能力366。

諮商師共訪談了 35 位介於 13 到 17 歲的未成年人，以及 40 位介於 18 歲到 21

歲的成年人，這些訪談被記錄下來以及評分，評分的根據則是法律概念上的同意

能力，包括對於立即和未來的風險和利益的考慮、論理的品質和清楚度、作決定

時考量的因素，以及受到強迫時的決斷力和自由度，而研究結果發現未成年人在

這 4 個評分上都和成年人一致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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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d M. Gerson, supra note 268, at 447. 
360

  Id. at 4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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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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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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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at 4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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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ce Ambuel & Julian Rappaport,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and 

Legal Competence to Consent to Abortion, 16 LAW & HUM. BEHAV. 129, 134-44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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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d M. Gerson, supra note 268, at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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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C. Lewis, A Comparison of Minors' and Adults' Pregnancy Decisions , 50 AM. J. OF 

ORTHOPSYCHIATRY 446, 446-52 (1980). 
367

  Chad M. Gerson, supra note 268, at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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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國立法例之參考 

在外國立法上，共計有 4 種年齡標準。喬治亞採取的是以 14 歲作為區別，

俄羅斯、吉爾吉斯兩國則是以 15 歲作區分，英國、荷蘭等 14 個國家則是以 16

歲作為未成年人可否進行人工流產的標準，塔吉克、哈薩克等 16 國則是以 18

歲為區分。另外同前所述，捷克與西班牙均是規定 16 歲以下須得到父母同意，

而介於 16 歲到 18 歲的未成年人行使人工流產前，須通知父母。 

但有一些國家除了年齡規範外，還設有例外的排除條款，例如波士尼亞與赫

塞哥維納規定若未成年人已自己賺錢生活，則無需父母的同意368；斐濟則是反面

的規定，未成年人係指未滿 16 歲且受到父母支援的人369。 

表 12 外國法人工流產年齡規範 

年齡 國家 總數 

14 喬治亞 1 

15 俄羅斯、吉爾吉斯 2 

16 英國、荷蘭、冰島、法國、塞爾維亞、

葡萄牙、挪威、摩爾多瓦、立陶宛、拉

脫維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阿爾

巴尼亞、斐濟、巴貝多 

14 

18 塔吉克、哈薩克、匈牙利、保加利亞、

義大利、烏拉圭、土耳其、斯洛伐克、

希臘、科索沃、馬其頓共和國、丹麥、

克羅埃西亞、柬埔寨、亞美尼亞、印度 

16 

例外 西班牙、捷克 2 

 

在美國，除了德拉瓦州以 16 歲作為界線以及南卡羅萊納州以 17 歲作為界線

外，其餘 36 州均以 18 歲作為未成年和成年的分界標準370。 

  

                                                 
368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supra note 324, at 15. 
369

  CRIMES DECREE 2009 § 234. 
370 

 Guttmacher Institute, supra note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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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其他替代父母參與之程序 

一、其他家屬或成年人的替代 

在法國，如果一個未成年人不希望他的父母得知他前往進行人工流產，可以

由一個他所挑選的成年人陪同其前往進行人工流產371。 

美國目前有 38 州要求在未成年人做出墮胎決定時有父母的參與，其中有 7

州允許由祖父母等其他親人的同意替代父母同意，或由告知祖父母來取代告知父

母的程序，此 7 州包括德拉瓦州、伊利諾州、愛荷華州、北卡羅萊納州、南卡羅

萊納州和維吉尼亞州372。其中北卡羅萊納州係規範未成年人與祖父母須一起居住

6 個月以上373。而在威斯康辛州，祖父母、父母的兄弟姊妹、25 歲以上的哥哥或

姊姊都可作為替代父母同意的人選374。 

參考我國法的規範，在醫療法第 63 條、第 64 條，亦賦予除未成年人之法定

代理人外，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可代理病人同意並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

或是可同意進行侵入性檢查或治療。 

二、醫生自主決定 

在英國，人工流產需要經過 2 位醫生的同意，若是這 2 位醫生認為未成年人

有足夠的成熟度並且了解進行的狀況，則不需要得到未成年人的父母的同意375。 

在美國馬里蘭州，若執行手術的醫生判斷未成年人符合以下三者之一：一、

已足夠成熟可自我決定；二、通知父母會導致對未成年人的身體或精神上虐待；

三、人工流產符合對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則可以不需要得到未成年人的父母的

同意376。 

在美國西維吉尼亞州，若是手術機構以外的其他醫生，出示書面表示該未成

年人已足夠成熟可自我決定，則無須得到未成年人的父母的同意377。 

在美國威斯康辛州，若一心理醫生判定要求父母同意或尋求司法替代程序將

使未成年人很有可能自殺，則進行手術的醫生無須得到未成年人的父母同意378。 

                                                 
371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supra note 324, at 29. 
372

  Guttmacher Institute, supra note 325. 
373

  NC GEN STAT § 90-21.7 (2013). 
374

  WIS STAT. § 48.375(4)(a)1. 
375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supra note 324, at 83. 
376

  MD HEALTH-GEN CODE § 20-103 (2013). 
377

  W. VA CODE § 16-2F-1 (through 1st Spec. Sess. 2013). 
378

  WIS STAT. § 48.375(4)(b)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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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員會形式決定 

在亞美尼亞以及丹麥，係採取以委員會的形式作出決定。以丹麥為例，丹麥

雖然規定在 18 歲以下之人如果要墮胎必須得到父母的同意，但如果有不適宜告

訴父母的情形，例如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 18 歲以下的婦女雖然未經父母同意

進行人工流產，但在此之前該未成年人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與父母沒有聯繫、該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經離開或失蹤而無法聯繫，或如果有非常具體的理由相信父母

的反應會導致嚴重的風險，像是這個未成年人將遭受身體或心理傷害，則可以例

外的不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379。 

不論是不需要父母同意的情形，或是父母表示不同意，均須由委員會進行審

查，決定未成年人是否適宜墮胎。在每一個地區均設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委員會，

該委員會須包含一具有法律背景的主席，以及兩位醫生，其中一名醫生專精於婦

科或是外科，另一名則必須是專精於精神病學或是社會醫學380。 

若是未成年人或是行使親權的人不服該委員會的決定，可以上訴到上訴委員

會，該上訴委員會負責管理所有的委員會，當作成上訴審理時，至少須包含該上

訴委員會具有法律背景的主席，以及至少兩名其他委員，該兩名委員也必須為兩

位醫生，其中一名醫生婦科或是外科，另一名則必須是專精於精神病學或是社會

醫學381。 

四、司法替代程序 

（一）制度介紹 

在美國設有父母參與程序的 38 州中，除了馬里蘭州外的 37 州均設有司法替

代程序382。而在此 375 州的司法替代程序中，其中的 9 州有特別的要求，以幫助

法院判斷未成年人是否足夠成熟。 

在亞利桑那州、堪薩斯州和奧克拉荷馬州，立法均規定須考量未成年人的年

紀、工作經驗、是否不住在家中、自我旅行能力、自我財務狀況掌控、作出重大

決定的能力、未成年人探索自己意見的方式、對於可能後果的考量、未成年人了

解其選擇和作出告知後同意的智力383。 

                                                 
379 

 The Danish Abortion Association, Abortion Under 18, 

http://www.sexogsamfund.dk/Default.aspx?ID=17081 (last visited Feb 28, 2015). 
380

  Law No. 350 of 13 June 1973 on the interruption of pregnancy 4 (1). 
381 

 Law No. 350 of 13 June 1973 on the interruption of pregnancy 4 (2). 
382

  Guttmacher Institute, supra note 325. 
383

  ARIZ REV STAT § 36-2152 (through 2nd Reg Sess. 50th Leg. 2012)；KAN STAT. ANN. § 65-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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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羅里達州，須考量未成年人的年紀、智力、情緒發展與穩定度、可信度

與作證的行為、負責任的能力、對於抉擇的立即和長期結果的認知、對於其中止

懷孕的醫療風險的認識與解釋，以及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是否會有其他對未成

年人的不當影響384。 

在肯塔基州、北卡羅萊納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羅德島州，法律則

規定須考量未成年人的情緒發展、成熟度、智力、對於人工流產本質、可能結果

和其他選擇的了解385。 

而即使法律沒有明文規範判斷的基準，美國法上關於成熟的未成年人的判斷，

亦可以參考 1992 年的 Belcher v. Charleston Area Medical Center
386一案，在本案中

法院首先闡述了第一個關於成熟未成年人原則的案件，也就是 1906 年的 Bakker 

v. Welsh 案，該案係一個醫生對於十七歲的男孩在未經過其父親同意下進行手術

而導致其死亡，密西根最高法院認為因為該男孩是由其姑姑和姐姐陪同前往就醫，

而兩人都知道該手術會在當天進行，因此醫生不對男孩的父親負有責任387。 

法院舉出了另一個在田納西州的案件─Cardwell v. Bechtol，該案所涉及的是

一個 17 歲又 7 個月的未成年人，其在父母未知悉的情況下前往就醫治療背痛，

在該案中，法院認為要決定未成年人的能力或是成熟度，必須參照其年紀、能力、

經驗、教育、所受訓練、成熟的程度或是判斷的程度，以及該未成年人在面對事

件時的行為和表現388。 

本案的法院補充指出，在事實決定上，尚應對治療的本質和可能的危險或結

果，以及未成年人對於危險和可能結果的認識能力，還有未成年人對於治療是否

進行的認識一同考量，當父母一方或是雙方與未成年人的想法有衝突時，醫生對

於未成年人成熟度的善意認識可免除其因為未得到父母同意而形成的責任389。 

而在德國法上也提供了一些標準：同意能力的標準，原則上依據未成年人，

在醫療事務上是否有實踐其自我決定權之必要性，以及依照其個人所具有的識別

能力，是否能獨立作出決定而定390。在此，則有以該未成年人是否有能力，以自

                                                                                                                                            
OKLA STAT § 63-1-740 (2014). 

384
  FLA. STAT. § 390.01114. 

385
  KY. REV. STAT. § 311.732；N.C. GEN STAT § 90-21.8 (2013)；OHIO REV. CODE ANN. § 2919.121；

18 PA CONS STAT § 3206 (2014)；R.I. GEN LAWS § 23-4.7-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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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cher v. Charleston Area Medical Center, 422 S.E.2d 827 (1992). 
387

  Id. at 836. 
388 

 Id.  
389

  Id. at 838. 
390 

 戴瑀如，前揭註 85，頁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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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利益出發，考量與健康相關事務為前提，又醫療決定權的特色，主要繫於當

事人憑藉著醫生告知義務所得來的訊息作為基礎，而能對於自己預後症狀產生主

觀的價值認定391。因此醫生必須先以充分的告知義務傳遞給病患，讓病患對於自

己的身體狀態，未來治療過程的預測，比如採取某種治療方法可能產生的風險等

等皆能了解，再由病患得以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加以評估，而決定是否要進行或不

進行該項治療392。由此可導出四項判斷病患是否具備同意能力的標準： 

（一）就未成年病患而言，是否理解此項治療所涉及的事項或利益，對本身

的價值何在？（二）未成年病患是否理解有哪些事項必須自我作決定？（三）未

成年病患是否理解對於決定該醫療行為後所可能產生的後果與風險？（四）未成

年病患是否理解於醫療上有其他替代的選擇，可使其減輕負擔393？ 

在證明成熟度與最佳利益上，有 13 州（35.1％的州）採用比一般民事訴訟

嚴格的「清楚且具說服力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標準」，大部分的

州所採取的則仍同一般民事訴訟的證據標準394。 

在訴訟的程序上，各州對於法院必須在幾日之內作出決定的規範並不一致，

有些州是採取以日期計算，但會扣除周末及假日，有的州則依規定不扣除任何情

形的天數。整體而言，最短的是德克薩斯州，規範必須在未成年人提出申請的隔

日下午 5 點前作出決定395；最久的則是內布拉斯加的 7 天396；其他各州則介於兩

者之間。若法院未能在期限內作出決定，法律效果有可能是即視為未成年人已取

得人工流產的同意權。若是未成年人不服法院的決定，則可以提出上訴。 

（二）批評 

縱使司法替代程序做為一迂迴之道，然司法替代程序仍有其問題。 

第一點在於，究竟司法替代程序有無其必要？舉例而言，雖然法律要求法官

必須在未成年人足夠成熟或是不通知父母係符合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時，同意未

成年人得無須經過父母同意即進行人工流產，但事實上絕大部分的未成年人都會

符合這兩者之一397。一個在麻州的研究顯示在 477 位尋求司法替代程序的人中，

僅有 1 位被駁回，另外美國醫學學會的報告也顯示未成年人對於人工流產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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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註，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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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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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前註。 
394  

Guttmacher Institute, supra note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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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 FAM. CODE ANN. § 3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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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B. REV. STAT. § 71-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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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itlin Borgmann, supra note 265, at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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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和 22 歲到 25 歲的成年人相同398。最有意思的是，這兩個標準的檢驗是會相

互的補充，舉例而言，如果考量是否足夠成熟的因素是年紀、智力、過去做決定

的歷史和經驗等，如果未成年人在各項都達到極高標準，就有可能被判斷為是足

夠成熟的，若有一項較弱，則就可能被認為人工流產是較符合其最佳利益，因為

其並沒有辦法撫養一個小孩399。因此在實務上司法替代程序所篩選的都是介於兩

個標準之間的未成年人，司法替代程序有無其必要性即有疑問400。 

而接下來，縱使法律明文上設有程序，但是法院卻欠缺準備。舉例而言，在

賓州的法律中設有司法替代程序，然而根據 Helena Silverstein 在 1999 年所做出

的研究，法院並沒有提供關於替代程序的正確資訊，亦未做好替代程序的準備，

因此當因具有替代程序而使父母同意權要求合憲時，法院的欠缺準備即會構成對

於懷孕未成年人權利的威脅401。換句話說，州政府的法律可能在表面上符合最高

法院的見解因此合憲，然而法院的替代程序運作上卻可能無法保障未成年人的權

利402。 

根據賓州的法律規定，該替代程序必須是秘密進行，而所有的資料將會被隱

藏起來。未成年人可以自己參與程序，法院則可以指定一個訴訟監護人（guardian 

ad litem）協助她，且除非其表示要有私人的訴訟代理人或是放棄訴訟代理人，

法院必須為其指派一位訴訟代理人。替代程序必須在 3 個工作日之內完成，如果

未成年人不服，可以向上級法院上訴403。 

作者與其助理直接打電話到各個賓州的郡法院（county court），詢問「未成

年人如何在不包括其父母參與下，透過法官的准許墮胎」，根據調查結果，在總

共 60 個郡法院中，僅有 8 個法院能提供完整、清楚而具有細節的資訊，即使可

能經過一串過程才能獲得資訊404。其餘的郡法院中，大部分的法院會告知說要自

行尋找律師的協助，或是告知可聯絡家庭計劃機構、墮胎診所、懷孕幫助專線、

婦女團體等，或僅告知可到法院找尋表格填寫，有的法院甚至給予錯誤的資訊，

或是掛掉電話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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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告知未成年人自行尋找律師的協助，不但是違反了州法的規範，

而且構成了對於未成年人的不當負擔，強制未成年人負擔費用以及尋找一位適當

的訴訟代理人將會構成實質的障礙406。而所有過程中的不順利或是可能遇到的困

難，都可能使得未成年人放棄取得司法替代程序，或是導致決定的延遲407。因此

作者認為賓州的未成年人的權利仍陷於危險之中，有待州政府的解決408。 

此外，當採用司法替代程序的時候，是因為認為法官更為中立和超然，並非

像父母一樣過度於接近現實與自己的觀點，然而當相信要求父母同意是使未成年

人陷入被專制權力反對的危險中，若場景轉換為法院，亦有可能有此疑慮409。在

個案的法院中，有的法官可能會要求未成年人先到反對墮胎的診所去，或是指派

反對墮胎的訴訟律師給未成年人，甚至有法官要求為嬰兒亦指定一個特別監護人，

以保障嬰兒的聲音得以被聽見410。甚至有的法官會拒絕聽證，或藉由聽證的機會

教育未成年人、指責未成年人是不道德的，然後再駁回未成年人的聲請411。 

從未成年人的角度觀察，司法替代程序可能是難以接近或是其不願意接近的，

而司法替代程序也可能對其產生困難與負擔。 

未成年人可能難以知道其有法律上的權利來透過司法替代程序排除父母參

與的要求，許多人是在前往診所墮胎時方知此訊息，則必須在透過司法替代程序

後，再次的提起勇氣以及找時間到診所進行墮胎412。 

司法替代程序也有可能形成對未成年人的困難與負擔，舉例而言，法院可能

在距離青少年住處相當遠的距離、整個程序可能會延遲墮胎的時間413。而法院的

時間往往是其應該在學校的時間，其尚需提交書狀並且出現在法官面前，並受到

法官對於已讓其不舒服或是害怕的事件的詢問414，造成未成年人可能因為害怕面

對法官而不願意尋求司法替代程序415。 

通常而言，未成年人是在懷孕將近一個月時發現自己懷孕，然後可能花上數

週得知自己的權利以及經過司法替代程序，每一週都會增加未成年人懷孕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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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病率與致死率，以及使得時間越來越靠近法定的 12 週期限416。 

雖然最高法院要求該程序必須是秘密進行的，但實際上卻很難保持秘密，尤

其是在比較小的城鎮，未成年人可能認識法院中服務的人員，或甚至有案例是未

成年人在走廊等待時，就遇到了其姊妹全班的同學剛好到法院進行校外教學417。 

另外司法替代程序中所適用的標準亦不無疑問。首先，雖然在 Bellotti 案中

建立了「成熟未成年人」的概念，但是並沒有任何的法院判決曾經對於成熟

（maturity）做出定義，或是提供可以判斷的準則418。而且司法替代程序的結果

將會變成被法院判定為不成熟的人被拒絕墮胎，因而被迫繼續懷有小孩，而除了

法官個人反對墮胎的態度之外，難以想像有任何理由會認為未成熟的人繼續懷孕

是符合其最佳利益419。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時候法官都會判定尋求司法替代程序

的未成年人是成熟的，而極少數的被認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最後會到它州尋求墮

胎420。 

即使未成年人是成熟的，嚴格而言其亦沒有自己決定終止懷孕的權利，除非

法官宣告其為成熟的，然而在任何的法律程序中，都有可能產生真實的事實與法

官或陪審團的認定不同的情形421。尤其是在未成年墮胎的情況下，在法律中並沒

有任何的標準說何謂成熟，也不可能有標準422。而當考量到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

時，亦欠缺任何的標準，且程序上具有與一般訴訟不同的特質。首先是法官必須

針對「人」而非針對「行為」做出決定，而且法官的決定是基於對「未來事件」

的預測，而非對於過去的行為或是事實，在此情況下，任何的前案都幾乎無法對

於法官的決定提供參考，法官的裁量權即會變得相當的廣大，而另一最基礎性的

問題就是何謂子女的「最佳利益」亦沒有統一的標準423。 

五、社政機關決定 

根據行政院於 2012 年 2 月 13 日送第 8 屆立法院之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總說

明，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未滿十八歲之未婚婦女，依前二條規定實施人工流產

者，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但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同意權或有停止親權或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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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事由時，由當地社政主管機關，依其最佳利益行使同意權424」。 

其修正理由如下：「一、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九條第二項前段『未婚之未成年

人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依前項規定施行人工流產，應得法定代理人或輔助

人之同意』移列。二、參照國外立法例，將未婚之未成年人施行人工流產，應得

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年齡限制，由『現行二十歲以下』修正為『十八歲以下』。另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同意權（如失蹤、無意識等）或有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事由

（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時，考慮若依民

法改定監護人程序，恐會延宕個案施術時機（懷孕二十四週內），爰增訂第一項

但書規定」425。 

而根據立法委員吳宜臻、何欣純、林淑芬、吳秉叡、林世嘉版本第 11 條：「未

滿十八歲之未婚婦女，依前項規定施行人工流產者，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但

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同意權或有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事由時，由當地社政主管機

關，依其最佳利益行使同意權。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依前條規定實施人工流

產者，應由監護或輔助人依其最佳利益決定之426」。 

參考其立法理由：「一、本條新增。二、將年齡訂為十八歲的規定，乃因：

1.目前世界各國都以十八歲為成年人的標準。 2.我國刑法規定十八歲以上之人具

有完全責任能力。 3.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適用於十八歲以下。 三、因

應民法第十五條、第十五條之一之修正，將現行『禁治產人』規定，將因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原因導致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有困難，依其程度區分為

『受監護宣告』、『受輔助宣告』二類。再依民法第十五條『受監護宣告之人，無

行為能力』，故其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應得監護人之同意，於施行人工流產上亦

復如此。又若為受輔助宣告之人，依修訂之民法第十五條之二第二項規定準用第

七十八條至第八十三條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相關規定，則依民法第七十九條『限制

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

生效力。』，由於施行人工流產手術有醫療契約性質，為避免受輔助宣告之人所

為之同意行為於未經輔助人同意前效力未定，導致醫病雙方可能之紛爭，爰規定

受輔助宣告之人應得輔助人之同意。再者，為保障受監護宣告及受輔助宣告之人

                                                 
424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140 號 政府提案第 13031 號，立法院第 8 屆第 1 會期

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頁 533-534。 
425 

 同前註。 
426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140 號 委員提案第 13893 號，立法院第 8 屆第 1 會期

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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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爰規定監護人、輔助人應依其最佳利益決定之」427。 

針對兩者皆有的「由當地社政主管機關，依未成年人最佳利益行使同意權」

替代方案，批評者認為，草案規定之替代方案為經社政主管同意而非國外立法常

授權之司法單位，社政單位雖有專業背景支持，但是否容易流於球員兼裁判，使

之只專注致力於推行降低墮胎率政策，而忽略未成年孕婦之真實社會處境428。 

且草案僅限於不能行使同意權，或有停止侵權或監護權之事由者，與成年女

性相比，顯然保護不足。如依據行政院版本修正草案第 11 條，除了將原先「配

偶同意」條款改為告知配偶即可，並設有但書規定，列明為保護弱勢婦女，如配

偶有犯罪前科、家暴、夫妻感情不睦或其他因告知配偶顯有危害懷孕婦女安全之

虞者，不需踐行告知程序，從鼓勵未成年青少女自願告知父母其生育決定的觀點，

若未成年青少女有其因素不願意告訴其父母，縱使僅為有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虞，

國家都應予以保護，並協助其決定429。 

另若由社政主管機關為替代方案，恐須面對的問題是社工人力的不足。根據

2010 年文獻的推估嘗試指出，考量各縣市的總人口數、法定福利人口群數，再

加入調整權重後的高需求個案服務量、保護性個案的服務量，得以推估出台灣

23 個縣市如果要推動各項法定業務需要配置的社工人力總計應該要有 4462 位430。

惟在 2008 年底各縣市政府所聘任（包括編制、約聘、委外）的社工人力為 2830

人，顯示各縣市政府應增加社工人力 1632 人，才能符合政部門推動各項法定福

利業務人才的適足性，即要好好推動全國得法定福利業務，尚缺 36.58%社工人

力431。若以各縣市比例來看，短缺最嚴重的縣市，以新竹縣缺少為最（64.44%），

其次是嘉義縣（59.53%）、宜蘭縣（56.92%）、嘉義市（55.14%）、彰化縣（51.13%），

以及台南縣（50.58%），如果參考 2009 年度社會福利績效考核評比，這些社工人

力短缺比例較高的縣市政府，其績效考核的等第似乎也比較不容易取得優等或甲

等432。由此可見社工人力的短缺情形，以及社工人力短缺對於社工工作表現之影

響，此為以社政主管機關為替代制度不得不考量之顧慮。 

                                                 
427 

 同前註，頁 316-317。 
428

  郭慧真，反思優生保健法有關人工流產之立法政策，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頁 75

（2007）。 
429

  劉宗翰，從生育決定權論未成年人人工流產之法制，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論文，頁 72（2012）。 
430

  鄭麗珍、黃泓智，「政府部門社工人力推估模式的初探」，社會發展季刊，第 129 期，頁 105

（2010）。 
431

  同前註。 
432

  同前註，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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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其他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相關制度之檢視 

一、諮詢與諮商制度 

（一）諮詢與諮商內涵 

根據行政院於 2012 年 2 月 13 日送第 8 屆立法院之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總說

明，修正草案第 11 條規定，「懷孕婦女無前條各款所定事由，因懷孕或生產將影

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醫療機構得依其自願，實施人工流產。醫療機構依

前項規定實施人工流產，應先提供諮詢，並於三日後經懷孕婦女簽具同意書，始

得為之。」 

根據修正理由，諮詢內容包括手術前：人工流產時機、生產與手術之風險及

收（出）養管道；手術後：身體照顧、避孕措施與心靈重建等。 

第 12 條則規定，「未滿十八歲之未婚婦女，依前二條規定實施人工流產者，

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但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同意權或有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

事由時，由當地社政主管機關，依其最佳利益行使同意權。 

依前項規定實施人工流產，懷孕婦女應經輔導諮商，始得為之。受監護或輔

助宣告之人，依前二條規定實施人工流產，應得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同意。第

一項之同意書格式及第二項輔導諮商之內容、人員資格、實施方式等有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433」 

此部分規範的修正理由如下：「另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同意權（如失蹤、無

意識等）或有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事由（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

一條第一項所定情形）時，考慮若依民法改定監護人程序，恐會延宕個案施術時

機（懷孕二十四週內），爰增訂第一項但書規定。三、考量未滿十八歲之未婚婦

女，其身體及心智尚未發育（展）成熟，應屬高關懷對象，爰於第二項規定其實

施人工流產，應經輔導諮商後，始得為之」434。 

針對諮商的內容，根據國民健康局人工流產諮商機制探討與運作模式建立計

劃案名義，心理師曾在我國進行醫療院所婦產科/診所跟診並優先服務懷孕欲行

人工流產的婦女，而參考其他國家對人工流產婦女提供諮詢或諮商之作法，將心

理專業運用於婦產科醫療專業需求上435。諮商包括以下四者：（一）懷孕檢驗諮

                                                 
433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前揭註 424。 
434 

 同前註。 
435  李玉嬋等，「駐診婦產科心理師面對懷孕及人工流產危機諮商之挑戰」，諮商與輔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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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評估婦女的狀態，此時此刻的需求，以支持的態度陪伴其情緒反應，幫助其

探索及了解各種反應背後引發的各種感覺與想法，以及確定懷孕後所面臨的身心

靈和社會變化436；（二）抉擇諮商：在決定生與不生，孩子出生後是自己養或是

出養，或選擇人工流產等決定與行動之前，此階段需要有清楚及適合的懷孕資訊，

以提供懷孕婦女選擇考量及因應437；（三）人工流產諮商：檢視當事人作決定的

過程及考量多元因素作思考，並釐清當事人對於懷孕的觀點與流產決定的想法為

何，增加對醫療處遇方式的了解程度以及對身體狀況或時間緊迫性的掌握，還有

善用陪伴因應人工流產事件的支援照顧系統438；（四）避孕/生育規劃諮商：商討

未來的生育規劃與避孕措施落實，幫助婦女避免陷入重覆流產困境439。 

（二）外國法參照 

根據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簡稱

IPPF）於 2012 年提出的歐洲人工流產立法報告中所整理的 41 國相關立法，其中

有 19 國需要經過事前的諮詢或諮商，2 個國家需要經過事後諮詢或諮商，3 個國

家事前與事後均需要諮詢或諮商440。 

表 13 外國法諮詢或諮商規範 

類型 國家 總數 

事前諮詢或諮商 亞美尼亞、比利時、愛沙尼亞、芬蘭、喬治亞、

德國441、匈牙利442、拉脫維亞443、立陶宛、馬

其頓、葡萄牙、俄羅斯、斯洛伐克、澳洲、保

加利亞、哈薩克、挪威、烏茲別克、法國 

19 

事後諮詢或諮商 法國444、冰島 2 

事前與事後諮商 阿爾巴尼亞、捷克、丹麥 3 

                                                                                                                                            
279 期，頁 50 (2009)。 

436
  同前註，頁 51。 

437
  同前註。 

438
  同前註，頁 51-52。 

439
  同前註，頁 52。 

440
  本處採用諮詢或諮商而未區別兩者的原因在於，報告中交錯使用 couselling、consultation 等

詞，並無法確切確認究竟是諮詢或諮商，因此為避免分辨錯誤，統一採用諮詢或諮商一詞

而不做區別。 
441

  僅針對請求人工流產的婦女，不包括因強暴而懷孕者，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supra note 324, at 34。 
442

  必須進行兩次，id. at 37。 
443

  僅限於請求人工流產的婦女，不包括因醫學因素而需要人工流產者，id. at 48。 
444

  僅針對未成年人進行避孕的諮商，id. at 29 



 

92 

而在美國則有 35 州要求婦女在人工流產之前必須要經過諮詢或諮商，其中

有 11 州要求必須是面對面的進行，而非透過電話、郵件等方式，因此會形成懷

孕婦女必須前往診所 2 次的情形445。然而每一州所給予的資訊並不完全相同，首

先是關於人工流產的過程和胎兒發展部分，幾乎每一州都規定此部分的資訊給予，

其中有 33 州包括告知懷孕婦女胎兒的週數，有 27 州規定必須告知胎兒在孕程的

發展，而有 12 州必須告知胎兒感受到疼痛的能力，有 5 州要求告知懷孕婦女生

命從受孕開始446。其它提供的資訊包括人工流產可能造成的危險、人工流產可能

造成未來不孕、人工流產可能造成乳癌、人工流產可能造成負面的情緒，以及繼

續懷孕可能造成的危害等資訊447。 

（三）學說批評 

針對行政院版本，學者認為，將未成年人墮胎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年齡，

由現行法的「20 歲」下修至「18 歲」，此一「18 歲」規定與美國法制相同，是

一種正面肯認存在著「實質上心智成熟之未成年人類型」的立法。墮胎同意能力

年齡的向下修正，本是值得贊同的修法趨勢，但是同條第 2 項卻另外規定，未滿

18 歲之未婚婦女實施人工流產前，應經「輔導諮商」，始得為之。修法理由中聲

稱，此乃考量未滿 18 歲之未婚婦女，其身體及心智尚未發育（展）成熟，應屬

高度關懷對象，故增定其實施人工流產應經輔導諮商的規定。這樣的輔導諮商規

定，其實又是一種假「為你好」的父權思想為名，行提高墮胎門檻為實的象徵性

立法。試問，未成年懷孕時，連父母都不願意告知，豈有可能再接受社福組織的

輔導諮商？如果真的是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著想，則這種輔導諮商規定就必須是

任意的，而非義務性的。也就是說，應該透過學校教育或媒體宣導可以接受輔導

諮商的機構處所與服務內容，由未成年人自行決定是否尋求協助，而非以義務性、

強制性的面貌出現，徒然製造未成年人行墮胎行為的門檻與負擔448。 

二、思考期規範 

（一）思考期修法草案 

如同前面所介紹的修法草案，修正草案第 11 條，「懷孕婦女無前條各款所定

事由，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醫療機構得依其自願，實

                                                 
445

  Guttmacher Institute, State Policies in Brief Counseling and Waiting Periods for Abortion (June. 1, 

2015), http://www.guttmacher.org/statecenter/spibs/spib_MWPA.pdf. 
446

  Id. 
447

  Id. 
448 

 王皇玉，前揭註 1，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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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人工流產。醫療機構依前項規定實施人工流產，應先提供諮詢，並於三日後經

懷孕婦女簽具同意書，始得為之。」 

其中關於諮詢後須經 3 日才可簽署同意書進行人工流產的規範，根據修法理

由，係「為使懷孕婦女於醫療機構提供諮詢後，能有一段緩衝時間決定繼續或終

止懷孕，經邀集相關領域代表，召開多次會議協商，明定醫療機構依第一項規定

實施人工流產，應先提供諮詢，並於三日後經懷孕婦女簽具同意書，始得為之。」 

除了行政院所提出的修法草案，2012 年楊麗環等立委亦提出修正草案，修

訂原第 9條第 1項第 6 款，改為「非前一到五款所訂事由之懷孕婦女經輔導諮商，

確認其懷孕或生產將嚴重傷害其心理健康或家庭正常生活者，並經六日思考期後，

醫師得依其自願，施行人工流產」。其修法理由在於援引荷蘭與比利時為例，認

為強制思考期確實能有效減少墮胎，且減少的比例與思考期的長短成正比，並主

張強制輔導諮商係參考德國作法，更嚴格、更多限制條件的法律有助於降低墮胎

率與提升生育率449。 

（二）外國立法例 

參考外國立法上對於思考期的規範，根據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於 2012 年提

出的歐洲人工流產立法報告中所整理的 41 國相關立法，共有 11 個國家（26.8％

的國家）有思考期的規定。 

其中斯洛伐克需經 2 天的思考期；喬治亞、德國、匈牙利、拉脫維亞、葡萄

牙則是 3 天；荷蘭須經 5 天思考期；比利時須經 6 天思考期，阿爾巴尼亞和法國

則須經過 7 天的思考期。俄羅斯則依據懷孕週數擬定不同的思考期，若懷孕週數

為 8 至 10 週，則須思考 7 天，若懷孕週數為 11 至 12 週，則需 2 天的思考期450。

另外阿爾巴尼亞451、法國452和俄羅斯453都訂有例外的規定，亦即當思考期會超過

法定的人工流產時間時，可以進行縮減，在荷蘭則規定但若有生命或健康危害時

則可例外不需要思考期454。 

 

  

                                                 
449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140 號 政府提案第 13946 號，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

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頁委 33-34。 
450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supra note 324. 
451

  Id. at 6 
452

  Id. at 29. 
453

  Id. at 67. 
454

  Id. at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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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外國法思考期規範 

國家 思考期 例外 

阿爾巴尼亞 7 天 若會超過法定人工流產

時間，可縮短為 2 天。 

比利時 6 天  

喬治亞 3 天  

德國 3 天  

匈牙利 第一次諮商後須經 3 天

才進行第二次諮商 

 

拉脫維亞 3 天455
  

荷蘭 5 天 但若有生命或健康危害

時則可例外不需要。 

葡萄牙 3 天  

俄羅斯 懷孕 8 至 10 週：7 天，

懷孕 11 至 12 週：2 天，

但不可以超過 12 週的期

限。 

 

斯洛伐克 2 天  

法國 7 天 但若超過法定人工流產

時間，可縮短為 2 天。 

 

在美國則有 26 州規定有思考期，其中最短的是印第安那州的 18 小時規範，

最長的則是南達科他州，必須排除周末與假日後經過 72 小時的思考期，大部分

的州皆是規定須經過 24 小時的思考期456。 

（三）學說批評 

強制思考期與墮胎率的高低並不必然有直接的關係，瑞士並沒有強制思考期，

2011 年的墮胎率為 12.1％，低於有 3 天思考期的德國墮胎率 14.1％，也低於 6

天思考期的比利時墮胎率 13.2％，和 5 天思考期的荷蘭墮胎率 15％，因此主張

                                                 
455

  僅限於請求人工流產的婦女，不包括因醫學因素而需要人工流產者，id. at 48。 
456

  Guttmacher Institute, supra note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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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思考期能有效減少墮胎且減少的比例與思考期的長短成正比並不相符457。 

除此之外，此三國的法律規範，係在制定強制諮商與強制思考期制度時一併

將墮胎決定權還給婦女，且三國都尊重婦女可以獨立作主不需要獲得其伴侶或家

人的同意，又該三國居民的醫療費用均由政府保險負擔458。反觀台灣版本，卻是

在既有的規範上再納入此 2 制度作為限制墮胎的條件，此與德國、荷蘭與比利時

當初將墮胎法律自由化或除罪化，以及尊重婦女自覺的作法背道而馳，且我國版

本仍繼承過去父權傳統，妻子進行墮胎需丈夫的同意，未滿 20 歲以上需要父母

或法定代理人的同意，醫療與諮商費用亦係婦女自行給付459。 

且根據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今年針對有人工流產經驗之婦女所做調查，在 647

份有效問卷中，有 79.13％之婦女，從知道懷孕到決定人工流產，至少都已思考

4 天以上，甚至 52.7％的婦女至少思考 1 週以上。而到實際去求醫，66.82％的婦

女又再經過 4 天以上的思考460。所以，事實上，大部份的婦女從知道懷孕到實際

求醫都已經過至少 8 天以上的思考時間。如果法律再訂定就診諮詢後的 3 天思考

期，只是成了「延誤期」，既無意義，更可能使更多女性面臨不安全的人工流產

環境，尤其現今台灣社會未婚未成年人之人工流產行為，最令人擔憂的，大多是

私下進行非法的人工流產，如果修法增加強制諮商和 3 天思考期，忽視年輕人心

態和藥物可輕易取得的現況，更可能促使他們冒險選擇非法地下化的作法461。 

  

                                                 
457  成令方，「2012 年人工流產修法爭議之分析」，台灣衛生雜誌，第 34 卷第 1 期，頁 24

（2015）。 
458

  同前註。 
459 

 同前註。 
460 

 婦女新知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 2006 年度執行報告書附件一民間婦女團體和性別學

者抗議行政院版生育保健法草案連署聲明，頁 61（2006）。 
461 

 同前註，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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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質性訪談與人工流產制度建議 

第一節 質性訪談 

一、質性訪談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訪談研究，並採取半結構式訪談，訪談中不侷

限於原先擬定之題目，而係會依受訪者的回答內容進行延伸的詢問。在訪談前研

究者會將訪談問題清單交予受訪者參考，並事先告知訪談目的與訪談內容、流程

與用途，並交予受訪者訪談同意書，告知其得隨時終止錄音或停止訪談。 

本次質性訪談受訪者共 7 位，7 位受訪者的身分為 2 位婦產科醫生、1 位學

者、2 位家事法官，以及 2 位社工。2 位婦產科醫生中，一位（P1）是具有近 20

年在醫院婦產科執業經驗者，另一位（P2）則是有 30 年以上自行開立婦產科診

所的經驗，希望可以藉由兩位醫生的經驗分別了解醫院與診所所見的尋求人工流

產的未成年人的情形。接受質性訪談之學者（P3），除長期對於醫療法、人工生

殖法等議題有所研究，亦曾指導人工流產法規相關論文，對於優生保健法有相當

了解。2 位家事法官中，一位（P4）有 4 年的地方法院家事庭經歷，另一位（P7）

則是 10 年的家事法庭法官經歷，可提供對於現行家事法庭制度的觀察，以及對

於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是否宜採司法替代制度的討論。2 位社工中，一位（P5）

是有 10 年左右的未成年人懷孕相關議題的工作經歷，另一位（P6）則是有 8 年

的未成年懷孕出養工作經歷，可期從訪談過程中了解社政單位所見的未成年人人

工流產之現況，以及進行對於父母參與和各種替代程序的必要性與適宜性討論。 

表 15 受訪者相關背景及訪談時間 

 編號 受訪者背景 訪談時間 

P1 婦產科醫生 3/06 09:00-10:00 

P2 婦產科醫生 3/12 13:00-14:30 

P3 醫療法學者 3/18 16:30-17:30 

P4 家事庭法官 3/28 11:00-12:00 

P5 社工 4/28 14:00-15:30 

P6 社工 5/04 15:30-16:30 

P7 家事法院法官 5/07 0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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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訪談欲研究之議題如下： 

1.未成年人人工流產之現況 

2.非合法的人工流產情形與結果 

3.父母參與程序對於未成年人的利弊 

4.父母參與程序的必要性與形式 

5.替代程序之必要性 

6.替代程序之引進考量 

7.我國制度之設計 

8.其他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相關議題 

二、未成年人人工流產之現況 

（一）未成年人多不願意告訴父母其懷孕情形 

1.未成年人會電話或網路詢問不需經家長同意的人工流產管道 

比較多的是接諮詢專線相關的。目前以我們專線來說大部分都是在問人工流產的管道，有沒有不

經過家長同意下可以做人工流產的，請我們推薦診所，或是問一些藥品例如 RU486 他是不是能

吃之類的。（研究者：如果以平均計算大概會接到多少電話？）我是沒有作過統計，就沒有實際

看過，以網站的話，我們自己也有作網站諮詢，然後現在也開始作外展，例如到 YAHOO 奇摩知

識家看到有人詢問，實際上筆數是多的，我們還蠻常在回答這些問題的。以電話來說比較多的是

問有沒有不讓父母知道的方法，但網路上的話比較多是問哪裡可以做請大家推薦這樣子。（P5） 

2.多由父母主動發現未成年人懷孕的狀況，但較多是到懷孕晚期才發

現 

一開始還是都不願意耶。通常我自己的處理的情形都是家長自己發現，都不是孩子主動講，就是

家長發現他的孩子有懷孕的狀況。（P5） 

 

我們這邊常常碰到很扯的都是到生了父母才發現，我覺得不可思議，可是那也提醒我們說他的家

庭關係是有一些狀況的，不然父母不會疏離到這個地步。如果以後端來說，就是生了要送人的，

那個大部分通常都是父母在要生前一個月或是生產當天才發現，那當然父母那時候都會說如果早

點知道的話就不會生了，所以換個角度說父母早期知道，可能父母就不會讓他們留下來，對，可

是我們沒有去作那個比例耶。剛開始工作都不敢相信怎麼可能（到生了才發現），但真的就是這

樣。（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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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成年人可能會因收出養管道的不確定性而轉向考慮進行人工流

產 

我們在作出養的流程，因為我們的一個是政府轉介，一個是個案來自行求助。比較有機會提到人

工流產的，都是個案諮詢的階段，像可能在電話中有遇到，像是大學生或是高中生他們剛知道懷

孕就會打來問一些可能性，他們想把小孩送人可以嗎？通常我們說到我們整個流程的時候，他們

就會想要走人工流產這一招，對他們來說整個流程的長度還有他們不能控制的東西是多的，而且

他們也不想去面對那麼多後面的事情，確實是有一些人他們就會聽完後說他們再想想看，那通常

我們就知道他們說再想想看，有一部分的後續可能就會往人工流產去走了啦。（P6） 

（二）未成年進行人工流產之情形 

1.未成年人較傾向尋求在診所進行人工流產 

那老實說這些未成年懷孕，求助診所的機率比較高，大概在醫院碰到的並不多。而我在醫院會碰

到的其實是未成年懷孕，然後由父母帶來，提出性侵害告訴的。（P1） 

 

我這樣說好了，大概 2、3 個就有 1 個，所以 50 個大概有 20 個是未成年，那其中大概有 10 個是

我的老病人帶他的女兒來，還有最近有 1 個是從網路上找過來的，那都是親子關係比較好的，至

少小孩子會跟他講，一般都不會講。你跟他說啊你要跟媽媽講喔，他們就跑掉了。（P2） 

2.尋求人工流產的人數減少中 

病人來你就對他這個條件、那個條件，病人就跑掉了。只要開始限制病人，病人就會跑掉。而且

你並不是全部限制喔，你只是限制那個病人不行，他其他的親朋好友也就都不來了，他就會說啊

那個醫院怎麼樣怎麼樣，那其他合法的也就都不會來。所以相對的就變少了，以前流產最高一天

可以作五個，現在一個禮拜作不到一個。但減少的原因不只這個，還包括現在事後避孕藥很發達，

這個網路都查得到，以前很多人都不懂，而且事後藥一定要醫生開，那現在是成藥很方便，藥房

都可以買得到。其實他還是屬於處方藥，但就是買得到。第二就是說口服墮胎藥─RU486，他到

現在藥房都還買得到。（P2） 

3.若告知未成年人需父母同意，未成年人離開後大部分不會再回診 

（研究者：未成年人來是沒有父母陪同的比較多嗎？）大部分是沒有，那沒有的你跟他說要有父

母同意，他們就跑掉了。（P2） 

4.尋求人工流產的未成年人，相對於成年婦女的懷孕週數偏大 

那我們臨床上是如果要父母的同意的話，他可能會裹足不前，裹足不前的情形就是每天都在思考

每天都在想，讓這個程序拖更長、懷孕的周數越大，變得更棘手更難處理，我覺得這是負面影響

的地方，現階段都這樣，所以他們的相對周數都比較大。相較於成年婦女可能懷孕一個半月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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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來了，那未成年人可能他們來的時候就都是超過三個月以上，因為這時候他就都不敢說。（P1） 

（三）非合法的人工流產情形 

1.仍有醫生會進行不合法的人工流產 

甚至我以前教過一個學生喔，也是很年輕喔，我就跟他說不可能啊，我不可能幫你作啊，我作老

師的會被抓去關啊對不對，但是我在上課有教他們啦，如果真的非作不可的話，你就拿你姊姊的

身分證，這真的是不能這樣公開講啦，但就不要講，你就拿你姊姊的身分證來，啊長得很像嘛，

我就幫你作啊。那不是啊，來了他就說啊這是我姊姊的身分證，我就不能作了。你就是不能當場

講，不可以講破，啊就作完了再說。你也不能教他，就是事前可以，但是你不可以當場講。（P2） 

  

但有很多真的不敢講，但這結果不能我們來承擔啊。他找不到他就會去找密醫或是藥房，有的還

很誠實問我，如果我去找密醫作弄不乾淨發炎甚麼的，可不可以來找你作，那我就說可以因為這

是治療性的，我就可以幫你作啊。雖然是半開玩笑的，但也是很悲哀啊。所以法律不應該是這樣，

我們有那麼好的設備，然後醫生有那麼好的經驗，但是因為你不合法所以不能幫你作。（P2） 

2.若家長事後知道，均會控告婦產科醫生，然目的未必是針對婦產科

醫生 

現在只有一個情形不會被告，就是他爸媽不知道。知道的話，就是看到藥袋，或是看到小孩子不

對勁，那知道了是一定會告。因為他要告你，才能去告那個男生，一定要先把醫生抓出來，才能

去告那個男生，告了才能和解，才會有錢拿嘛，所以到後來還是錢的問題。（P2） 

三、父母參與程序 

（一）父母參與可以給予未成年人的協助 

1.父母的參與可以幫助未成年人尋找熟識的醫生 

我覺得真的要說有正面的幫忙，那大概就是讓父母參與了，讓父母決定要在哪裡作這個手術，但

當然這個說法也會否定了診所醫生的專業程度，畢竟在診所或是醫院從事這一個手術，其實他的

風險值是一樣的，那可能父母親可以幫他找一個他熟識的醫生，但不管在診所或是在醫院，他的

風險和後遺症都是相同的。（P1） 

2.父母可以提供生理上的協助 

我一直強調的是法律權益的部分你小孩子可能不會保護，還有一些生理的你不會處理，有一些特

殊的，像是 3 個月、6 個月以上的，他一定不會處理，這你一定要叫他父母來。（P2） 

 

即便是面對流產，那流產台灣人的觀念就是你還是要做月子嘛，那如果他是在家裡同意下去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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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就會幫他補他的身體，對媽媽來說也是對他的一個支持。（P6） 

3.父母可以提供未成年人心理上和社會上的支持，以及保障未成年人

法律上的權益 

未成年會有一個人可以協助他作這個決定，然後可以跟他討論，得到心理或是社會上的支持，然

後不會找到不合法的醫師等等的。（P3） 

 

我覺得正面影響就會是說像剛才提到的，度過那個風暴後回歸到問題這個孩子能不能留下來，我

覺得那就是一個整個家庭在作思考而不是他一個人，全家一起思考適不適合生下來，我覺得這是

很有幫忙的，讓他知道他不是一個人在面對這一件事情。（P6） 

 

我一直強調的是法律權益的部分你小孩子可能不會保護。（P2） 

（二）否定父母參與會與其他醫療法相關立法相違背 

因為如果我們說都不需要未成年人的參與，父母都不需要參加的話，那這是違背了所有跟醫療法

相關的立法嘛，他的 policy 就會變成完全不一樣，因為我們沒有其它的立法是採取這樣的方式。

（P3） 

（三）父母參與可能造成的問題 

1.父母大多會有負面情緒，而形成對未成年人的不良影響 

因為我們知道遇到這件事情，第一個狀態就是先生氣嘛，然後第二個階段是否認，第三階段才是

慢慢的接受，這整個從生氣、暴怒到拒絕，這時候其實就會讓未成年人有被打擊的狀況，所以讓

未成年的父母參與這個程序其實他對未成年人的影響有多大，我覺得除非是非常理性的父母，然

後他能快速的跳過前兩個階段，進入接受和輔導這個未成年人的狀態，他才能有正面的幫助，否

則我覺得負面的影響比較多。但還是有些父母親可以跳過前兩個階段，進入接受和輔導這個階段，

但我想這個比例不是那麼高，有兩成都很不得了了。（P1） 

 

負面影響比較多就是在家裡知道，那人工流產這個議題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時間性，那有的時候會

因為父母知道而影響了他們本來想作這件事情而不得已，因為他 3 個月到 5 個月就會有手術的風

險不一樣的狀況，但父母知道他一定要有去面對還有去處理的時間，會有這樣的狀況，那這個時

間就是環環相扣的部分，那可能會影響到他原本身體的風險性，那他家族的關係也可能會更破裂。

大部分都是風暴，都會蠻生氣的。（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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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制要求一定要有父母參與可能會讓未成年人傾向尋找不合法的

方法 

可是問題是說他又有他的特殊性，因為如果一個未成年人他想要進行人工流產，他又怕父母知道，

又要父母參與才合法，他是不是就可能找到一些非法的手段，那就可能是不安全的醫療行為，就

會對他的身體造成傷害，所以我覺得很難說一定要怎麼作。（P3） 

（四）父母參與的立法形式 

1.若從尊重未成年人自主權的角度，應無須父母的同意或告知父母 

基本上我個人的看法是認為這個同意權應該是回到未成年人的手上，那告不告知父母，如果立法

能通過，應該是不用告知父母，這是她自己的身體權，那現在法條的情況下，很難突破這件事情。

那如果可以修法，只要你個人願意這個手術的進行，只要你知悉、知情同意風險，應該可以自己

同意。我是持正面的態度，那未成年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他有太多法律上的規範，不然同樣是

一個自主的身體權，為什麼未成年人不可以自己決定？所以我比較傾向他可以自己決定這一件事

情，甚至他可以不需要告知父母，對。（P1） 

 

我自己會比較傾向，如果一定要我選的話，我自己會傾向不需要耶，背後沒有這個法律上的論理，

是一種感情上的判斷的話，因為這個小孩生出來後，對這小孩有撫養義務的是那個未成年的少女，

所以生不生下來這一件事情，是會影響他一輩子的事情，而且他成年之後，他的父母就不會對他

的人生負擔任何的責任，但你卻要這個時候要求父母決定這個會影響他一輩子的事情，我覺得對

這個少女來說，也不見得是很公平的。（P3） 

2.尋求父母同意和告知父母沒有實質差異，或若在沒查證的情形下，

可能形成誤以為未成年人已告知的狀況 

我是感覺可以告知和同意沒有差別啦，因為他就是不敢，他可能會殺過來啊，這也是有可能。第

二是也沒辦法確認他給你的電話是不是真的，可能叫一個人在那裡接電話，我們學法律不可能接

受這樣。現在有的醫生太老實了，他說看了身分證，這樣沒有用，我們一定要 copy 貼在後面，

我們都會要求醫生不要涉入這個。簽一個告知和簽同意是一樣的，可以告知就可以同意了，問題

就是他不敢說。（P2） 

 

我覺得這就只是一個立法的方式，只是你可以想像這會對於有些未成年人來說，他會覺得很尷尬，

或這就只是造成他心理上的一個壓力。這是不是有可能他會為了迴避讓父母知道，他可能就會延

誤了安全的墮胎時間。（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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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提到的部分，我比較在意的是如果今天家長是一個失功的狀態或是家長不願意跳出來的話，

有沒有一個第三人可以去協助處理這一件事情。不然以現階段的青少年，他們很容易就會講說啊

我爸媽說都可以，當然第一個如果不告訴家長他們就不會說，如果對孩子說可以那麼輕易的解決

的話，他們就不會認真的對待。（P5） 

（五）年齡的設計 

1.可以考慮降低年紀，甚或降低至 15 歲 

我倒很難說到底是幾歲，不過 18 歲應該是可以很了解，那到 15 歲應該也是沒甚麼問題啦，那 2

到 1 歲之間這就很難界定，我覺得 15 歲應該就可以自己決定了。（P1） 

2.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的標準，改為 18 歲 

我們覺得是用 18 歲來作標準，因為那個兒少法也是用 18 歲來作區別，刑事責任也是，我們覺得

18 到 20 歲這個年齡是不需要的。降太低真的不行，而且你說他會處理，你說他懂得生理，有的

法律權益他是不知道的，或是像那個葡萄胎、癌症之類的，你叫他怎麼處理？我覺得他就算 20

歲也不太會處理，也許這個女生有勇氣，可以 handle 起來，但有的沒有辦法。15 歲我真的不太

敢同意，你看政府還抓在 20 歲，但我覺得 20 歲大學生了真的不太抓得住了。（P2） 

 

我們統計大部分都是 16 到 18 歲的青少女為主，而且我們去外面宣導，孩子都會分不清楚 16 和

18 的差別，因為我們刑法上是以 18 歲為主，所以 18 到 20 就是一個空窗期，那孩子就會傻傻的

以為他只要滿 18 就可以自主決定很多的事情，我覺得就法律的部分應該要修正成一致的。就是

孩子會說自己就成年了啊，但你問他成年是幾歲，他就會說他是 18 歲了。（P5） 

3.仍同現行優生保健法規範的 20 歲 

我覺得年齡 20 歲，我都還覺得太低耶。我先說年齡的部份我覺得 20 歲是可以的啦，我覺得說年

齡的界定有點難，我們工作經驗最常遇到的是 17、18 歲，高中、大一大二，其實對我們來說成

熟度都是一樣的，沒有甚麼不同，他面對這件事情的害怕惶恐都是一樣的。（P6） 

4.不以年齡作為區別方式，而以醫療的風險度決定是否需要法定代理

人的同意 

其實我在想一件事情，因為我們醫療法也是規定 20 歲嘛，你告知後同意就是要 20 歲，實際上都

是有一點點太高估了…應該是說都一視全體的都要法定代理人同意，可是我們民法有一個是符合

日常生活…那個甚麼的，那個 term 我忘記了，就是符合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活動，是不需要法定

代理人同意的。你今天說捐肝或是一個重大手術，那當然要未成年人的父母的同意，但有一些醫

療行為並不是很重大的，一定要未成年人的父母同意嗎？我覺得這好像有一點太武斷了。那你講

說要不要降低這個年齡的限制，我自己是認為說不適合將這個人工流產的事情挑出來，特別去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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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我覺得應該是設定一些醫療行為是不需要父母同意的，我覺得如果不是到子宮搔刮術，就是

比較前期的，介入性比較低的，就不需要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你自己去訂說人工流產是 16 歲，

然後其它的都是 20，這樣其實很奇怪，我不傾向會建議說對人工流產作一個那麼特殊的對待，

我是不贊成。（P3） 

四、替代程序之引進 

（一）替代程序引進必要性 

1.目前的優生保健法以父母同意為唯一要件，造成無法取得父母同意

的未成年人因而不能進行人工流產的困境 

我們也是遇過家長生氣之下不理就是不理了，就是覺得這一件事情的話他就是要自己去收拾，殊

不知如果他想要走醫療程序的話，就是需要家長去簽署同意書。所以我們專線事實上也會接到醫

院打電話過來說孩子想要作人工流產可是父母不願意簽怎麼辦，那我們就只能跟他說這部分要請

醫院去問他們的法務怎麼辦，因為我知道有些診所他是可以彈性到如果家長不願意出門處理，可

以比較彈性是允許這個小孩的重要他人幫他簽署，但是就法來說還是不合法的，所以常常是男朋

友的家人或是男朋友的誰，或是小孩子的姑姑或其他重要他人。所以我覺得就是會有一個空窗的

狀態耶，就是對家庭功能好的當然是沒有問題，可是如果對家庭功能比較不 ok 的話，訂在 20

歲對於那些很早就不願意照顧小孩的家長來說，這樣對小孩非常的不公平，小孩也很無辜啊。（P5） 

2.目前的改定監護權方式所需時間過長 

我覺得告訴父母還是有他的必要性，但是現在法律下的問題是不是每一個家長都那麼的有責任跟

那麼願意站出來幫孩子處理，我們曾經遇過的是孩子想作人工流產但找不到家長，但我們實務上

打電話去問如果他要作人工流產改定監護權的話，事實上是需要 1 年左右的改定監護權的法律流

程，但是 1 年孩子都生完了。（P5） 

3.以法院就特別事件改定監護人的方式處理並不容易 

因為沒有辦法停止部分親權，但是就這個人工流產事件選任特別監護人的話，時間就會拖更久，

沒有辦法在現有的制度放這個進來，而且放進來的話，就沒有人願意當特別監護人了。連離婚協

議書幫別人簽名都沒有人願意了，還幫人家墮胎，一個生命就沒了。法官在選特別監護人就特別

困難，那你覺得他會選誰？那就是選一個跟他意見一致的人，那不就跟同意他一樣。那如果選一

個人但是跟他意見不一樣呢？那問題不就跟現在一樣？（P4） 

 

因為……這個會上新聞的。對未成年人來說，當他真的需要流產，這是一個沒有辦法講的事情，

尤其是沒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很勇敢的跑來法院說我要換要選一個特別的代理人，我覺得這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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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社會的輿論、壓力，還有未成年人的成熟度，在懷孕的時候，我想也是很辛苦的，過程也是遮

遮掩掩，因為可能沒有婚姻關係，所以我想要產生這樣的案件也是蠻不可能的。（P7） 

（二）以其他親屬或成年人取代父母 

1.實務上會有辨識是否為未成年人親屬的困難 

我認為這樣子其他親屬的參與是可行的，但是現階段對於醫生來說有困難的是不知道這個人的同

意在法條修改前有沒有可能站得住腳。至於能不能辨識是他的家屬，難度上是比較高，身分欄上

不會寫兄弟姊妹，基本上辨識上會有困難。（P1） 

 

我覺得不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誰，很多就都是這個男生的媽媽。我覺得如果照民法，他也是有

法定監護人的順序，我覺得要照那個來，也不是突然跳出一個姐姐就可以。（P2） 

2.以其他家屬取代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權，仍是一種不尊重未成年人自

主性的立法模式 

但你反過來想，那為什麼一個阿姨或是叔叔，我決定我要不要生孩子也要你的參與，你不覺得這

樣很奇怪嗎？這樣好像也是更弱化了未成年人決定自己事務的自主性，只要我還沒有 20 歲，任

何一個跟我有關係的甲乙丙，他都可以有他的同意我才能作某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好像就有一點

點就是說……我認為不是很合適，因為我自己會認為說，你去立法的時候你不能就只是解決你眼

下的問題，你還要去看整個法體系之下，我覺得對於處理事情的時候要有一個規範的一致性，可

是告知後同意也可以其他親屬吼？這樣其實就有一點失去了我們原來……與其你說其他親屬的

參與可以，你不如就不要其他親屬的參與了，不過這每個人作出來的建議都會跟他自己的生長背

景、人生經驗有關，有些人可能他的家裡和親屬的連結性很高，我自己的背景就不覺得我的四等

親可以來幫我決定這個事情。（P3） 

3.不應任意由第三人取代父母的角色 

我覺得要安全起見的話，還是需要專業人員從中評估，也許他可以找一個重要他人出面，可是決

定權還是要社工去作評估他的原本爸爸媽媽的功能是否已經失衡到需要其他的親戚去處理這個

部分。我覺得孩子一定會找好說話的人，就會落入那個循環，那個好說話的人出面幫他解決問題，

但可能同樣的事情之後就會發生。因為我重視的是那個討論的過程，也就是讓孩子了解也許他當

初作的一些行為不是那麼的適合他的年紀，以後就比較不會有類似的狀況發生。如果就快狠準的

解決，我覺得再次發生同樣的狀況的機率會很高。（P5） 

 

或許不是父母真的沒有就壓力那麼大，但我也很質疑怎麼……不是父母他可以幫他負責啊？當然

如果是亂倫或是遭到性侵，因為他就已經是傷害他的人了，所以我會覺得那個東西就比較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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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四等親，或是找社政單位或是委員會，不然如果沒有這些狀況的話，我覺得父母還是要出現盡

他們的責任啦。（P6） 

（三）健康專業人士進行判斷 

1.醫生會持保留的態度，或是不願意進行認定 

我覺得是不可行的，我們單純指台灣現在醫療訴訟逐漸增加的情形，所以婦產科醫生應該會對這

個非常非常的保留，在業內常說的一句話是，你作這個手術可能會賠償 1000 倍以上的賠償金，

那非常的得不償失，那乾脆就不要作了，不要認定了。因為把認定權放在自己手上其實是非常麻

煩的，到時候就整天跑法院看為什麼你認定你可以判斷她可以拿掉小孩。（P1） 

2.不應由醫療關係中的醫生進行判斷，會有客觀性的疑慮 

我覺得這就是球員兼裁判、裁判兼球員，而且有的生意不好的，他可能就會濫用這個，也有可能

大家不覺得有公信力。那種宗教團體、女人團體一定也不能接受的。（P2） 

 

我認為，我比較支持剛才說有一個社工介入，因為我不相信有婦產科醫生說他會為了想賺這個錢

然後就說來吧我們來作，但我覺得這樣一個醫病關係中有一個第三人，有一個比較遠的第三者的

角色作這個事情，我覺得比較有客觀性。（P3） 

（四）委員會模式 

1.以公權力介入的方式是有益的 

她可以拿到公家的許可，讓願意幫她的醫生幫她作這件事情，這樣會比較容易。也就是她先拿到

通行證，然後婦產科接到這樣的個案的時候，當然婦產科醫生有個人的決定權要不要幫她，但願

意幫她的醫生看到她拿到這樣的門票、通行證的時候，就可以幫她作，我個人覺得這樣子公權力

介入的方式會比較好。（P1） 

2.台灣可能有運行上的困難，並不夠尊重未成年人 

我認為沒有可能作到，而且也蠻奇怪的，首先是說如果我們要作的話，應該是針對所有醫療行為

的決定都作一個一體的限制，在這樣的話我是贊成的。你現在很粗糙的說一定要未成年人決定，

我覺得這個是不好的，因為不尊重他的決定權，所以我覺得父母只是參與而已。我覺得要所有醫

療行為都這樣，但我不認為台灣在很短的未來可以看到，因為台灣在尊重人上面是一個落後的國

家，這其實是一個很先進的立法設計，當國家或是社會的人跟人之間到一個很成熟的尊重的地步

的時候才會作這種設計，我認為台灣不是一個對弱勢的人很好的社會。我覺得立法或是運作上都

會有困難，文化上也很難那個……這就是有 culture 的問題，我覺得會整個改變醫療的文化，我

們沒有很尊重小孩，對小孩的尊重有限，要找到很多人支持這個立法設計其實需要很多的醞釀，

我覺得是蠻悲觀的，但是我覺得這個制度很不錯。（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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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是，誰去判斷他的不願意是為甚麼？因為我覺得這個委員會，會變成他去承擔這個責任，

因為像台灣有很多孩子是被剝奪親權的，這也要經過很冗長的程序，如果可以因為未成年人說我

不願意讓父母知道，就可以不去做這個進行，我會覺得這委員會不可以運作順利耶，他會遭受到

太多的攻擊了，會被說為甚麼，這樣風險很大。（P6） 

（五）司法替代程序 

1.法院比較有公正性和客觀性，也較有能力判斷未成年人是否足夠成

熟 

那如果是法院的人士的話，因為這些案件最後都會進入司法，他們的公正性和客觀性，我們一般

人都相信他們的公正性和客觀性比較高一點，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做法可能相對來的更好一點……

他們可以在談話的程度中認定這個人是不是有足夠的成熟度來行使她的自主權，我相信司法人員

的訓練上應該讓他們比一般人更能夠判定，所以面談的過程中判定這個人是否真的可以行使自己

的自主權。我想一般的醫療人員或是社會人士，可能功力還沒有那麼高，透過司法人員反而比較

能夠判斷成熟度。（P1） 

 

就法院體系他就會講究法條，他會比較有公信力也不會有以後的紛爭問題，但配套措施就必須要

作好。（P5） 

2.如採取此立法模式，法院無法推避此責任，但會涉及配套措施如何

配合的問題 

所以由法官來作這一件事情的話，反應出來的就是我們要放多少資源進來這個程序裡面，去協助

法官和未成年人。司法的本質就是解決問題和紛爭，法院不能推避這個責任啦，我承認。我現在

的意思不是說不讓法官作，我也同意讓法官作這個決定，當社會都沒有人敢作，就是法官來作，

這是一個民主國家運作的模式，只是我們在這樣司法程序裡面應該要有甚麼樣的配套的問題。

（P4） 

3.未成年人可能會畏懼尋求司法替代程序 

很困難，不說未成年子女，即使是一般的訴訟，像是一個人土地被佔了，要他去尋求法院的幫助。

一般一個沒有受過法律訓練的人，你要他去上法院都很困難，何況是一個未成年人？這是理想上

可以，可是實際去看社會上運作的情況，這根本就是難上加難。你要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去跟法

官說我要流產，這難度有多高啊。你要他跟父母說都不可能了，還要他去跟法官說，這根本就是

天方夜譚啦，以台灣的社會來說，美國制度真的跟我們不一樣，文化和社會也不一樣，以台灣的

情形來講，我覺得真的是太困難了，難度太高。（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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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員的話，她的問題是任何人提到上法院就會害怕，更不要說未成年人了。當然他的權威性

會很好，但會讓她裹足不前的機率比較高。（P1） 

 

我覺得假如台灣現階段來說可能以社政他們會願意的比例會比較高一點，因為會有這樣的狀況，

我不是有刻板印象，但是其實是家庭失功能的或是以有非行的偏差行為的孩子是比較多的，那對

這樣非行的孩子對司法的印象，還有一般人對司法的想法來說，他會對於司法是不了解的，認為

說司法就是要關我，所以我覺得基本上要孩子去找司法體系會更難。（P5） 

 

問題是他既然會去找法院處理，他就會找他媽媽處理了。他可能怕法院還勝過怕他媽媽，而且法

院的話這涉及未成年人他們就需要主動偵查了，這些小女生就更不喜歡，我們台灣一般對法院是

比較不行的。（P2） 

4.法官不喜歡進行醫療決定，而且要法官對人工流產行使同意可能會

造成法官的心理上的壓力 

第一個是台灣的法院不太喜歡幫人家作醫療決定，所以美國的那一套可能在台灣要實行的話，可

能司法院或是法務部來開會的時候他們可能就會跟你說台灣的法官不太感興趣。例如精神衛生法

最後也沒有辦法作到法院保留。（P3） 

 

以法官我自己的經驗來說，要做這樣的決定很困難，這是要讓一個即將成為生命的胎兒消失了，

我用一個比喻可能有點過啦，這跟判死刑有甚麼不一樣？這等於說要把一個生命，要法官在 2

天、3 天之內決定你不要來這個世界了，你說醫生可以從優生的觀點來看，心理學可以從未成年

的心理來說，但是完全從法官的觀點來看，要法院去做這個決定的話，就是要法官說要把一個即

將到這個社會的生命來弄不見耶。我的感覺啦，這跟法官要判一個人死刑有甚麼不同，人工流產

的東西不是說考慮這個未成年人啊他年紀輕啊，他沒有辦法養育一個生命啊，我要反問的是說，

那你把這樣一個孕育好的生命拿掉，他算是甚麼？我不知道其他醫生甚麼的有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你要一個法官決定一個生命怎麼辦，要他 2 天、3 天決定，怎麼可能？這不只一個醫學的問題，

你作這個決定後面產生的影響，都是這個法官要考量到的。我都想如果我是家事庭的法官，一個

未成年人來跟我說他爸媽不同意讓他把肚子裡的生命拿掉，要我作決定，我會很掙扎耶，我等於

是讓他肚子裡面的生命不見，我說了就算耶。（P4） 

 

現在是人工流產是這個小朋友他想要流產，你要法官進來判斷他可不可以做這個決定，我覺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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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基本上是 hold 住這個小孩啊，法官的心理壓力會很大，以我們是司法法律的專業，要靠甚麼

判斷他是成熟的，我們也不是心理師或是醫師，我們是沒有辦法的，這需要專業的判斷或甚至是

一些測試，我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啊。（P7） 

5.法官可否在短時間內理解這個未成年人並作出決定，容有疑問 

我的意思是說對法官來說只是法官取代父母，作為一個法官我完全沒有參與這個人過去十幾年的

成長，我怎麼會了解。父母親可能了解這個小孩，他從小到大十幾年都跟他在一起，你要法官在

兩三天，你剛說兩三天，我就要幫他作決定、幫他的父母作決定說他的小孩現在不能懷孕，一樣

的困難啊。我現在講的純粹是說從一個法官的觀點思考這個問題會有怎麼樣的面向，其他人說啊

就法官來決定，但法官的壓力有多大啊。你要法官作這個決定，就牽涉了你背後要有多少的資源

來支持法官作這個決定，這樣子的決定又不能太晚，所以這個就是要看這些問題要怎麼解決。（P4） 

 

畢竟法院他是一個第三者，他對整個事實是從零開始建立的，很多事情的判斷都是要透過專家，

那如果要那麼快的去作一個，像是緊急保護令是要在四個小時之內核發，那是非常迫切的，那像

是暫時保護令，那是幾個月，2 個月或 3 個月，而且就算很緊急的狀況，也要通知來回，然後還

可以抗告，還可以抗告的話小孩子可以等嗎？你還可以到最高，哇光是那個公文的來回，再怎麼

快再怎麼快也是會花好幾個月吧，如果最壞的情況他一定可以非訟裁定到高院結束的話，光是我

們一個移轉，我們要等 10 天然後再等有沒有人抗告，公文再移轉，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良的設

計耶。（P7） 

 

這是要考量的。那實際上去說，法院的程序是長的，法官他本身他可能需要經過測試啊，他可能

要仰賴其他的專業來協助，包括心理啊或是其他的醫療人員，所以說這些跟心理或醫療人員提供

的資訊給法院，最好法官還是最後的裁量，那我會覺得說這是時間上非常趕的事情。（P7） 

6.法官可能會有個人的價值觀而影響其判斷 

因為我覺得人工流產的東西就跟你現在看到的，我為什麼說一定會，你看現在天主教他一定不會

贊成，就有的人如果他有既定的觀念或是宗教信仰，或是他個人的道德觀甚麼，法官他也是人，

你今天如果遇到一個法官他就是天主教徒，他怎麼可能會作那個決定。他可能會想盡辦法去，也

許法官可能會跟你說他沒有受到宗教的影響，但是你說可能嗎？（他可能採用比較嚴格的證據或

是他的判斷會比較嚴？）對。或是有的法官會覺得啊那麼小的小孩養小孩很困擾，將來可能造成

對社會的問題，那我們就讓他，反正他還那麼年輕，我們就讓他拿掉，他的人生可以重新開始，

多好啊對不對。所以法官的想法也會有不同的。（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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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法官有沒有這樣的素養或是刻板印象，我自己是會打一個問號。因為包括我們實務上在

處理性侵害的案件，還是有一些法官會有性別刻板印象的狀態。（那家事法院會比較好嗎？）那

一塊的話，我目前不是那麼的清楚，跟其他的體系比起來是會比較好一點點啦，因為我知道家事

法院那邊有駐法院的社工。（P5） 

 

（嘆氣）台灣的法官常常看法跟社政單位都很不一樣，我們在收出養工作常常遇到的就是這樣，

就會是我們所謂的兒童的最佳利益跟法官的最佳利益不一定是一致的，有時候社福單位能作的就

是一個建議，但最後還是法官的裁量。（這種情況會很多嗎？）你說會很多嗎其實我們也沒有統

計，但是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每個法官的個人特質跟背景，因為法官是一個人裁嘛，他的主觀

意識是很重要的，如果他覺得人工流產是好的，就算我們社福單位覺得不適合他還是會讓他人工

流產，那如果這個法官是天主教，他就不會贊成，即便這個小媽媽再怎麼樣有需要他也不會願意，

我覺得台灣法官的主觀意識是比較強的，就會有這個風險在。所以今天這個小媽媽的意見有多被

重視，是我會比較有疑問的，因為今天小媽媽大部分會提他一定是想流產才會去的，但因為你的

宗教關係所以不認同，那他之後要怎麼辦？（P6） 

7.法院仍是一高權行為，由法院進行仍非尊重未成年的自主權 

我覺得要怎麼去思考這個問題，首先人工流產你要考慮的就是他的自主權，我大概知道你的脈絡，

就是你要先討論他的自主權，自主權就是說甚麼時候嗯是不是有一個你所謂的司法替代程序，我

覺得美國他這樣的想法是說，我們現在的成年是 20 歲，可是他現在 19 歲，他到底有甚麼樣的差

異。所以那個案例的意思是把這些成熟的未成年人挑出來，去在成年人的脈絡下討論，如果你要

把這些人挑出來，你要怎麼把他挑出來，那挑出來之後他就是跟成年人一樣，我們就不用後面的

要不要符合他最佳利益的討論。那我們要不要這樣作，你現在問的就是這個東西，我們要不要挑

出來。那我覺得自主權他不只是人工流產，包括所有重大醫療的行為，我要開刀或是我爸媽不願

意，或是爸媽要我開刀我不願意，我可不可以拒絕，這些都是跟流產一樣的，我急迫然後我身體

自主，當然人工流產不太一樣的是還有胎兒的權利的問題。所以如果要把這些人挑出來的話，我

會覺得說在法院的程序，以法院判斷這個成熟度，我會畫一個大問號，是說甚麼叫作成熟度，是

他的身體和心智，你不可能在法官開庭的 10 分鐘叫他了解他夠不夠成熟，去決定他的成熟度是

否足夠阻止一個生命的誕生。如果不是法院那還有誰？法院的話他的成熟度可能需要其他專家的

那些去作判斷，我知道這也被批評說，我決定我的身體自主這部分，其實法院也是一個挺權威的

地方，這也有父權的思想，要讓制度設計成這樣嗎？（P7） 

8.若以法院進行，程序上仍無法避免需要詢問父母的意見 

我覺得希望可以跳脫父母然後告訴他說他夠成熟，然後希望他的成熟度可以得到法院的認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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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可以不通知父母嗎？你要讓父母完全不支持，不太可能吧。你覺得法院不會問父母的意見嗎？

（以美國法的狀態，的確可以包括對父母保密）那如果孩子要，可是法院說你太小了不行，後來

就是他不能墮胎，要生下來，他爸媽說不養不要，我同意你墮胎，這時候法院的決定跟爸媽的決

定不同，那怎麼辦。法院只判斷你的成熟度夠不夠，可是你成熟度不夠還是要有人同意，還是要

回到父母那裏，結果父母同意。我覺得啦，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個案子不通知父母的……會變得說

幾乎沒有裁量權，因為這孩子才那麼大，我們沒有辦法去評估他之後的經濟能力，而且會想像到

的是這會影響到他的求學或未來，我想像不到有甚麼情況下會認為不墮胎對他有利。留下孩子的

話就是當媽媽，對啊，那還要去評估他，他的有利不利就變成說怎麼可以不去通知他的爸媽來表

示意見，他的爸媽如果支持的話，也許他經濟上無虞啊，你要討論他的最佳利益，不可能不去問

他爸爸媽媽的意願跟支持啊。（P7） 

9.法院的程序上需要專業人士的協助，但是就可能造成效率的變差，

而且也未必能找到配合的專業人士 

我真的不知道，你說找醫生來當鑑定人，有沒有可能配合那個時間緊縮的程度完全是看個案，還

有那個鑑定人或是證人有沒有辦法配合，有的醫生他可能很願意配合的他可以排開其他所有事情，

這當然有可能，啊醫生如果認為不要，法院可能就得去找其他醫生，找到適合的、願意的才有辦

法啊。所以這都是要在個案上看將來運作上的情況，但我必須要講的是當我們考慮越多的資源、

越多的人來參與這件事情的時候，他的效率就會變差，這是必然的。（P4） 

 

現在願意的人其實也不多，因為當程序監理人會得罪人的，他就是完全站在未成年人的立場，他

可能跟社福單位的立場或是跟政府的立場不一樣，會跟那個律師意見不一樣，會和家長的意見不

同，要完完全全的站在這個未成年人的角度去說話，所以沒有甚麼人願意當。那為什麼沒甚麼人

願意當，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費用。我舉個例子來說，我當一個律師受這個委任，5 萬塊跑不掉，

程序監理人多少錢？這就是一個問題啊。如果今天我們給程序監理人跟律師受委任一樣的錢，一

定會有更多的人願意的，但就回到原本的問題，我們要放多少的資源，國家要投入多少的錢進來？

（P4） 

五、我國制度之設計 

（一）在社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之間的選擇 

1.對於未成年人來說，社政機關比較有可近性 

當然我覺得行政機關對一般人的可近性是比法院來的好一些啊，因為台灣人普遍都認為法院是壞

人才會去的地方，小孩都會跟我說法院是壞人才會去的地方我才不要去呢，所以如果兩個硬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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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行政的親民度會好一些。（P6） 

 

我覺得社政耶，因為要法官那麼快去了解一個孩子，我覺得不太可能。而且假如今天這件事情對

他來說是一件非常隱私的東西的話，要孩子在一次開庭的時間就對一個陌生人說，然後孩子講的

東西足不足以讓法官作決定，我打一個問號啦。那通常以我們自己跟孩子溝通的經驗，通常都是

非正式或是一個密閉空間兩個人這樣子對談，孩子講出來的東西才會是真實然後豐富的。（P5） 

2.社政機關較司法機關適合 

但如果立法的話，我覺得不如就直接跳到社工或是衛生局，讓他作一個諮詢，了解前因後果才來

作。（P2） 

 

我覺得啦，台灣有時候太依賴法院去作最後決定了，其實有時候不只未成年人流產這些，連最簡

單的那個民法 1094 條已經規定了法定的監護順序了，但是戶政機關一定不可依照那個順序作決

定，它還是會叫你到法院，地政機關常常在辦理所有權登記的時候，明明啊就可以判斷可不可以

移轉、怎麼移轉，但他就是會叫你到法院告。為什麼？這是因為大家都喜歡說這是法院判的，有

人擔責任、有人背書，…，那我覺得是由行政機關來作比較適合。因為第一個行政機關在這方面

的判斷的資源比司法機關來的多，司法機關他是解決紛爭的地方，他不是立即作一個這樣處置，

就像是未成年子女受到家暴的安置，這哪需要問法院，就是先安置再說了啊。你看社福機關他在

安置的時候，他哪需要問法院說這需不需要安置，等你問完之後大概都是被打得半死，所以就人

工流產這件事情，我覺得應該由社福機關來作決定。（P4） 

3.可考慮採取類似行政訴訟的方式，可以於未成年人不服社政機關決

定時，上訴至司法機關 

如果能用委員會的形式，那甚至是讓委員會的決定送到法院，用文字的說明然後得到許可，那這

種模式可能會更好。那是不是用二搭一的方式，委員會決定送法院的方式，是不是會更好？（P1） 

 

但你可以有一個救濟的方式，例如社福機關的同意跟小孩不一樣的時候，他可以針對社福機關的

這一個決定，來法院請求法官作審查，就像是我們的違憲審查或是司法審查一樣，這時候法官他

所作的審查就已經有一堆資料了，法官不需要再去找一堆資源來，他只需要看這些社福機關的資

料來作 review，來看這個決定對或不對，這樣才會快。（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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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政機關的功能 

1.社政機關的功能不應單純在同意權的行使，而應該包括給予未成年

人資訊和協助其作出決定 

我認為要仔細的思考這樣的委員會的目的是甚麼，我們要有委員會或是法院介入一個醫療的決定

的話，我們通常是你的決定跟這個人意見是相違背的，例如要把傳染病人隔離，或是強制治療，

或是這個人是無法作決定的，所以委員會是去猜測他可能的決定，而不是對他最好的決定。重點

在於把所有的知識告訴他的人，人不在多，重點是讓他有一個好的決定的品質。所以就是說要想

清楚你找這些人來作甚麼。（P3） 

 

不過如果說我要主張不需要法院幫他作決定，然後父母、社工單位都只是參與，最後決定權在這

個未成年人自己身上的話，這其實也是一個很 aggressive 的決定，我個人比較贊成而已，但我也

不敢說我是這樣主張的。我說我是比較支持這想法，可是要我完整的論證，我也會有點 hesitate，

我現在只是被訪談就可以自由發揮。我不認為台灣一定有辦法這樣作，也覺得這樣和台灣的法體

系是相左的。當然他現在作了人工流產可能是會後悔的，但難道我們幫他作了決定他之後就不會

後悔嗎？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認為……應該是說我們為甚麼一定要認為說他現在不成熟，嗯……怎

麼講，為什麼一定要說他現在不成熟我們就可以幫他作決定，然後他將來就不會遺憾。我們要避

免的是一個不可挽回的超級大悲劇，而不是確保他不會有悔恨，我們沒有義務幫他作決定讓他不

要有遺憾，不管生不生這都是對他人生有非常大的轉變了。在這樣一個思考脈絡下，要他的父母

幫他作決定，其實是蠻詭異的。（P3） 

2.從家庭的角度思考人工流產這一件事情，甚或引進父母一同討論 

討論的要件的話，我覺得是要以家庭觀的方式下去作思考耶，可能是我自己本身是在從事社政的

工作，我覺得孩子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其實只是一個家庭失衡的外顯情形而已，所以要從家庭的

角度整個下去作思考，然後包括孩子的身心發展程度。因為現階段孩子懷孕要生下來的有一大堆，

他們就覺得自己是可以養的，想要跟男生共組家庭的也有啊，所以我覺得要就整個家庭的狀況跟

孩子討論。（P5） 

 

我想一個替代父母的程序可能是比較簡便的，可是我們到底怎麼去看這個墮胎權啊，這是自主的

問題，誰要決定，為甚麼一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我覺得可以去挑戰這個問題。（以父母的同意

權強迫父母協助？）這樣的設計會有太多太多的問題，如果父母只是一個提供資訊者的，因為我

們覺得未成年人是思慮不周的，但我覺得會去跟父母討論的可能都是關係很好的，會有這樣的問

題的可能跟父母之間有問題，那你這樣可能是讓未成年去撞，這是很難啟齒的問題，要得到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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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我會傾向於說資訊是不是來自社政或是醫療機構，讓他們通知父母就好了，他們就會給小

孩資訊，因為父母他可能有不同的立場，我們可能期待他會為小孩最佳利益，但有時候他提供的

角度不一樣，甚至可能給未成年人帶來更多的身心創傷。所以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立法方式

去達到立法目的，通知就好了，去通知父母，或是有可能有一個圓桌，各自討論，但是最後決定

還是交給未成年人，因為這是他要承擔的，然後告訴他後果。也就是說我覺得不是決定他夠不夠

成熟，而是讓他成熟，重點不是在判斷，而是讓他成熟，因為你要判斷和負責。（P7） 

（三）社政機關的組成 

1.醫生的比例不需較高，而是以社會人士的比例較重，若涉及未成年

人成熟度的評估，應加上心理師 

這樣子的遴選應該婦產科醫生就可以介入了，但醫生的角色並不是那麼高，因為醫生只是實施手

術，應該是要有更多社會的人士來看為什麼這個小孩會發生這種事情？那她的狀況是不是應該讓

她自己決定要不要拿掉小孩？這個應該讓社會人士來參與，讓婦產科醫生有資料可循作這一件事

情。（P1） 

 

我覺得醫生反而不要太多，法律人士、社會學、心理學、社工等的比例要比較多一點，不然醫生

大部分都是站在幫他解決問題的立場，法學和社會人士多比較重要。（P2） 

 

我們那天討論覺得可能心理師比較合適，哈哈，因為社工可能作一些了解還有資料的蒐集，但個

人內在那一塊如果要了解孩子的內在成熟度的話，則應該是心理師的專業，社工的話沒有辦法透

過一次或是兩次的對談就了解，但是心理師我想他們這一塊會比我們快啦。（P6） 

2.雖採用委員會的形式，但應該建立完整的評估程序 

他要有勾選、篩選，問他一些問題，就像是有個 scale 一樣，了解這個未成年人。包括對方的心

理狀態、成熟度、對於事情的了解，這部分可以先透過醫生的衛教，在心理、生理上都可以處理

了，或是他父母有問題或是找不到人，他們比我們可能處理，也會知道父母是不是真的離婚等等

的。其實可以設一個部或是專門的單位，病人來了說不敢跟爸媽說，我就介紹你到那裡去。（P2） 

3.對於社工的參與，須考慮對於社會機構的資源給予，以及必須給予

其更多的資訊 

假如單純討論的話前提是願意，但我覺得要更了解孩子的資訊，而不是孩子講甚麼就聽他說。（那

社工的運作上有可能配合嗎？）要看他們怎麼去籌組這樣的委員會，我相信如果設立這樣的委員

會的話，我們機構會是去參與的，因為我們本來就在作未成年人的懷孕協助，今天即使是他想要

尋求人工流產，我們也希望他是透過一個正常合法的管道，而不是希望他用傷害自己的方式，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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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去找密醫或是甚麼樣的狀態啦。（P5） 

 

就看政府補助多少錢，哈哈，但確實如何認定他怎麼有能力去進行人工流產，是每一個機構的在

職訓練，還有這個法案通過後政府部門給了我們甚麼樣的支持去作這件事情，比如我們有沒有足

夠的醫療知識或了解他的風險度，這都要知道才有辦法去談的，不然我們也沒辦法跟他們談，像

是風險度還有甚麼樣的流產方式，這些我們可能都知道的非常淺，但如果要呈到委員會，可能那

麼淺的資料是不夠的。（P6） 

（四）程序要件 

1.應有嚴格的要件，如父母已經失蹤等情形，才允許尋求替代程序，

或必須是與父母意見不一致的情形才可 

我覺得就是一個原則，家事事件必須要家庭解決，所有的家事事件都需要先透過家庭解決，將來

如果你要去尋找行政機關或是司法機關的前提，都是你在家庭裡面跟父母親討論過而意見不一致

了，你要讓這些小孩子說，你要先跟父母親講過才可以來找我，你要讓父母親這邊還是有一個控

管的機制，你不可以讓父母這邊的照顧監督的義務和責任都拿掉了，讓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替代

父母的職權，我覺得這樣的話家庭的功能會萎縮，整個社會就會越來越亂。（P4）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委員會的話，那個例外的部分一定要定得很嚴格，不然就會有很大的爭議啦。

那我們想到的例外的話，一個是孩子從小就跟他的爸媽分離了，他就找不到他的爸媽，那可是他

就是 16 歲，他就是沒辦法，那如果類似這樣子的，在例外的條件訂得很清楚的情況下，委員會

的確就可以幫到一些人啦。我們不算亂倫、性侵，孩子他自小就在寄養家庭或是父母親就是不在，

所以如果要件訂得清楚的話，委員會是可以幫忙的。（P6） 

 

我覺得程序委員會應該是家長不能溝通、家長功能失衡或是家長找不到的狀況再進去，相對應該

會單純很多，我覺得今天除非是家庭有問題，不然應該要回到家庭，在家庭裡面去作討論……我

覺得這個程序委員會還是要有一些要件和但書，例如他是遇到和家人完全意見不一致的狀況下，

那個委員會是可以開放孩子跟家長一起來協商的，或是家長失功能和不見的話，那當然是可以透

過那個委員會。不敢講也許是一個方式，但不代表他一定不用告訴家長這一件事情，除非國家是

願意站出來之後孩子發生任何事情都是願意幫孩子背書的。（P5） 

2.時間上必須要緊密，才具有意義 

我覺得這個理想定得很好，但執行上有困難，例如甚麼是無法行使同意權，例如說失蹤，那協尋

要半年，人工流產的時間就過了，你要剝奪監護權，時間應該會更冗長。那像是縣市政府監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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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他到底該給誰收養，我覺得有點類似這樣的概念，他幫他依孩子的最佳利益，看怎麼樣是

他的最佳利益嘛。那一般社政主管就是開委員會嘛，有些資料在前面作佐證和討論，就有一些專

家學者來討論，比如說這孩子的特質跟這個養父母的合適性，他們一起討論。當然如果是這個東

西的話就是要有時間，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跟時間賽跑這一件事情了，當然如果可以做我覺得

很好，陪著這些小媽媽去想說你要去人工流產要面對的東西，你不要人工流產所面對的東西，只

是這個時間點得要抓得很緊很緊，不然就沒有意思了。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好難認定喔，我覺得

很難。（P6） 

 

我覺得是可行的，但是時間是一個問題。如果他的時間非常非常的趕，例如他第 6 周才來找，那

委員會有沒有可能因應這樣的狀況組成？假如說還需要甚麼性別比啊、專家學者的問題，我覺得

組成上真的很困難或有拖延。假如要成立這樣的委員會，我覺得真的是要，因為一天有多少孩子

會有人工流產的需求，其實我們很難去抓，現在醫學界可能也無法推估，會有很多的黑數，所以

這就是成立的問題。（P5） 

（五）制度上未成年人採用替代程序的考量問題 

1.未成年人會擔心責任通報的問題 

我覺得多一個管道青少年當然會願意嘗試，可是那個前提，我剛忘記講現在補充一下，很多青少

年會有畏懼是因為他們涉及到 16 歲以下的刑法的問題，你請他去醫院或是去詢問，他可能就會

擔心被強制通報到父母，所以他就寧可自己去選擇他想的方式。所以委員會他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可是就要思考到責任通報那個問題。（P5） 

2.程序必須對於未成年人是方便的 

麻煩，很多小媽媽都會覺得麻煩，為什麼要那麼多程序，我就只是要打掉而已，不能直接去嗎？

當非法是方便而快速的，他們就不會想到後續的風險，所以甚麼樣的制度是便民的，讓他們是方

便好取得的，我覺得這個東西，或是怎麼去宣傳這個是有幫忙的。（P6） 

3.未成年人對於社政體制的認知會影響其尋求替代程序的意願 

我覺得會影響到他的比較是他之前對於社政體系的認知是甚麼，他如果之前，我們假設他是常在

社福資源打滾的孩子，如果他在社福資源感受到的是友善且支持的，那我覺得他是願意去的，那

如果他都是被貼標籤的，我覺得那就會影響到，他不想去被貼上一個更大的標籤，那他就會寧可

不要，我覺得會是這樣子的狀態。（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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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相關制度 

（一）諮詢或諮商 

1.諮詢具有必要性 

我覺得還是需要諮詢，但就不需要時間的限制。我覺得諮詢應該是讓她知道這一件事情，然後甚

至諮詢後應該讓她回覆，讓她談談她的感覺，那時間可能控制在一兩個小時之內。（P1） 

 

我覺得應該是可行的啦……因為之前國民健康署的保健門診就是有推這樣的概念，那我自己也是

認為要在有完整的資訊和充分的了解之下，也許孩子諮詢完後知道這個對他自己的傷害性，或是

知道產前產後的生理和心理傷害後，越充足的資訊下讓他知道後續的狀況，就我之前處理的經驗

是這樣他會比較能面對後續的情形。……我覺得如果諮詢足夠的話就應該要讓他自己決定耶，因

為每個人在面對人工流產，他性行為的原因或是發生的狀態，都會影響他要不要人工流產。如果

今天孩子面對這樣的狀態是樂觀的，他不會一定到就是人工流產就一定會像其他的人有創傷反應，

或是他在資訊充足的狀態下，自己很清楚為什麼要作這個決定，那個討論過程是完整的話，我覺

得當他作決定後，那個對他未來的影響性也是小的。（P5） 

 

如果可以當然更好啊，讓他知道有很多不同的選擇，我覺得有時候我們也是在作資訊傳達者的角

色，他們會想知道自己還有甚麼選擇，那我們就是讓他們知道還有甚麼選擇，對。（P6） 

2.諮商的必要性留有疑慮 

我覺得不一定需要強制諮商，因為我們實務也遇過小媽媽人工流產之後他自己是拒絕社政單位跟

他聯絡的耶。通常來找我們幫忙，跟我們討論要不要生，通常作完人工流產後，當事人都不會願

意跟我們聯絡。（P5） 

 

說成年人一定不要諮詢或諮商我覺得是對的，可是未成年人就真的不是有獨立能力思考的人，所

以我覺得他真的就是需要。而且如果支持的話，這其實就是這國家對於這個潛在的胎兒的最後的

保障了，我覺得讓懷著你的人可以再思考一下，是一個很卑微的要求，那國家作的也不算是太多，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會支持。但婦女團體說的也很對，即使是那麼小的要求，國家你有甚麼

ground 去作這個要求？你要面對他、聽他說，可能感到 embarassed，甚至感覺被指謫，有甚麼要

求可以要他這樣作？（P3）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評估的角色啊，應該是有一個人去評估他需不需要諮商，我覺得不管是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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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未成年人人工流產，作人工流產這件事情，基本上都會是一個失落的議題啦，失落這件事情

可大可小，如果經過評估是需要諮商的，那就算是成年人都應該要諮商的。（P6） 

3.除了醫療資訊的諮詢外，可考慮引入其他專業進行醫療外的資訊提

供，但未必可以一次就完成 

那就是看有沒有需要設置一個心理師的問題了，會變成婦產科醫生第一時間接案就轉介給該院的

社工師或是心理師。我覺得比較會是提供醫療風險、手術風險是由醫生提供之外，這個生命還有

其他甚麼可能？這可能要其他人來提供。（P6） 

 

如果是偏醫療的話社工是不太適宜啦，如果是心理上的話，那可能也不是一次就可以，要有一些

時間跟這個孩子建立關係，然後去作一些從中的討論，我覺得從中會好一點，但醫療的話我覺得

還是要回到醫療體系請醫生作。（P5） 

4.必須花費時間確認未成年人理解其所得到的資訊 

很難耶，因為在面對面的時候病人幾乎點頭稱是的機會比較高，除非我們請他重複複誦一次，請

他再說明一次，我們才能知道他到底了解到多少的內容，也才知道他了解的程度。但是實務上的

操作可不可以作到這樣的程度，我是比較擔心，因為門診的速度很快，所以這可能真的要花一點

時間，要單獨來作這件事情才有可能，才能了解他吸收的程度有多少。（P1） 

（二）思考期 

1.思考期會增加風險，而且大部分的人都已花時間思考，在程序上也

已必須等待數天，無須額外設置思考期 

我覺得並不需要，每增加一天都是增加她的煎熬和風險，因為懷孕週數越來越大，所以一進入程

序就應該有時間的規定，我們接受徵詢的人，都應該幾天之內辦完這件事情，而不是對方需要等

待多少。應該諮詢完畢就要知道他要甚麼，後面的等待對他都是風險和折磨。其實這些委員會都

讓他等待很久了，沒必要還要讓他再等。（P1） 

 

講到那個思考期啊，其實每個人來，他都想很久了。你叫他回去想 1 個禮拜，他都跟你說我已經

想了 3 個禮拜了啊，你反而從能作變成不能作了，所以你說這個思考期他其實是不符合實務的。

差別的是說，你至少要讓他回去好好準備，像是跟他說你要禁食然後再來，有的人說怕他回去就

不來，所以不讓他再回去，我覺得這樣也不好。那你說法定思考期要多久，我覺得 1 到 3 天就差

不多，那不要超過 5 天，不然就相當於下一個禮拜，像我們 7、8 週的光是收費就不一樣了，我

們一般都是 6000，8 週以上就是 7000，12 週以上就是 1 萬塊了，有的醫生甚至都不作了。你給

人家思考那麼久真的是不對的，害他變那麼大了，其實不要你講大家就都想過了。（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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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並不需要一定要明確的規定幾天耶，如果規定要幾天然後像剛才提到的那種，他已經 6

週了然後你又規定1週，這樣就會超過7週以下。（那如果是規定有彈性縮短呢？還是就不要訂？）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傾向不界定時間點的問題耶，因為有些孩子他是清楚知道要怎麼處理的，他

當下就知道了，為甚麼不以他自己的想法為主呢，當然有一些不確定的可以請他再回去思考，但

如果跟孩子和家長討論完之後他是很明確他已經有共識要怎麼處理的話，他為甚麼不可以快點處

理呢？所以我會傾向不要去定時間點。（他可能會早就作好打算對於新資訊沒有吸收？）我覺得

就是看跟他談的人怎麼了解這些資訊，例如現在情況如果他說要的話我們就會問他說你了解費用

還有法律規定嗎？那我們就會這樣去問他。（P5） 

2.若考慮到資訊給予後的反思，仍需一定的思考時間 

我覺得思考期是要的耶，但是時間是多久就不知道。因為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時間去發酵，我們講

的這些訊息他需要回去作一些發酵，所以我覺得思考期是必要的耶。（P6） 

3.對於思考期不應該嚴格的界定日期，應有緩衝的設計 

如果僵化的規定，可能會造成他的傷害，因為懷孕一週可能就差很多，我覺得這個思考期不宜過

長，也不適合僵化的去操作，我是基於這種時間拖得很久可能會對他有傷害來考量的。我覺得思

考期的設置感覺上有他蠻有智慧的地方，但可以有緩衝的設計，例如醫生評估她不適合的話就縮

短或不需要。（P3） 

（三）進行人工流產的醫療院所 

1.應讓未成年人知道有哪些可進行人工流產的醫療院所 

那當然可能指定這一類的指定醫院，例如現在性侵害案件也有指定醫院專門作這樣的事情，這樣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否則當你公權力發出通知後，可能跑五家都不願意幫她作，讓她疲於奔命。

既然要讓委員會作好，不如讓委員會有這樣的功能，讓她知道當她這樣拿到許可後，只要問一家

兩家三家的醫院，就知道可以在哪裡處理了。（P1） 

 

我覺得不需要指定，但只是要讓社福單位、未成年或是專業的單位知道有哪些地方，因為其實這

些人來他有緊張焦慮的狀態，都是代表他們是資訊不足的，可是假如說他今天打來我還要他輾轉

一直去問的，他其實是會更焦慮的，所以我覺得是至少簡單明確的讓我們知道有哪些管道。（P5） 

2.可考慮特別指定醫療機構 

但如果有特別的醫療機構，可能會對小媽媽比較友善，像是台灣有些母嬰親善醫院，他們可能對

哺乳媽媽，因為他們有被這樣子的賦予，所以如果有特別指定的機構，如果資源可以比較集中在

這幾所，可能這幾所會是我們比較相信的，就有點類似這樣，比如說醫學中心，這科的醫生和護

士都比較知道，所以會對小媽媽比較友善。（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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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成年人人工流產制度建議 

一、訪談結果綜合討論 

（一）未成年人人工流產之現況 

當未成年人發現自己懷孕的時候，多數是不願意告訴父母懷孕事情的，未成

年人可能會透過電話或是網路詢問，希望可以得知無須讓父母知情的人工流產方

式，包括在哪裡可以進行不用父母同意的人工流產，或是可否自行買墮胎藥（俗

稱的 RU486）服用。且縱使未成年人曾考慮如收出養等其他管道，由於其他管

道的不確定性或是麻煩，未成年人也會因而轉向考慮進行人工流產。 

針對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的數量，目前並無法統計確切的數字，然可以確

知的是相對於醫院，未成年人較傾向於尋求在診所進行人工流產，但在醫生對於

人工流產進行把關，以及事後避孕藥跟墮胎藥都相當方便取得的狀況下，到診所

尋求人工流產的人數亦在減少中。 

而雖然優生保健法規定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需要父母的同意，仍有診所會進

行未經父母同意的人工流產，例如告知未成年人可以拿成年姐姐的身分證冒充，

或是當未成年人在他處尋求不合法的人工流產方式後，為其進行後續治療性的處

理。而當未成年人的父母知情後，都會控告進行手術的婦產科醫生，但訴訟目的

多是為了尋求可以對男方提起告訴的證據。 

（二）父母參與程序的利弊 

父母在人工流產決定與進行過程，可以提供未成年人的協助包含多個面向。

一是可以在醫生的選擇上為未成年人尋求熟識的醫生；另外由於人工流產可能會

有特殊的情況，需要未成年人的父母進行後續生理上的處理，且在台灣的觀念上，

進行了人工流產後也會需要進補，因此未成年人的父母也可以在這方面提供支持；

而在心理與社會上，未成年人的父母也可以提供意見，協助未成年人作出決定，

並維護未成年人的法律權益。且站在立法的一致性考量，所有醫療法相關的法令，

都有父母參與未成年人醫療決定的規範。 

惟規範父母參與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決定，可能產生的問題在於，大多數的

父母面對未成年人懷孕的事實，都會產生負面情緒，而此種負面情緒，即會形成

對未成年人的不良影響，例如未成年人會有心理上遭受打擊的感覺，而縱使父母

開始協助未成年人作出決定，也仍可能不定時的出現生氣的狀況。在此狀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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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未成年人擔心父母知情，即可能尋求不合法的人工流產方式。 

（三）父母參與的立法形式 

針對如何建立未成年人人工流產決定時的父母參與程序，有受訪者主張為了

尊重未成年人的身體自主權，且考量到生產一事將會影響到的是該未成年人的一

生，該未成年人必須背負未來的扶養責任，在此狀況下應該將同意權交還給未成

年人，亦即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時，若未成年人可以理解手術的風險，可以做

出醫療的告知後同意，應讓未成年人可以自主決定，而無須經過父母的同意。 

而問及若不尋求父母的同意權，僅改為如部分國家採取告知父母的方式，讓

父母仍有機會參與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考慮過程，但將決定權還歸未成年人時，

受訪者多不肯認此種立法模式。主要問題在於沒有辦法確認未成年人是否確實告

知的情況下，醫生基於自保，仍會採取較嚴格的審查方式，例如需要法定代理人

簽名確認已收到告知，惟在此種狀況下，即和要父母簽同意書一般，形成對未成

年人的壓力，若是不願意讓父母知悉的人，即使改採告知而非尋求同意，未成年

人仍不敢告訴父母其懷孕的事實。 

而假使仍採取父母須參與的立法模式，另一問題在於是否要降低目前優生保

健法規範的年紀，此部分受訪者的見解較為分歧。有醫生主張認為可以降低為

15 歲；但亦有受訪者認為 15 歲太低，且為了跟兒童及少年權利保護法立法一致，

應降低為 18 歲；也有受訪者認為現行法規定的 20 歲並沒有問題，無須修正。而

醫療法學者則提出了另一觀點，仍為不應以年齡作為區別方式，而應該改採以醫

療的風險度決定是否需要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採取此項見解的理由在於，基於法

律規範的同一性，不應該單一的挑出人工流產這件事情降低年齡的規範，然而從

整體醫療行為觀之，每一項醫療行為的重大度或危險度並不相同，因此應該是將

醫療行為進行分級，在較不重大的醫療行為上，應該讓未成年人可以自行決定，

而較重大的醫療行為，仍要父母同意。 

（四）替代程序之引進 

首先探討的是有無替代程序引進的必要性，因此必須先了解目前的優生保健

法以父母同意為唯一要件，是否會形成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的不利處境。除了

前述提過的未成年人可能因為不願意父母知悉懷孕事情而自行尋求不合法的人

工流產管道外，受訪者亦提出了以下幾點疑慮，首先是目前的優生保健法會造成

無法取得父母同意的未成年人因而不能進行人工流產的困境，例如未成年人的父

母因為生氣而不願意出面處理，或是家庭功能不良而失職甚或失蹤的父母，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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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未成年人無法進行人工流產。縱使目前民法規範可以改定監護權，但若在面

對人工流產時才欲改定監護權，改定監護權所耗費的時間過長，會導致未成年人

無法及時進行人工流產，而若希望就人工流產單一事件選任特別監護人，除了同

前有時間過長的問題外，也會有難以找到願意負責的特別監護人的問題，而且未

成年人面對社會和懷孕本身的壓力，也未必有勇氣向法院提起選任特別監護人的

請求。 

在此狀況下，討論受訪者對於其他替代程序的想法。首先是詢問受訪者是否

支持引進以其他親屬或成年人取代父母的方式，同意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雖

有受訪者認為此方法可行，但多數受訪者皆提出了數點疑慮，包括實務上會有辨

識是否為未成年人親屬的困難，主要是由於並沒有辦法在身分證上辨識是否為家

屬，因此未成年人可能尋找其他人冒充家屬。而且未成年人可能傾向找好說話的

人替取代父母行使同意權，如此則可能造成未成年人不能對於人工流產一事進行

充分的討論，導致未成年人落入反覆懷孕與人工流產的循環。因此有受訪者認為，

除非未成年人的父母已完全喪失功能或不適合，否則不宜輕易任由第三人代替父

母行使同意權。另外，若在父母不能或不願意行使同意權的時候，賦予一個第三

人代替父母行使同意權，在概念上亦是弱化了未成年人決定自己事務的自主性。 

第二種替代程序係考慮參考英國以及美國部分州的方式，由健康專業人士進

行判斷，然受訪者提出兩方面的疑慮，首先是站在婦產科醫生的角度觀之，在台

灣的醫療訴訟逐漸增加的情形，醫生會持相當保留的態度，或是不願意進行認定，

以避免事後的麻煩，第二是從醫療關係的角度觀之，由醫生進行判斷會有客觀性

的問題，亦即可能有球員兼裁判的問題，形成公信力不足的疑慮。 

而針對是否採取如同丹麥的國家成立委員會的模式，贊成者認為，若讓未成

年人取得拿到公家的許可，將有助於婦產科醫生願意為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

但亦有受訪者提出疑慮，首先是此制度在台灣可能會有運行上以及制定上的困難，

主因在於台灣的文化上對於未成年人的尊重有限，而且若直接跳過父母參與，讓

委員會逕行決定，可能會使委員會責任過大而受到批評。 

（五）司法替代程序 

在參考外國法時，可見較多數國家以及美國各州所採用的是司法替代程序，

因此針對司法替代程序進行了較深度的訪談。 

認同司法替代程序者，主要提出了幾點理由，首先是法院相較其它程序較有

公正性和客觀性，也較有能力判斷未成年人是否足夠成熟，因此可以避免後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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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且司法的本質就是解決問題和紛爭，因此採行司法程序為一可考量的模

式。 

然更多的受訪者提出了對於司法替代程序的疑慮，第一點是對於未成年人來

說，很可能會對於法院有畏懼的感覺，這可能植基於對於司法的不理解，或是過

往的不好經驗，因此未成年人可能不願意到法院尋求司法替代程序；第二點在於

司法體系本身也傾向不進行醫療決定，而且要法官對人工流產行使同意，亦會造

成法官的心理上的壓力；第三點在於針對法官可否在短時間內理解這個未成年人

並作出決定，受訪者皆持有疑問，因為法官必須從頭了解這個未成年人，而且又

未必具有醫療和心理的專業，所以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或是引進專業人士的協助，

才能做出決定，然而尋找專業人士的時間，以及是否能夠找到願意協助的未成年

人的人，都會延遲法院整體作出決定的時間；第四點在於法官可能會有個人的價

值觀而影響其判斷，不論是因為宗教因素而反對人工流產，或是反向的均認為未

成年人應該進行人工流產，都會使得法官無法作出客觀的決定。 

而從自主權的角度觀之，法院仍是一個高權的角色，是否適宜由法院決定取

代父母的同意權，不無疑問。且在程序上，雖然認為法院的角色是作為替代程序，

判斷無法或不願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的未成年人是否足夠成熟，或人工流產是否

符合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但父母的支持與否，即為法官判斷的一個重要要件，

能否在程序上完全排除父母的參與，亦有疑慮。 

（六）我國制度之設計 

關於我國制度的設計，首先考量的是在社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之間的選擇，亦

即是要同大部分的國外制度採行司法替代程序，還是認同我國目前修法草案中所

擬定的，由社政機關行使同意權。受訪者普遍支持我國修法草案，亦即採取社政

機關為替代程序的方式。第一點原因在於，對於未成年人來說，社政機關比較具

有可近性。就如同前述，未成年人可能基於其經驗或是理解，而對司法機關具有

恐懼，因此社政機關對一般人的可近性是比法院來的好，而且對於未成年人來說，

人工流產所涉及的是相當私密的事情，要求未成年人對於未曾見面的法官在法庭

上述說，可能並無法講出真實或是足夠的資訊；第二是相較於法院需要仰賴各方

面的專家和資源，社政機關具有更多的資源與資訊，會較法院來得容易處理。 而

考量到社政機關可能公正性較司法機關不足的問題，可考慮採行社政機關決定送

法院認可，或是以司法機關作為上訴機關的方式，補其不足。 

針對社政機關如何做出決定，受訪者認為可以採行委員會的模式，委員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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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醫生外，應包含社會人士、法律人士，作出各方面的審查與考量然後作出決

定。而為了迅速有效且不偏頗的作出決定，有受訪者提出應該建立完整的評估程

序，以作出判斷。在引進社工的參與上，不論是由社工協助溝通，或是由社工進

行評估，都要考慮到對於社會機構的資源給予，以及必須提供社工充足的資訊與

教育。 

但受訪者也指出，針對社政機關的功能，除了行使同意權外，另一重要的目

的應該是給予未成年人足夠的資訊，甚或是透過社政機關通知、引入父母和未成

年人一同討論，從整個家庭的狀況討論和決定未成年人的選擇，且站在尊重未成

年人的自主權的角度，仍應由未成年人作最後的決定。 

而若由社政機關行使同意權，在前提要件上，部分的受訪者提出應該要嚴格

限制，必須是父母已經失蹤、父母失職等情況才可允許由社政機關取代父母的同

意權，或必須是未成年人已經和父母討論過，而和父母意見不一致的情形，亦即

必須先透過家庭的解決機制，而非直接的採用替代程序。 

關於制度的運行，除了必須盡可能的加速進行外，也要考量到未成年人對於

社政機關是否有所顧慮或排斥。首先是必須思考責任通報的問題，因為未成年人

可能擔心責任通報所引起的刑事責任，或是讓父母知悉的後續問題；第二是程序

上必須對於未成年人來說是便利的，否則未成年人就容易受到非法的處理方式吸

引；第三則是未成年人過去對於社政體制的認知會影響其尋求替代程序的意願，

此部分也須加以注意。 

（七）其他相關制度 

針對諮詢和諮商，受訪者大多認為諮詢具有必要性，以幫助未成年人了解完

整的資訊，知道人工流產對自己的傷害性，以及其他可能的選擇，讓未成年人有

能力知道作出決定以及面對人工流產後續的事宜。而由於諮詢的內容除了醫療資

訊的給予，也包括其他專業的範圍，因此可考慮引入其他專業，例如社工或是心

理師與醫生一同進行。在諮商部分，受訪者並不認為一定需要諮商，或許可經由

專業的評估，再決定未成年人是否有需求。 

關於思考期，由於未成年人可能在進行人工流產前即有多天的思考，或是若

採用替代程序，在等待決定的過程就已經過多日，因此受訪者對於是否還需要強

制等待持有疑慮，而且又會涉及到人工流產的即時性需求，因此受訪者或認為不

需要思考期，或認為縱使擬定也應該有緩衝的設計。但亦有受訪者認為，考慮到

資訊給予後需要的反思與發酵時間，仍需一定的思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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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進行人工流產的醫療院所，有受訪者提出可考慮有特別指定的醫療機

構，可能會對未成年人比較友善，也有助於資源的集中。另受訪者也提及了並非

每一間醫療院所都願意進行人工流產手術，因此應該讓未成年人知道有哪些診所

是願意進行人工流產的，避免未成年人疲於奔命。 

二、制度建議 

（一）原則規定：未滿 18 歲之未婚婦女，實施人工流產者，應得法

定代理人之同意。 

雖然一個人的能力是隨著年紀的成長而逐漸發展，且如同研究所示，未成年

人可能與成年人在各項能力無相異之處462，但不可否認就如同我國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2 項立法理由與各相關判決意旨，必定有部分未成年人尚未發展成熟，而

需要他人的協助，因此基於法定代理人對於未成年人的保護權或親權，且法定代

理人往往是與未成年人最親近之人，其可提供未成年人各方面的協助，例如幫助

未成年人尋找熟識的醫生、保障未成年人法律上的權益，或是提供生理上的協助

等463，以及參考我國法上醫療法的相關立法，也都設有未成年人的醫療決定係經

法定代理人同意，為貫徹法律的一致性464，因此本文認為當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

產時，原則上仍需要經過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惟針對未成年人的年紀規範，雖我國目前優生保健法係以 20 歲，亦即民法

的成年作為標準，惟學說對此批評甚多。定於 20 歲，不旦和兒童及少年權利保

護法有所落差，甚至造成未成年人的誤解，也可能不符合未成年人的能力發展465，

因此本文認為應該適度的降低年齡的規範。 

不論是我國的兒童及少年權利保護法規範，或是兒童權利公約，均是以 18

歲做為區別標準。參考外國法上的立法，最年輕有以 14 歲者，或較多數的國家

係以 16 或 18 歲作為區別，亦未有以超過 18 歲為標準者。可見 18 歲應是普遍性

的能力發展被肯認為臻熟之時，以 18 歲為未成年人可否進行人工流產的標準，

不但可避免降低過多將使得人工流產的大門洞開，而形成尚未有足夠心智的未成

                                                 
462

  參考本論文第五章「未成年少女人工流產之規範建立」，第一節「父母的參與程序」、二、「未

成年人工流產相關的法定規範年紀」、（二）法定年紀之決定考量。 
463

  參考本論文第六章「質性訪談與人工流產制度建議」，第一節「質性訪談」、三、「父母參與

程序」、（一）父母參與可以給予未成年人的協助。 
464

  參考本論文第六章「質性訪談與人工流產制度建議」，第一節「質性訪談」、三、「父母參與

程序」、（二）否定父母參與會與其他醫療法相關立法相違背訪談內容。 
465

  參考本論文第六章「質性訪談與人工流產制度建議」，第一節「質性訪談」、三、「父母參與

程序」、（五）年齡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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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在不了解風險或相關的資訊下任意進行人工流產，造成對於未成年人生命或

身體健康的危害，亦符合現行兒童及少年權利保護法規範之標準，達到法規範的

一致性。故本文建議以 18 歲為未成年人可否進行人工流產的標準。 

（二）例外規定：以社政主管機關為替代程序。 

本文建議，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同意權或有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事由，可

經未成年人之請求，由當地社政主管機關評估。若未成年人對人工流產事項已成

熟具自我決定能力，則由未成年人決定進行人工流產，若成熟度未達可自我決定，

由社政主管機關依其最佳利益決定。而當未成年人不服社政主管機關決定時，可

上訴到家事法庭或家事法院。 

考量到目前的優生保健法以父母同意為唯一要件的狀態下，所形成的各種造

成無法取得父母同意的未成年人因而不能進行人工流產的困境，而若想要以現有

的改定監護權或選任特別事件監護人的方式解決的話，又會面臨目前的改定監護

權方式所需時間過長，或是特別事件改定監護人的方式對未成年人過度困難的困

難466，因此替代制度的建立有其必要性。 

而考量應以何種替代制度取代父母的同意，雖然以外國法的經驗是以司法替

代程序為多數，且針對我國草案中所擬定的以社政機關做為替代制度，批評者亦

認為社政單位容易有流於球員兼裁判的情形，因致力於降低墮胎率政策而忽略未

成年人之需求；且在實行上也可能面對社工人員的人力不足問題。惟考量到我國

的文化與現有制度，可發現司法替代程序可能有以下幾點問題：花費的時間過長、

需要引進較多的資源，但未必可以找到願意協助的專家、法官壓力過大，或法官

受到個人價值觀影響等467，而相較之下社政機關具有：對於未成年人來說社政機

關比較有可近性，且資源大多集中在社政機關等優勢，為顧及人工流產的緊急性，

以及如何有效的使未成年人願意使用該替代制度而非自行尋求他法解決，本文建

議以社政機關作為替代制度。 

就社政機關判斷的內容，首先是未成年人的成熟度，這是因為每一個未成年

人的能力發展有極大的不同，會在不同的年紀達到成熟而可以理解醫療決定的後

果，並得以作出告知後同意，因此針對已經成熟的未成年人，應該視之為成年人，

尊重其人工流產的決定。而假若未成年人尚不夠成熟，則由社政機關依其最佳利

                                                 
466

  參考本論文第六章「質性訪談與人工流產制度建議」，第一節「質性訪談」、四、替代程序

之引進、（一）替代程序引進必要性各點訪談內容。 
467

  參考本論文第六章「質性訪談與人工流產制度建議」，第一節「質性訪談」、四、替代程序

之引進、（四）司法替代程序各點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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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決定。 

而當未成年人不服社政機關的決定時，本文建議採取類似行政訴訟的方式，

使其上訴至家事法庭，此時法官所作的審查已有充分的資料，無須再尋求其他資

源的協助，或僅需較少的資源，即可避免時間的拖延，而法院所具有的公正性和

客觀性，亦可補足社政機關決定的權威性。 

另特別說明，針對前提要件的部分，雖然受訪者有多數認為應該要有嚴格的

要件，亦即僅限縮於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同意權或有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事由，

或是未成年人已尋求過父母的同意但是父母意見不一致的情形，才可以使用替代

程序，避免家庭或父母功能的失去，而應讓家庭紛爭在家庭內先行解決468。惟對

於未成年人來說，真正的困難並不在於父母同意與否，而是如何開口告知父母，

這點可以從訪談的前段得知，諸如婦產科醫生的受訪者均表示當告知未成年人需

要父母同意時，未成年人就會消失，或是未成年人在猶疑、惶恐不知道該如何告

知父母時，就會造成時間上的拖延，而導致未成年人尋求流產的可能性降低，或

是人工流產的風險性、所費金額增高，甚至造成未成年人尋求不合法的人工流產

469。因此本文認為在前提要件上仍不應作過度限縮，僅需要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

使同意權或有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事由，或經未成年人聲請，亦即不論未成年人

是否已曾跟父母討論過，均可請求採行替代程序。 

（三）程序規定：以尊重未成年人之意見為最大原則，秉持最迅速與

客觀原則，可引入父母一同參與。 

為了尊重未成年人的自主權，因此針對已經有足夠成熟度的未成年人，應該

視為成年人而尊重其自我的決定，已如前述。而在程序中，即使針對未成熟的未

成年人係由社政機關為其作決定，惟在兒童權利公約下，也表明了若未成年人並

非足夠成熟，也應該讓未成年人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且未成年人的權利應受

到關注，也應得到其特殊需要的保健服務的規定的立場，因此在程序中，應該以

尊重未成年人的意見為最大原則。 

又考量到人工流產一事具有其時間緊迫性，不論是手術可否執行、手術的風

險度，甚或是手術的價錢，都會逐日改變，因此程序應該秉持最迅速的原則。本

文建議，參考外國法的規範，應自未成年人聲請起算的 1 到 3 日內完成，並且應

                                                 
468

  參考本論文第六章「質性訪談與人工流產制度建議」，第一節「質性訪談」、五、我國制度

之設計、（四）程序要件訪談內容。 
469

  參考本論文第六章「質性訪談與人工流產制度建議」，第一節「質性訪談」、三、父母參與

程序、（三）父母參與可能造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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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已瀕臨法定期限的狀態，予以彈性的減縮時間。 

又為了避免社政機關可能會流於球員兼裁判，甚至專注致力於推行降低墮胎

率政策，而忽略未成年孕婦之真實社會處境的危險，應該擬定客觀化的標準，例

如充分擬定評斷未成年成熟度的要件，或是評斷未成年人最佳利益的要件，如此

除了建立客觀性外，對於程序的運行也具有順暢的迅速性效果。 

而針對程序的前提要件是否需要一定和父母討論過才可聲請替代程序，本文

持否定見解已如前述，但是本文亦同意受訪者的見解，認為家庭觀下的討論，或

是對於家庭支持與否的了解，有助於未成年人作出人工流產的相關決定，也是社

政機關評估的標準之一。且若從父母同意或代理權的背後意涵觀之，除了狹義的

代理行使醫療決定的同意權外，事實上父母的代理權乃根基於對於未成年人的身

心保護，含有讓子女可以發展自己的人格，而得以主張屬於本身的自由權利的目

的。父母的參與不單只是法定代理人的行使義務，而是具有保護未成年人權益，

並給予未成年人支持的實質作用。且學說上亦主張，縱使父母無法依據其親權而

決定該醫療行為是否進行，仍應讓父母有權利取得就有關該子女醫療行為之相關

資訊，以利對該未成年人進行建議或照顧。 

因此本文建議，如果在社政機關評估的過程，經未成年人同意下，可以邀請

父母一同會商，讓未成年人了解父母的想法，也讓父母可以提供未成年人所需的

各項協助。而若主管機關評估認為未成年人的家庭狀況確實不適合或是無法通知

法定代理人，則無需告知法定代理人，保密未成年人尋求人工流產替代程序一事。

如此即可兼顧受訪者所認為的家庭功能不可輕易被取代的疑慮，也可避免未成年

人由於告知父母已經懷孕一事所形成的壓力。 

（四）其他規範：提供醫療諮詢以及提供醫療機構名冊，並且不強制

諮商、不設置思考期規範。 

針對諮詢與諮商部分，本文主張，醫療機構依規定實施人工流產，應先提供

諮詢，於必要時得協請社工或其他專業人員一同進行諮詢。經醫療機構評估有需

求者，應建議未成年人進行諮商。 

首先關於諮詢的部分，無論是任何的醫療行為，都需要經過告知後同意，亦

即需要告知手術的風險等資訊，因此人工流產也不應該有所例外。據此，醫療機

構依規定實施人工流產，應先提供諮詢並無疑問，而針對醫療資訊以外的訊息，

受訪者持有的見解並不一致，有認為應該可以訓練婦產科醫生知道相關資訊，使

其提供給欲人工流產的婦女，也有認為應該是採用婦產科醫生和其他人配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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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有認為應該有一獨立的第三人進行諮詢。本文認為，應該視資訊的內容深

度以及未成年人的理解程度而定，採取彈性的方式達到讓未成年人充分得知所有

資訊的諮詢方式即可，並不一定要限於單一的方式。針對諮商，本文認為並沒有

強烈的根據認為一定需要諮商或諮商所可帶來的益處，也並不是每人進行人工流

產都需要心理上的輔導，而諮商會形成未成年人需經多次的程序才能進行人工流

產，當未成年人感覺此事是費時或麻煩時，即可能採取不合法的快便方式，因此

並沒有強制的必要性，應該是採取國家提供或是建議的方式進行。 

而在思考期的部分，誠如受訪者所述以及實務上的研究統計，大部分的人在

決定人工流產前都已花許多時間思考，又考量到若未成年人採行替代程序，則在

程序上也已必須等待數天，因此本文認為無須額外設置思考期。 

在醫療院所的設置上，我國有許多的醫療院所可能並不願意進行人工流產，

或針對人工流產有特別的規定，例如只作一定週數以內的人工流產，如此狀況則

會造成可以進行人工流產的未成年人疲於奔命，因此應建立願意進行人工流產的

醫療機構清單，讓未成年人可以直接前往該醫療機構進行人工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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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當未成年人懷孕時，往往必須面對生理以及心理的衝擊，此時未成年人的選

擇之一就是接受人工流產。然而在我國目前法規，依據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2

項，未婚之未成年人施行人工流產，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此項同意權的設置，

原本的意旨是要協助社會經驗與理解能力不足的未成年人做出適宜的決定，然而

多數未成年人因故不願或無法取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因此合法婦產科拒絕為未

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手術，最後迫使未成年人尋求不合格的密醫墮胎，或是自行

服藥墮胎，陷入更不利的處境。本論文的研究即發現，我國目前的未成年人人工

流產數字，在官方的統計下少之又少，但是從相關數據推論，以及在質性訪談中

的結果，均可發現有黑數的存在，亦即官方的數據和現實的狀況產生了落差。這

即是因為未成年人在不願意讓父母得知的情況下，尋求了不合法的方式進行人工

流產，而亦有部分婦產科診所的醫生願意冒著法律的風險進行人工流產手術，在

此狀況即形成了人工流產的黑數。 

透過實務見解與判決的整理，可知我國所採的係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屬違法

墮胎行為說，亦即依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未婚之未成年人施行人工流

產，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縱合乎第 1 項的 6 款情事，仍應取得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否則醫生仍應負墮胎刑責。而依據判決整理也可知悉，的確大部分涉及墮

胎罪的案件，均是以婦產科醫生為被告，起訴和判決違背優生保健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觸犯刑法第 290 條第 1 項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圖利受託使婦女墮胎罪。 

惟此種立法模式與實務見解，飽受我國學說的批評，我國學說質疑此法的規

定係全面性的剝奪未成年人生育自主權，我國法規係由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完全取

代未成年人的醫療決定權，然懷孕一事與個人的生活和未來發展息息相關，未成

年人就關係其自身之生育事項，雖因其心智發展未臻成熟，而容許法律為保護之

目的而做出限制或補充，但不應該是全面性的剝奪。據此立法所引申的問題即包

括了以未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做為醫生觸犯墮胎罪之要件是否合理、優生保健法規

定和現行未成年人相關法律規範不一致等，也迫使了未成年人必須尋求不合法的

管道進行人工流產，除了身體上的危害，也可能自己誤觸法網。因此學說上提出

了幾點建議，包括從醫療同意權的角度觀之，考量是否該從其本人是否具有成熟

的智識，足以了解所進行的醫療行為之內容、效果、影響與風險來決定。因此即

使是未成年人要進行醫療行為，仍可能以彈性、實質的判斷其認識能力，肯認如



 

132 

其有認識能力，則應尊重本人的意見，而非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同意。以及針對無

法或是不願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者，我國學者也提出了可參考英美等國之規定，

增設第三人同意之機制，由未成年人向法院請求人工流產的許可。 

然要建構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法制，首要探討未成年人是否具有生育自主權，

本文從生育自主權的概念出發，探索國內外學說與實務，檢視其內涵、範疇與在

我國上的依據。學說上對於我國懷孕婦女是否有生育自主權，仍根基於不同的判

決基礎而有正反面的討論，然檢視外國立法例之發展，首先可見美國法透過一系

列判決將生育自主權的內涵從隱私權論證而出，並逐漸擴張至包含人工流產自主

權，以及含括所有懷孕婦女。而從資料中亦可看出，世界各國逐步放寬人工流產

的要件，可見生育自主權的擁有為一逐漸普世的觀念。在我國法上，學說也提出

了隱私權、人格權、人性尊嚴或複合權等依據，為生育自主權在我國奠立基礎。 

接者本文嘗試論述了應否賦予未成年人生育自主權，以及未成年人生育自主

權的範圍與限制。未成年人的生育自主權牽涉多個面向，首先是未成年人是否具

有憲法上的權利保障，這點可以從我國的學說與憲法解釋中得出肯認的答案，而

與之相對的，是未成年人的父母的親權亦受到了憲法上的保護，父母有權利與義

務替未成年子女行使權利，並進行保護和照顧。因而在人工流產的議題上，討論

的是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決定，是否需要父母的參與、父母的參與的界線在哪。

從親權的轉變來看，親權的內涵既已改變為輔佐、協助未成年人為主，並以未成

年人的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則父母的親權應受到範圍上的限縮。而在比較法上，

不論是美國法或英國法，均將未成年人區分是否已經足夠成熟，如足夠成熟則賦

予未成年人等同成年懷孕婦女的權利，在美國法上並建立替代程序，以解決未足

夠成熟但希望跳過父母參與的未成年人。在國際法上不論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

約等國際組織或公約，也都提出了尊重未成年人的意見，或是應避免未成年人因

為需尋得父母同意而使其在尋求人工流產上受到不利阻礙的提倡。可見未成年人

雖因智識薄弱不足，或需特別保護，惟仍在一定範圍內擁有生育自主權。 

對於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程序的建立，本文參考了各國法的立法例，以及學說

上對於可能制度的批評。父母參與的程序可以區分為父母行使同意權，或是告知

父母，在外國比較法上兩者形式皆有，但以前者為多數。而父母參與程序另一涉

及的問題是未成年人的年齡界定，本文首先透過文獻的回顧得知了未成年人的各

項能力發展，然後比較各國的規範，發現絕大部分國家均以 16 歲或 18 歲作為區

分標準，未有如同我國現行法以 20 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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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考量到未成年人可能不欲尋求父母同意，或實際上有無法取得父母同意的

狀況，因此必須考慮是否建制一替代機制取代父母的同意權。外國立法例上包括

的有：其他家屬或成年人的替代父母同意、專業人士的判斷、委員會的決定，或

是司法替代程序，而我國則是提出了以社政主管機關作為行使同意權的替代程序。

在比較法上以司法替代程序為多數，因此本文研究了關於司法替代程序的要件、

程序等面向，以及從文獻上檢討可能有的疑慮，例如法院是否已做好準備，或是

此制度有無可能對未成年人造成不當的負擔等。最後關於人工流產的其他制度，

本文針對諮詢、諮商和思考期的規範，提出了我國現行的修法草案，以及外國法

上的情形，和學說上的批判。 

雖參考了各國立法以及學說見解，然而在制度的建議上仍須考量我國的國情

以及文化，還有我國現有體制上應如何作修正與配合，或是應如何建立一新的體

制，因此本文希望可透過深度的質性訪談，蒐集醫生、學者、實務工作者等對於

現狀的了解，以及其等對於制度之意見與建議。訪談內容涵括了：未成年人人工

流產之現況、非合法的人工流產情形與結果、父母參與程序對於未成年人的利弊、

父母參與程序的必要性與形式、替代程序之必要性、替代程序之引進考量、我國

制度之設計，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相關議題八個面向。 

最後本研究提出了針對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建議，主要包括 4 點，（一）原

則上規定未滿 18 歲之未婚婦女，實施人工流產者，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二）

例外規定在未成年人無法或不願取得父母同意時，以社政主管機關為替代程序；

（三）在替代程序上，需以尊重未成年人之意見為最大原則，並秉持最迅速與客

觀的處理，必要時則可引入父母一同參與；（四）其他規範上，在為未成年人進

行人工流產前應提供醫療諮詢，但不應強制未成年人接受諮商，也無須設置思考

期規範，而為了讓未成年人順利進行人工流產，國家應對其提供願意進行人工流

產的醫療機構名冊。 

關於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議題，涉及了許多層面的討論，本文宥於能力的限

制，僅能站於前人的學說論理基礎上，援引外國法比較為材料，以及受惠於質性

訪談受訪者提出的經驗與見解，提出淺薄的意見。確認我國的未成年人生育自主

權基礎與內涵，以及提出未成年人人工流產法制建立的建議，期能對我國修法方

向有所貢獻，讓生育自主權回歸給未成年人，以及避免其因為過嚴的法規而轉而

尋求傷身又違法的人工流產，保障其接受人工流產的醫療權利，以及保護懷孕未

成年人的身心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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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您好！這是一份有關「未成年人人工流產之醫療決定權─對我國優生保健法

之反省」的研究參與同意書，為國立○○大學○○○○研究所研究生○○○之碩

士學位論文研究。十分感謝您願意接受我的訪談。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想透過訪談研究，瞭解我國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的現況

與所遇到的困難、父母參與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必要性與形式、其它替代程序建

立的模式與利弊，以及未成年人人工流產其它相關制度等議題。希望能藉由多方

意見之整合，配合我國學說見解、實務現況與立法草案，提出具體建議，對實務

有些許貢獻。 

因此訪談時會詢問有關您個人的想法、經驗、事件等談話主題，以及您的個

人基本資料。研究的結果除了作為本論文的成果報告之外，也希望能夠作為未來

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的立法與實務提出具體建議的參考，因此您的參與將對本

研究有非常重大的貢獻！ 

以下是本研究的「訪談進行方式」、「訪談內容處理與應用」、「研究參與者的

權利」的說明： 

一、訪談進行方式 

1. 訪談是以面對面談話的方式進行，大約會進行一個小時，如果您

認為時間過長或過短，也可以依照您的意願彈性調整。如果需要第二次以上

的訪談，我會在得到您的同意之後才進行。 

2. 有關訪談進行的時間及地點，將以您的便利為優先，即使我們已

經事先約定好，您仍然可以因為個人或其他因素變更或取消。 

3. 為了確實紀錄您的談話內容，在您同意之後，我們將在訪談過程

使用錄音、錄影設備及撰寫簡單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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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內容的處理與應用 

1. 訪談的原始內容保證不會讓第三者得知，在未來研究報告的呈現

上，將以匿名代號的方式來呈現您的身份及相關可茲辨識您身份的資料，以

確保您的隱私。 

2. 訪談結果將轉為文字檔案，作為這份研究計畫之原始資料。 

3. 作為未來相關研究主題的資料與發表。 

三、研究參與者的權利 

1. 雖然您已經表示是自願同意參與這個研究，您仍然有權利決定是

否接受訪談，沒有任何人可以勉強您，您也不會因為拒絕訪談而有任何服務

或權益上的喪失。 

2. 您有權利拒絕任何您不願回答的問題。 

3. 您有權利隨時中斷、暫停、退出研究。 

誠摯感謝您願意接受訪談！謝謝您的參與！ 

□是的，我已經瞭解上述事項，我同意參與研究與訪談。 

 

研究參與者簽名：                          

簽署同意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研究者代表簽名：                              

簽署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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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題目（婦產科醫生） 

 

一、 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現況 

1. 就您的了解，目前台灣每年未成年人懷孕的比例以及尋求人工流產的

比例？  

2. 就您的了解或經驗，未成年人尋求人工流產而未事先取得父母同意的

比例以及原因？ 

3. 就您的了解，當婦產科醫生遇到未事先取得父母同意的未成年人要求

墮胎時，會如何處置？ 

4. 就您所知，因為替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而遭遇訴訟的醫師的比例？

被告之原因以及訴訟的情況？ 

 

二、 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父母參與必要與型態 

1. 就您認為，未成年的人工流產是否需要父母的參與？如需要父母的參

與，您認為是須得到父母的同意、告知父母，或是兩者綜合（一定年

齡以下須得父母同意，之後僅須告知父母）？ 

2. 您認為父母參與的程序對於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正面影響為何？ 

3. 您認為父母參與的程序對於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負面影響為何？ 

4. 就您的觀察，幾歲的未成年人已具有對於人工流產相關診斷與治療的

理解能力並且能作出同意？您是否贊同降低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年齡

限制？ 

5. 您是否認為其他親屬的參與可以替代父母參與程序？對於醫生來說，

允許其他親屬代替父母是否會有困難（例如判辨是否真為未成年人的

親屬）？ 

 

三、 免除父母參與之程序 

1. 若是由婦產科醫生自行判斷未成年人的情形是否可以免除父母的參與，

您認為這可能的利弊為何？ 

2. 若以委員會的模式作為例外的規定，使無法或不願取得父母同意之未

成年人由委員會認定是否可以進行人工流產，您認為可能的利弊為

何？ 

3. 若是由公部門所設立的委員會，可能會有哪些利弊？您認為哪些因素

會影響醫生參與委員會的意願？ 

4. 若以司法替代程序作為例外的規定，使無法或不願取得父母同意之未

成年人由法院認定是否可以進行人工流產，您認為可能的利弊為何？  

5. 您認為其他替代程序的存在是否可能正面影響未成年人尋求合法的人

工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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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相關制度 

1. 您認為未成年人接受人工流產前是否需要經過諮詢？ 

2. 您認為未成年人接受人工流產前是否需要經過思考期？如是，您認為

思考期以幾天為宜？ 

3. 您認為對於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是否需特別指定進行的醫療機構或是

有特別要求的醫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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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題目（醫療法學者） 

 

一、 個人背景資料 

1. 請簡述您的學經歷？ 

2. 請問您是否參與過優生保健法立法與修法或相關討論？參與次數？ 

 

二、 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父母參與必要與型態 

1. 就您認為，未成年的人工流產是否需要父母的參與？如需要父母的參

與，您認為是須得到父母的同意、告知父母，或是兩者綜合（一定年

齡以下須得父母同意，之後僅須告知父母）？ 

2. 您認為父母參與的程序對於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正面影響為何？ 

3. 您認為父母參與的程序對於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負面影響為何？ 

4. 您是否贊同降低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年齡限制？ 

5. 您是否認為其他親屬的參與可以替代父母參與程序？  

 

三、 免除父母參與之程序 

1. 若是由婦產科醫生自行判斷未成年人的情形是否可以免除父母的參與，

您認為這可能的利弊為何？ 

2. 若以委員會的模式作為例外的規定，使無法或不願取得父母同意之未

成年人由委員會認定其是否足夠成熟作人工流產的決定，或是當委員

會認定其不足夠成熟時，由委員會決定其是否可以進行人工流產，您

認為可能的利弊為何？您認為委員會的組成應該有何規定或限制？ 

3. 目前行政院與立委提出的兩版本草案為「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同意權

或有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事由時，由當地社政主管機關，依其最佳利

益行使同意權。」，您認為這可能的利弊為何？  

4. 若以司法替代程序作為例外的規定，使無法或不願取得父母同意之未

成年人由法院認定其是否足夠成熟作人工流產的決定，或是當法院認

定其不足夠成熟時，由法院決定其是否可以進行人工流產，您認為可

能的利弊為何？ 

5. 您認為替代程序是否可能正面影響未成年人尋求合法的人工流產？或

是替代程序是否可能負面構成對未成年人進行人工流產的負擔？ 

6. 您認為在替代程序中，應提供未成年人甚麼樣的協助？而在提供時可

能會遭遇什麼困難？ 

7. 您認為若以替代程序免除父母的參與，在修法過程是否會遇到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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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相關制度 

1. 您認為未成年人接受人工流產前是否需要經過諮詢？ 

2. 您認為未成年人接受人工流產前是否需要經過思考期？如是，您認為

思考期以幾天為宜？ 

3. 您認為對於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是否需特別指定進行的醫療機構或是

有特別要求的醫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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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訪談題目（家事庭法官） 

 

一、 個人背景資料與家事庭經驗 

1. 請您簡要說明您的學經歷？  

2. 請問您擔任家事庭法官的時間？ 

3. 請問您是否有審理過因為未成年人流產無法得到父母同意而請求選任

特別監護人或是停止親權的相關案件？ 

 

二、 司法替代程序的採用與適當性 

1. 參考外國立法例，係當未成年人不願或無法取得父母同意時，由法院

判斷未成年人是否足夠成熟可以逕行為人工流產的決定，或當法院判

定未成年人不足夠成熟時，由法院依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代父母行使

同意權。您是否贊成這樣的立法模式？（其他模式包括由醫生自行判

斷未成年人、由政府設立的委員會判斷、由醫療機構的委員會判斷，

以及目前立法草案是由社政主管機關代行同意權） 

2. 您認為家事法庭的分布對於未成年人尋求司法替代程序是否有影響？

（例如是否會形成地理上的限制或是不便？） 

3. 以目前家事庭運作的模式，您認為司法替代程序能否讓未成年人在時

間不受延宕上尋求合法的人工流產？（例如是否能在短時間內作出決

定？或是依照家事事件審理細則於必要時，得定於學校非上學時間、

夜間或休息日訊問未成年人的規定是否可行？） 

4. 以您的經驗，未成年人對於司法程序的參與是否會有心理上的畏懼，

甚或導致其不願透過司法替代程序尋求同意？ 

 

三、 司法替代程序的進行 

1. 若採取司法替代程序，您認為法官是否有能力就未成年人的成熟度進

行判斷？判斷可以採取的準則包括哪些？  

2. 若採取司法替代程序，您認為法官是否有能力就人工流產是否符合未

成年人的最佳利益進行判斷？判斷可以採取的準則包括哪些？  

3. 針對上述未成年人成熟度或最佳利益的判斷，您認為是否亦應如同家

事事件法第一○五條，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

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就您的經驗或了解，此種報告或

建議對於法官的影響程度為何？ 

4. 針對上述未成年人成熟度或最佳利益的判斷，您認為是否亦應如同家

事事件法第十八條，審判長或法官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家事調查官就

特定事項調查事實？就您的經驗或了解，此種報告或建議對於法官的

影響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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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針對上述未成年人成熟度或最佳利益的判斷，您認為是否需要由醫生

或是醫療專業人員擔任鑑定人或專家證人？就您的經驗或了解，由專

業人士擔任鑑定人對於法官的影響程度為何？ 

6. 依據家事事件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法院得就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所屬人員，或律師公會、社會工作師公會或其他相類似

公會所推薦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處理家事事件相

關知識之適當人員，選任為程序監理人。而依據家事事件審理細則，

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陳述意見或表達意願，法院認為有

必要時，應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或其他

適當人員陪同。您認為針對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應如何決定指派的

程序監理人或是陪同人員？或是應否強制規定針對人工流產的決定應

有程序監理人或陪同人員？ 

7. 若是未成年人不服家事法庭的決定欲提起上訴，您認為上級法院是否

有能力作出妥適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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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訪談題目（社工） 

 

一、 個人背景資料 

1. 請簡述您的學經歷？ 

2. 請問您是否接觸過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案例？ 

 

二、 未成年人人工流產的父母參與必要與型態 

1. 就您的了解與經驗，未成年人在發現自己懷孕後，是否會告知父母？

影響其告知父母的因素有哪些？其會於懷孕的何階段或是情形告知父

母？ 

2. 您認為父母參與的程序對於未成年人人工流產或其他對於孕程決定的

正面影響為何？ 

3. 您認為父母參與的程序對於未成年人人工流產或其他對於孕程決定的

負面影響為何？ 

4. 就您認為，未成年的人工流產是否需要父母的參與？如需要父母的參

與，您認為是須得到父母的同意、告知父母，或是兩者綜合（一定年

齡以下須得父母同意，之後僅須告知父母）？ 

 

三、 免除父母參與之程序 

1. 若以委員會的模式作為例外的規定，使無法或不願取得父母同意之未

成年人由委員會認定其是否足夠成熟作人工流產的決定，或是當委員

會認定其不足夠成熟時，由委員會決定其是否可以進行人工流產，您

認為可能的利弊為何？若委員會中要求有社工背景的人士參與，您認

為哪些因素會影響參與的意願？ 

2. 目前行政院與立委提出的兩版本草案為「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同意權

或有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事由時，由當地社政主管機關，依其最佳利

益行使同意權。」，您認為這可能的利弊為何？ 

3. 若是採用委員會或是社政主管機關的替代程序，但是是由其擬定要件，

再由社工人員進行評估，您認為現在的社工人力或是能力是否足夠？ 

4. 若以司法替代程序作為例外的規定，使無法或不願取得父母同意之未

成年人由法院認定其是否足夠成熟作人工流產的決定，或是當法院認

定其不足夠成熟時，由法院決定其是否可以進行人工流產，您認為可

能的利弊為何？ 

5. 依據家事事件法第十五條、第十六條，法院得就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所屬人員，或律師公會、社會工作師公會或其他相類似

公會所推薦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並有處理家事事件相

關知識之適當人員，選任為程序監理人。而依據家事事件審理細則，



 

154 

未成年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陳述意見或表達意願，法院認為有

必要時，應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或其他

適當人員陪同。您認為針對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應如何決定指派的

程序監理人或是陪同人員？有哪些原因會影響社工人員同意陪同或是

作為程序監理人？ 

6. 您認為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未成年人尋求替代程序？對於未成年而言，

尋求父母以外機構的協助或是同意，是否會降低因強制要求父母同意

而形成的對未成年人孕程或人工流產的負面影響？ 

7. 您認為行政或是司法的替代程序，對於未成年人的壓力、可近性是否

有差異？此差異是否會影響未成年人對於替代程序的採用可能性？ 

  

四、 其他相關制度 

1. 您認為未成年人接受人工流產前是否需要經過諮詢或諮商？ 

2. 若是由社工人員來進行諮詢或是諮商，您認為台灣現階段的社工人力

與人員的能力是否充足？ 

3. 您認為未成年人接受人工流產前是否需要經過思考期？  

4. 您認為對於未成年人的人工流產是否需特別指定進行的醫療機構或是

有特別要求的醫療設備？ 

 


